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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手 球 運 動 的 歷 史 演 進 過 程 中 ， 由 休 閒 活 動 逐 漸 轉 變 為 有

組 織 的 競 技 運 動 ， 讓 結 構 中 各 角 色 產 生 密 集 互 動 關 係 ， 使 手

球 比 賽 能 更 精 采 的 呈 現 。 教 練 在 手 球 運 動 中 也 扮 演 著 不 可 替

代 的 重 要 角 色 ， 因 此 ， 本 研 究 依 據 教 練 的 重 要 性 ， 探 究 教 練

需 具 備 的 多 重 角 色 與 功 能 。  

    本 研 究 目 的 為 ， 探 討 手 球 教 練 在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中 的 基 礎  

、 探 討 手 球 教 練 的 功 能 與 角 色 以 及 分 析 手 球 教 練 的 制 度 與 規

範 等 三 項 。 研 究 方 法 以 歷 史 比 較 研 究 法 、 文 獻 分 析 法 、 半 結

構 式 深 度 訪 談 等 方 法 ， 進 行 研 究 目 的 之 分 析 探 討 。 訪 談 對 象

設 定 為 ， 1 0 0 學 年 度 大 專 盃 手 球 錦 標 賽 男 、 女 甲 組 ， 前 三 名  

之 教 練 做 為 受 訪 對 象 。 研 究 結 論 如 下 ：  

一 、 手 球 教 練 具 備 的 角 色 功 能 ， 是 因 應 需 求 而 產 生 ， 而 其 制  

    度 與 規 範 ， 具 有 讓 教 練 能 發 揮 完 善 功 能 的 必 要 性 ， 兩 者  

    都 能 促 進 整 體 結 構 的 穩 定 ， 亦 都 符 合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觀  

    點 。  

二、手 球 教 練 具 備「 指 揮 官 」、「 教 育 者 」「父 母 親 」、「 總 經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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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總 管 」等 多 重 角 色。在 臺 灣 教 練 多 半 為 學 校 教 師，因 此  

    產 生 的 角 色 期 待 與 角 色 衝 突 之 議 題 。  

三 、 目 前 手 球 教 練 制 度 與 規 範 區 分 為 ， 養 成 教 育 、 分 級 制 度  

    、 檢 定 制 度 ， 惟 教 練 養 成 教 育 未 例 行 化 ， 課 程 安 排 未 能  

    層 級 分 明 等 不 足 之 處 ， 但 結 構 尚 屬 於 合 理 可 行 的 制 度 。  

 

關 鍵 詞 ： 手 球 教 練 、 結 構 主 義 、 功 能 、 角 色  

 

 

 

 

 

 

 

 

 

 

 

 

 

 

 

 

 

 

 



 III 

Title:The Research of Outstanding Handball Coaches Function and Role.  

Total Pages:134 

Name of Institute: Master Program of Department of Sport Performa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Student: FU,Cheng-Yi 

Advisor: Professor HSU,Kuang-Piao  

 

 

A b s t s r a c t  

 

Handball has evolved into an organized competitive sport from the 

original leisure activity during its development, in which each role can 

interact intensively to offer wonderful competition. In the game, a coach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so the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required 

multipl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a coach based on its importance.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foundation of handball coach in the 

theory of structure function, their functions and roles as well as the 

working system and specification for handball coach. It adopts historical 

comparison,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as 

research approaches, coaches of the first three winners of  Men’s and 

Women’s Group A respectively in the 2011 National Intercollegiate 

Handball Champion Games as the respondents. The findings are listed as 

follows: 

1.The roles of handball coach develop in line with the demands; their 

working system and specification are necessary to make coach es exert their 

full functions. Both of which can enhance the stability of overall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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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re also applicable to theories of structure function.  

2.The roles of a handball coach are multiple, including the commander,  

educator, parents, manager and general director. In Taiwan, the handball 

coaches are mostly school teachers, thus it may arouse the topics of role 

expectation and role conflicts.   

3.Currently, the working system and speci fications for handball coaches 

falls into formative education, grading system and review systems, among 

which only the first one hasn’t been routinized and its course arrangement 

hasn’t been graded. Nevertheless, its structure is still feasible and rationa l.  

 

Key words: handball coaches, structuralism, function,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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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章   緒 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現 代 手 球 運 動 是 由 丹 麥 人 霍 格 ·尼 爾 森 ( H o l g e r  N i e l s o n）

於 1 8 9 8年 所 創 立 ， 也 就 是 現 今 國 內 所 推 廣 的 「 七 人 制 手 球 」

（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2 0 0 9）。手 球 是 一 種 擁 有 近 似 籃 球 的 技

術 與 戰 術 ， 沿 用 足 球 運 動 的 攻 門 型 態 和 橄 欖 球 的 高 對 抗 性 ，

以 及 團 體 球 類 運 動 的 合 作 精 神 ， 結 合 上 述 各 球 類 運 動 之 特 性  

， 衍 生 出 了 手 球 運 動（ 賴 婉 瑜 、 林 晉 利 、 盛 世 慧 ， 2 0 1 1）。 此

運 動 是 屬 於 快 節 奏 且 身 體 碰 撞 性 極 高 的 球 類 運 動 項 目 ， 在 場

地 內 的 底 線 兩 端 各 設 置 一 個 球 門 ， 比 賽 的 兩 個 隊 伍 各 派 七 名

球 員 ， 上 場 球 員 以 手 傳 接 球 及 射 門 等 動 作 來 進 行 比 賽 。  

    在 德 國 原 有 與 手 球 相 似 的 活 動 ， 稱 為 門 球 。 1 9 1 7年 ， 柏

林 體 育 教 師 馬 克 斯 ‧ 海 塞 (M a x  H e i s e r )， 仿 效 門 球 發 明 了 適

合 女 性 的 球 類 運 動 。 卡 爾 ‧ 謝 倫 茲 (C a r l  S c h e l e n z )在 1 9 1 9年

改 進 馬 克 斯 ‧ 海 塞 所 設 計 的 活 動 方 式 ， 採 用 較 小 的 球 ， 並 規

定 持 球 者 可 以 跑 三 步 ， 而 利 用 足 球 場 倡 導 男 子 推 展 此 項 運

動 ， 謝 倫 茲 並 於 1 9 2 0年 制 定 十 一 人 制 手 球 規 則 ， 極 力 向 國 外

推 介 ； 由 於 技 巧 簡 單 易 學 ， 同 時 適 合 男 女 兩 性 的 身 心 需 求 與

興 趣 ， 此 活 動 乃 在 德 國 及 中 歐 各 國 迅 速 推 展 ， 逐 漸 成 為 男 女

老 幼 咸 宜 的 球 類 運 動（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2 0 0 9）。以 手 球 運

動 發 展 角 度 來 看 ， 為 了 符 合 社 會 需 求 起 初 主 要 是 設 計 成 為 適

合 女 性 能 都 能 夠 參 與 ， 以 及 可 同 時 多 人 進 行 的 團 體 球 類 運

動 ， 手 球 之 技 術 基 本 在 於 跑 、 跳 、 擲 與 人 體 基 本 潛 能 有 互 相

關 聯 的 要 素 ， 所 以 不 論 性 別 與 年 齡 都 可 以 輕 易 學 會 ， 此 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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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歐 洲 更 稱 得 上 是 「 全 民 運 動 」。  

    國 際 業 餘 手 球 聯 盟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A m a t e u r  H a n d b a l l  

F e d e r a t i o n ， 簡 稱 I A H F） 成 立 於 1 9 2 8 年 ， 並 且 在 第 九 屆 荷 蘭  

阿 姆 斯 特 丹 奧 運 會 舉 行 手 球 表 演 賽 ， 十 一 人 制 手 球 則 在 1 9 3 6

年 德 國 柏 林 舉 辦 第 十 一 屆 奧 運 會 上 ， 正 式 成 為 比 賽 項 目 。 但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爆 發 之 後 ， 使 得 十 一 人 制 手 球 的 推 廣 受 到

戰 爭 的 影 響 而 中 斷 。 在 戰 後 取 而 代 之 的 則 是 七 人 制 手 球 ， 從

推 廣 過 程 中 發 現 七 人 制 手 球 ， 由 於 活 動 場 地 較 小 ， 比 賽 更 具

速 度 性 ， 且 經 常 出 現 美 妙 的 射 門 動 作 ， 乃 使 各 國 競 相 提 倡 ，

原 先 大 力 推 展 十 一 人 制 手 球 運 動 的 中 歐 各 國 亦 改 而 致 力 於 七

人 制 手 球 運 動 的 推 展 ， 手 球 終 於 成 為 一 種 世 界 性 的 競 技 運 動  

（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 2 0 0 9）。  

    當 時 七 人 制 手 球 在 歐 洲 各 國 大 力 推 廣 下 ， 於 1 9 4 6年 的 丹

麥 首 都 哥 本 哈 根 ， 由 丹 麥 、 瑞 典 等 國 家 聯 合 成 立 國 際 手 球 聯

盟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H a n d b a l l  F e d e r a t i o n ， 簡 稱 I H F， 七 人 制 手

球 於 1 9 7 2年 的 第 二 十 屆 西 德 慕 尼 黑 奧 運 會 ， 將 男 子 手 球 列 入

正 式 比 賽 項 目 ， 而 女 子 手 球 被 列 為 正 式 奧 運 比 賽 項 目 ， 則 在

1 9 7 6年 第 二 十 一 屆 的 加 拿 大 蒙 特 婁 奧 運 會 （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 2 0 0 9）。  

    臺 灣 手 球 啟 初 發 展 ， 由 吳 澂 教 授 在 1 9 3 6年 留 德 歸 國 後 首

先 引 進 推 廣 於 國 內 ， 且 在 次 年 舉 辦 比 賽 也 是 我 國 首 度 舉 辦 的

手 球 比 賽 。 吳 文 忠 教 授 於 第 二 次 大 戰 抗 戰 期 間 內 ， 在 國 立 國

術 體 專 推 廣 手 球 運 動 。 於 1 9 5 4年 吳 文 忠 教 授 才 在 省 立 師 範 大

學 ， 將 手 球 運 動 正 式 開 課 教 授 ， 唯 當 時 所 推 廣 的 手 球 運 動 還

是 十 一 人 制 ， 直 到 1 9 6 6年 七 人 制 手 球 由 臺 灣 省 教 育 廳 廳 長 潘

振 球 開 始 推 展 ， 特 別 以 國 民 小 學 為 教 學 對 象 ， 做 全 省 各 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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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導 及 推 廣 ， 同 時 將 手 球 運 動 列 入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課 教 材 中 ，

此 為 臺 灣 七 人 制 手 球 推 展 之 始 （ 江 倩 茹 ， 2 0 0 7）。  

    臺 北 市 在 1 9 6 7年 舉 辦 第 一 屆 國 小 手 球 賽 ， 且 在 隔 年 出 版

手 球 規 則 手 冊 ， 之 後 便 陸 續 舉 辦 教 練 與 裁 判 講 習 會 ， 同 時 臺

灣 各 地 區 域 性 的 比 賽 與 各 級 別 的 比 賽 也 逐 漸 發 展 ， 此 時 七 人

制 手 球 運 動 在 臺 灣 呈 現 一 片 蓬 勃 發 展 的 景 象  

（ 江 倩 茹， 2 0 0 7）。我 國 於 1 9 7 0年 成 立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委 員 會 ，

直 到 1 9 7 3年 將 名 稱 改 為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 以 下 文 內 將 簡 稱

為 ， 中 華 手 協 ）， 並 向 國 際 手 球 聯 盟 提 出 加 入 申 請 。 而 1 9 7 1

年 臺 灣 省 第 二 十 六 屆 省 運 會 ， 手 球 運 動 首 度 列 為 大 會 表 演 賽

項 目 ， 次 年 第 二 十 七 屆 省 運 會 ， 正 式 列 入 大 會 競 賽 項 目  

（ 江 倩 茹 ， 2 0 0 7）。  

    七 人 制 手 球 由 1 9 6 5年 開 始 推 廣 於 臺 灣 ， 當 年 由 於 政 府 及

教 育 機 關 的 重 視 與 推 動 ， 將 手 球 列 為 學 園 體 育 課 必 授 教 材 ，

造 成 當 時 的 手 球 熱 潮 。 且 手 球 在 1 9 7 2年 已 列 入 奧 運 正 式 比 賽

項 目 ， 在 歐 洲 是 僅 次 於 足 球 的 運 動 項 目 ， 在 球 類 活 動 之 中 是

具 有 高 度 價 值 的 運 動 （ 王 丕 助 ， 2 0 0 6）。  

    臺 灣 手 球 由 興 起 至 衰 退 ， 因 此 漸 漸 被 社 會 大 眾 所 遺 忘 ，

但 至 今 仍 有 部 分 人 願 意 繼 續 參 與 此 運 動 之 發 展 ， 展 現 出 堅 持

推 廣 手 球 之 精 神 ， 使 得 臺 灣 手 球 運 動 能 夠 得 到 繼 續 營 運 的 力

量 ， 直 到 現 在 手 球 著 名 的 比 賽 有 大 甲 鐵 砧 盃 、 全 國 師 生 盃 、

全 國 手 球 錦 標 賽 這 三 項 全 國 性 之 盃 賽 ， 若 要 維 持 一 項 運 動 發

展 ， 不 使 手 球 運 動 項 目 落 沒 ， 則 需 要 投 入 大 量 人 員 一 起 積 極

努 力 的 推 廣 ， 就 如 舉 辦 一 個 全 國 性 手 球 盃 賽 ， 就 需 要 主 辦 與

協 辦 單 位 、 執 法 裁 判 、 記 錄 員 、 技 術 委 員 以 及 後 勤 人 員 等 ；

當 然 比 賽 必 須 要 有 教 練 、 球 員 、 防 護 員 等 角 色 ， 則 比 賽 要 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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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進 行 以 上 人 員 都 是 不 可 缺 少 的 。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 參 與 其 中

的 人 員 都 需 扮 演 著 不 同 的 角 色 ， 使 各 角 色 都 能 夠 在 各 職 位 上

發 揮 不 同 的 功 能 ， 才 得 以 讓 這 社 會 結 構 達 到 平 衡 穩 定 的 現 象

維 持 至 今 。  

    在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裡 在 各 角 色 中 ， 教 練 總 是 扮 演 著 教 育 、

推 廣 、 創 造 競 技 佳 績 之 角 色 ， 也 根 據 不 同 層 級 學 習 者 ， 手 球

教 練 所 需 要 給 予 學 習 者 的 內 容 雖 有 所 不 同 ， 仍 然 大 致 上 指 導

方 針 都 是 朝 著 同 一 方 向 實 施 ， 結 構 裡 擔 任 推 廣 者 之 角 色 其 實

不 僅 只 有 教 練 ， 但 教 練 卻 是 最 能 將 手 球 運 動 推 廣 的 重 要 角 色

之 ㄧ ， 而 一 位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更 能 引 發 選 手 想 繼 續 參 與 手 球 之

動 機 。 教 練 其 角 色 功 能 一 般 已 規 範 的 很 清 楚 ， 如 指 訓 練 內 容

的 教 導、比 賽 中 戰 術 指 導 與 調 度 球 員、創 造 競 賽 佳 績 等 功 能，

本 研 究 想 要 加 以 探 討 的 是 ， 以 現 今 手 球 之 現 況 擔 任 手 球 教 練

與 過 去 相 比 是 否 在 功 能 與 角 色 上 有 所 同 異 之 處 ， 以 及 實 施 手

球 運 動 理 念 上 之 難 易 處 為 何 ， 並 提 供 建 議 做 為 參 考 ， 希 望 將

手 球 運 動 推 向 更 蓬 勃 之 發 展 。  

 

 

第 二 節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研 究 者 本 身 為 球 員 的 身 分 參 與 手 球 運 動 已 十 二 年 之 久 ，

在 這 段 時 間 內 ， 看 過 許 許 多 多 不 同 層 級 的 手 球 教 練 ， 有 屬 於

基 層 多 元 教 育 性 質 的 國 小 教 練 ， 也 有 屬 於 為 爭 奪 第 一 榮 譽 的

國 家 級 之 手 球 教 練 ， 且 全 國 性 的 比 賽 過 程 中 也 親 眼 見 證 每 位

教 練 都 有 屬 於 自 己 的 領 導 風 格 ， 而 從 比 賽 裡 也 能 看 出 層 級 不

同 之 手 球 教 練 ， 其 領 導 與 教 育 的 理 念 便 會 有 所 不 同 ， 以 普 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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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的 觀 點 來 談 教 練 ， 大 多 都 會 認 為 教 練 職 責 就 是 在 於 ， 教 導

出 優 秀 選 手 並 且 在 競 技 比 賽 中 能 獲 取 優 良 成 績 ， 往 往 普 遍 都

這 麼 認 為 ， 但 卻 忽 略 教 練 職 責 ， 不 僅 為 了 孕 育 出 優 秀 選 手 ，

更 應 該 針 對 選 手 的 道 德 操 守 來 教 育 。  

    手 球 運 動 競 賽 中 為 了 爭 奪 佳 績 而 必 須 培 育 出 優 秀 選 手 ，

所 以 需 要 具 有 經 驗 傳 承 的 指 導 者 ， 因 此 產 生 手 球 教 練 的 角 色  

， 來 執 行 手 球 運 動 在 該 社 會 結 構 當 中 所 需 之 功 能 。 手 球 運 動

是 團 體 球 類 運 動 項 目 ， 講 求 人 以 人 之 間 合 作 與 競 爭 的 關 係 ，

意 指 教 練 與 選 手 或 其 他 相 關 人 員 的 關 係 ， 以 社 會 學 的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 來 解 釋 手 球 教 練 之 結 構 功 能 與 角 色 較 為 合 適 。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主 要 提 倡 ， 社 會 結 構 中 各 個 角 色 與 組 織 各

有 它 們 具 有 的 功 能 性 ， 因 社 會 需 求 會 有 不 同 的 角 色 與 組 織 產

生 ， 來 因 應 這 社 會 的 變 化 ， 產 生 出 的 角 色 與 組 織 能 促 使 社 會

狀 態 處 於 穩 定 的 現 象（ 王 業 ， 2 0 0 7）。 以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來 看 ，

教 練 與 選 手 之 間 所 存 在 的 各 具 何 意 義 ， 而 手 球 結 構 中 教 練 的

產 生 ， 屬 於 因 應 手 球 結 構 趨 於 穩 定 現 象 所 產 生 的 角 色 ， 結 構

中 教 練 與 選 手 之 間 的 互 動 又 最 為 緊 密 。 因 此 探 討 手 球 教 練 在

社 會 學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中 的 基 礎 ， 為 本 研 究 的 第 一 動 機 。  

 

    手 球 教 練 具 備 指 導 者 、 教 育 者 、 監 督 者 等 多 元 化 的 功 能

性 質 ， 在 執 行 運 動 選 手 技 、 戰 術 指 導 的 互 動 行 為 時 ， 其 可 能

會 對 該 角 色 抱 有 期 待 或 者 是 衝 突 的 發 生 。 教 練 這 職 稱 應 具 備

何 種 能 力 ？ 從 過 去 至 現 代 社 會 ， 教 練 之 教 育 的 性 質 是 否 因 應

社 會 現 象 而 做 出 改 變 ？ 探 討 手 球 教 練 在 社 會 結 構 中 的 功 能 與

角 色 ， 為 本 研 究 的 第 二 動 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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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文 研 究 為 手 球 教 練 的 社 會 結 構 功 能 與 角 色 ， 以 理 論 、

角 色 期 待 以 及 制 度 層 面 來 分 別 進 行 探 討 ， 經 由 理 論 與 資 料 歸

納 出 手 球 教 練 的 功 能 特 質 和 選 手 對 教 練 角 色 的 期 待 ， 與 在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中 教 練 與 選 手 衝 突 的 原 因 ， 最 終 統 整 出 手 球 教 練

為 了 因 應 社 會 變 遷 而 演 進 的 能 力 ， 以 及 比 較 現 行 手 球 教 練 的

制 度 ， 將 此 提 供 給 予 教 練 角 色 與 相 關 單 位 做 為 建 議 ， 塑 造 手

球 運 動 教 練 在 此 社 會 結 構 中 最 為 合 適 的 能 力 與 形 象 。 手 球 教

練 與 選 手 兩 者 的 互 動 關 係 ， 是 符 合 社 會 結 構 中 的 基 礎 型 態 ，

如 教 練 能 夠 符 合 期 望 發 揮 良 好 的 功 能 ， 或 許 能 夠 使 手 球 運 動

的 技 術 、 推 廣 上 都 得 到 改 善 ， 並 將 手 球 社 會 朝 著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穩 定 方 向 發 展 。  

    以 下 為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  

一 、 探 討 手 球 教 練 在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中 的 基 礎 。  

二 、 探 討 手 球 教 練 的 功 能 與 角 色 。  

三 、 分 析 手 球 教 練 的 制 度 與 規 範 。  

 

 

第 三 節   文 獻 探 討  

 

    本 篇 以 社 會 學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研 究 手 球 教 練 的 功 能 與 角 色  

， 需 要 眾 多 相 關 文 獻 及 理 論 的 支 持 ， 來 作 為 本 研 究 的 基 礎 ，

首 先 將 大 量 收 集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 教 練 的 角 色 與 功 能 以 及 手 球

教 練 的 制 度 與 規 範 等 相 關 文 獻 ， 在 加 以 整 理 歸 納 出 重 點 ， 且

在 相 關 章 節 內 詳 細 分 析 ， 並 與 之 後 實 際 訪 談 內 容 互 相 對 照 探

討 其 研 究 問 題 。  

 



 7 

一 、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 一 ） 彭 懷 恩 （ 1 9 9 5）《 社 會 學 思 想 》。 說 明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是  

      一 種 明 確 解 釋 社 會 的 理 論 。  

  

（ 二 ） 彭 懷 恩 （ 1 9 9 6）《 社 會 學 概 論 》。 派 深 思 ( P a r s o n s )運 用  

      史 賓 塞 和 涂 爾 幹 兩 位 學 者 的 方 法 ， 建 立 出 社 會 體 系 的  

      理 論 ， 派 深 思 學 派 主 要 概 念 為 「 結 構 功 能 主 義 」 用 此  

      理 論 觀 點 來 進 行 社 會 行 動 的 分 析 。 默 頓 (M e r t o n )是 派  

      深 思 之 後 的 功 能 論 大 師 ， 主 要 貢 獻 是 指 出 社 會 中 的 顯  

      性 功 能 與 隱 性 功 能 ， 前 者 指 人 類 意 圖 建 立 結 構 ， 目 的  

      是 要 發 揮 特 定 功 能 ， 後 者 則 屬 於 相 反 ， 有 些 功 能 是 屬  

      於 不 可 預 料 的 結 果 ， 另 外 社 會 中 所 有 的 活 動 不 全 然 都  

      是 良 性 功 能 ， 亦 有 反 功 能 ( d y s f u n c t i o n s )存 在 。  

       

 

（ 三 ） 葉 至 誠 （ 1 9 9 7）《 社 會 學 》。 目 前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學 家 對  

      於 社 會 變 遷 的 研 究 ， 已 不 再 過 度 強 調 社 會 的 均 衡 ， 則  

      主 張 將 社 會 當 做 一 種 保 護 或 緩 衝 各 部 門 間 的 緊 張 感 以  

      及 衝 突 性 的 組 織 ， 而 變 遷 在 其 組 織 裡 屬 於 正 常 過 程 。  

      依 據 分 化 ( d i f f e r e n t i a t i o n )、 再 整 合 ( r e i n t e g r a t i o n )與  

      適 應 ( a d a p t a t i o n )，是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對 社 會 變 遷 解 說 的  

      三 個 基 本 概 念 。  

 

（ 四 ） 彭 懷 恩 （ 1 9 9 9）《 社 會 學 Q & A》。 派 深 思 ( P a r s o n s )所 提  

      出 的 功 能 論 中 ， 最 重 要 的 概 念 為 A G I L ， 分 別 指 適 應  

      ( a d a p t a t i o n ) 、 目 標 取 得 ( g o a l  a t t a i n m e n t ) 、 整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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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n t e g r a t i o n )、 潛 在 ( l a t e n c y )， 以 這 四 個 概 念 來 解 釋 一  

      個 「 功 能 運 作 」 的 社 會 系 統 所 具 有 的 「 功 能 問 題 」。  

 

（ 五 ） 洪 鎌 德 （ 1 9 9 9）《 2 1世 紀 社 會 學 》。 現 代 的 社 會 學 功 能  

      論，派 深 思 ( P a r s o n s )的 理 論 是 以 分 析 社 會 體 系 的 方 式  

      做 為 基 礎 所 建 立 的 ， 並 指 出 為 了 繼 續 生 存 每 個 社 會 體  

      系 ， 都 須 具 備 功 能 的 先 決 條 件 ， 其 包 括 體 系 與 環 境 的  

      關 係 、 疆 界 、 成 員 的 選 拔 與 補 充 等 ， 才 得 以 使 體 系 結  

      構 穩 定 的 成 長 。 默 頓 也 大 量 的 描 述 、 分 析 、 分 類 ， 以  

      對 這 些 結 構 與 功 能 來 做 解 釋 。  

 

（ 六 ） 洪 鎌 德 （ 1 9 9 9）《 2 1世 界 社 會 學 》。 功 能 論 在 早 期 的 主  

      張 為 ， 一 個 團 體 對 團 體 內 的 其 他 成 員 造 成 的 因 果 關 係  

      ， 是 構 成 社 會 學 成 為 一 門 獨 立 科 學 的 主 要 原 因 。 學 者  

      涂 爾 幹 對 人 群 之 所 以 會 聚 集 結 合 在 一 起 ， 他 指 出 兩 個  

      理 由 ， 一 為 性 格 相 同 者 會 互 相 引 ； 二 為 任 務 的 完 成 ，  

      必 須 分 工 且 合 作 才 能 使 職 責 完 成 。  

 

（ 七 ） 王 宗 吉 （ 2 0 0 4）《 運 動 社 會 學 》。 結 構 功 能 論 的 部 分 說  

      明， 2 0世 紀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兩 位 學 家 是 派 深 思 ( P a r s o n s )  

      與 默 頓 ( M e r t o n )兩 人 ， 而 功 能 論 是 提 供 社 會 微 視 組 織  

      和 功 能 之 鉅 視 印 象 ， 結 構 功 能 論 的 重 點 是 社 會 系 統 ，  

      意 指 社 會 中 各 個 人 員 或 單 位 ， 事 件 之 間 的 相 互 關 係 ，  

      而 社 會 結 構 或 行 為 有 正 面 的 影 響 ， 且 對 社 會 整 體 的 平  

      衡 有 幫 助 ， 視 為 社 會 功 能 ， 社 會 功 能 也 是 結 構 功 能 論  

      中 的 重 要 概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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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 蔡 文 輝 （ 2 0 0 6）《 社 會 學 理 論 》。 在 功 能 學 理 論 的 基 本  

      概 念 ， 指 功 能 學 理 論 概 念 是 功 能 ， 社 會 功 能 學 家 將 功  

      能 視 為 一 種 對 社 會 均 衡 有 用 的 適 當 活 動 ， 而 功 能 論 裡  

      結 構 製 造 效 果 ， 結 構 具 有 功 能 ， 因 此 功 能 與 結 構 兩 者  

      常 會 連 在 一 起 使 用 ， 稱 「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  

      ( S t r u c t u r a l  F u n c t i o n a l i s m )，功 能 學 理 論 也 強 調 社 會 各  

      部 門 間 的 互 相 關 聯 性 所 構 成 的 功 能 體 系 ， 且 派 深 思 認  

      為 整 合 涉 及 體 系 內 各 部 門 間 的 關 係 ， 並 說 明 整 合 有 兩  

      種 意 義 ： 1 .指 體 系 內 各 部 門 的 和 諧 關 係 、 2.為 體 系 內  

      成 份 的 維 持 以 對 抗 外 來 的 壓 力 。  

 

（ 九 ）廖 雯 玲（ 2 0 0 3）《 廉 政 機 構 組 織 設 計 之 研 究 ： 結 構 功 能  

      觀 點 》。 以 派 深 思 ( P a r s o n s )的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A G I L為 架  

      構 概 念 ， 而 A G I L分 別 為 四 種 功 能 ： A 為 適 應 ； G 為 目  

      標 達 成 ； I為 整 合 ； L為 型 態 維 持 ， 並 以 A I G L的 四 種 功  

      能 作 為 分 析 的 重 點 ， 來 探 討 我 國 廉 政 組 織 該 如 何 設  

      計 ， 而 結 構 功 能 觀 點 ， 其 內 涵 為 ： 結 構 與 功 能 可 說 是  

      組 織 最 主 要 的 兩 個 部 分 ， 組 織 中 有 動 態 和 靜 態 的 兩 個  

      特 性 ， 且 結 構 與 功 能 在 組 織 中 是 互 相 關 聯 、 互 相 作 用  

      的 。 就 結 構 功 能 觀 點 而 言 ， 從 事 組 織 設 計 之 工 作 前 ，  

      需 先 清 楚 組 織 想 達 成 的 目 標 ， 暸 解 組 織 想 發 揮 的 功  

      能 ， 而 後 設 計 組 織 結 構 ， 使 組 織 內 的 任 何 一 個 單 位 ，  

      都 可 協 調 的 運 作 ， 進 而 達 成 組 織 的 目 標 。  

    

（ 十 ） 方 瑞 毅 （ 2 0 0 8 ）《 排 球 運 動 明 星 社 會 角 色 與 功 能 之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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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 》。以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架 構 下 探 討 排 球 明 星 的 角 色 與  

      功 能 ， 認 為 排 球 社 會 體 系 裡 的 排 球 運 動 明 星 ， 就 如 像  

      有 機 體 的 生 物 器 官 ， 為 了 使 社 會 體 系 能 夠 運 作 而 奉 獻  

      自 我 的 能 力 ， 在 排 球 的 社 會 結 構 來 看 ， 排 球 運 動 明 星  

      所 居 的 社 會 位 置 ， 其 目 的 是 將 角 色 功 能 依 其 所 能 的 發  

      揮 ， 並 使 其 體 系 的 發 展 維 持 均 衡 ， 達 到 穩 定 的 狀 態 ，  

      這 與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中 心 概 念「 結 構 」、「 功 能 」與「 均  

      衡 」 有 相 同 特 性 之 處 。 則 排 球 社 會 體 系 為 了 求 生 存 ，  

      也 都 具 有 A G I L 架 構 中 的 「 適 應 」、「 目 標 達 成 」、「 整  

      合 」、「 模 式 維 持 」等 四 個 功 能 類 型，與 派 深 思 ( P a r s o n s )  

      堅 信 任 何 的 社 會 體 系 都 應 具 有 A G I L 的 架 構 功 能 之 理  

      念 有 互 相 吻 合 之 處 。  

     

    綜 合 上 述 ， 對 結 構 功 能 論 有 更 進 一 步 的 認 識 與 瞭 解 ， 從

各 相 關 文 獻 中 得 知 結 構 功 能 論 裡 有 那 些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人 物 與

其 重 要 理 論 的 演 進 過 程 ， 藉 由 瞭 解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來 龍 去 脈  

， 進 而 去 分 析 探 討 其 理 論 的 基 礎 結 構 及 理 論 的 意 涵 ， 經 由 理

論 的 結 構 與 意 涵 可 探 究 其 理 論 優 異 之 處 ， 如 從 其 理 論 的 起 源

暸 解 發 展 過 程 的 來 龍 去 脈 ， 與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為 何 適 合 ， 用 來

解 釋 社 會 結 構 的 重 要 性 及 理 論 的 核 心 。 以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來 進

行 分 析 ， 手 球 運 動 的 演 進 歷 程 與 手 球 教 練 的 意 涵 、 結 構 功 能

與 角 色 等 議 題 探 討 ， 並 將 其 結 果 用 於 驗 證 手 球 教 練 在 結 構 功

能 論 中 的 存 在 價 值 與 意 義 的 理 論 基 礎 。  

 

二 、 教 練 的 角 色 與 功 能 相 關 文 獻  

（ 一 ） 彭 懷 真 （ 1 9 8 7）《 進 入 社 會 學 的 世 界 》。 認 為 人 類 在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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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結 構 的 限 制 之 中 生 活 ， 雖 有 所 限 制 但 也 以 自 己 的 能  

      力 從 生 活 之 中 發 展 可 能 性 。 社 會 的 功 能 展 現 在 每 個 人  

      的 生 活 之 中 ， 功 能 可 分 兩 種 性 質 ， 一 般 性 質 的 功 能 如  

      結 合 、 溝 通 、 延 續 、 整 合 ； 與 特 殊 性 質 的 功 能 ， 如 生  

      育 、 教 化 、 營 生 、 安 全 、 慰 藉 及 娛 樂 。  

 

（ 二 ） 苗 延 威 、 張 君 玫 （ 1 9 9 8）《 社 會 互 動 》。 在 社 會 角 色 的  

      章 節 說 明 ， 社 會 組 織 通 常 包 含 一 群 成 員 ， 以 一 種 規 律  

      的 方 式 進 行 互 動 。 而 透 過 角 色 的 概 念 ， 意 指 社 會 中 位  

      置 的 佔 有 者 所 表 現 出 來 最 典 型 的 行 為 方 式 ， 可 用 於 描  

      述 上 述 規 律 性 的 互 動 模 式 。 則 文 中 將 角 色 分 為 幾 種 不  

      同 的 面 向 ：  

      1 .角 色 的 主 要 特 徵 ： 指 ㄧ 個 人 的 工 作 內 容 ， 在 許 多 組  

        織 中 就 屬 於 角 色 的 主 要 特 徵 。  

      2 .角 色 的 溝 通 模 式 ： 人 際 之 間 的 行 為 多 數 都 為 角 色 行  

        為 ， 其 中 也 涵 蓋 了 與 組 織 內 成 員 的 互 動 方 式 。 而 非  

        語 言 的 溝 通 模 式 也 包 括 在 角 色 的 溝 通 模 式 裡 ， 例 如  

        母 親 被 賦 予 慈 愛 的 形 象，法 官 則 給 人 有 威 嚴 的 象 徵。 

      3 .角 色 的 態 度 和 信 念 ： 例 如 組 織 的 管 理 者 就 會 與 組 織  

        成 員 的 態 度 截 然 不 同 。  

      4 .角 色 的 辨 識 度 ： 不 同 位 置 的 人 們 可 能 會 穿 著 不 同 形  

        式 的 服 裝 ， 使 他 們 的 位 置 可 以 清 楚 的 辨 識 。  

      5 .角 色 的 共 同 特 徵 ： 在 一 個 特 殊 位 置 上 的 人 們 會 有 一  

        些 共 同 特 徵 ， 例 如 年 齡 、 性 別 、 能 力 等 ， 但 這 些 特  

        徵 卻 不 太 適 合 被 認 為 角 色 的 一 部 分 ， 原 因 為 它 們 不  

        具 有 像 行 為 那 樣 的 彈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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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張 承 漢 （ 1 9 9 9）《 社 會 學 》。 以 社 會 學 的 角 度 對 角 色 的  

      分 析 ， 通 常 會 與 社 會 地 位 關 連 的 行 為 模 式 加 以 探 討 ，  

      則 探 討 觀 點 有 三 種 ： 其 一 規 定 的 角 色 ， 是 由 某 一 地 位  

      相 關 的 期 望 ， 建 立 在 社 會 與 社 會 組 織 之 中 。 其 二 是 認  

      知 角 色 ， 意 指 個 人 對 特 定 社 會 職 位 的 界 定 與 瞭 解 。 其  

      三 為 角 色 表 現 ， 是 社 會 角 色 的 期 望 及 個 人 角 色 知 覺 的  

      結 果 ， 因 此 角 色 表 現 會 受 角 色 期 待 與 知 覺 的 影 響 而 有  

      所 改 變 。  

 

（ 四 ）鄭 漢 吾 、 闕 月 清（ 2 0 0 0）《 教 練 訓 練 行 為 之 相 關 文 獻 回  

      顧 的 研 究 》。報 告 裡 說 明，教 練 對 於 選 手 的 訓 練 中 扮 演  

      著 相 當 重 要 的 角 色 ， 而 身 為 一 位 成 功 的 教 練 可 從 訓 練  

      過 程 中 ， 找 出 具 有 代 表 性 且 有 效 的 訓 練 行 為 ， 反 觀 之  

      也 能 從 中 除 去 多 餘 且 無 效 的 訓 練 行 為 ， 並 認 為 教 練 的  

      培 育 課 程 裡 ， 需 加 入 訓 練 行 為 的 觀 察 能 力 ， 以 便 日 後  

      有 效 的 提 供 教 練 實 施 自 評 或 修 正 訓 練 之 用 。  

 

（ 五 ） 王 龍 意 （ 2 0 0 4）《 籃 球 教 練 在 訓 練 中 角 色 扮 演 之 探 討 》 

      。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 籃 球 教 練 扮 演 著 眾 多 的 角 色 ， 例 如  

      領 導 者 、 角 色 模 範 、 訓 練 者 、 朋 友 和 輔 導 員 等 等 的 角  

      色。後 續 也 說 明 時 代 的 變 遷 上，教 練 在 訓 練 中 的 管 理， 

      應 是 積 極 扮 演 正 面 的 角 色 ， 主 動 的 去 關 懷 選 手 而 不 是  

      冷 眼 對 待 ， 以 體 諒 、 照 顧 、 獎 勵 、 尊 重 的 心 態 ， 才 得  

      以 獲 取 選 手 的 信 任 。 因 此 作 者 認 為 ， 若 能 將 多 樣 的 角  

      色 扮 演 良 好 ， 可 使 選 手 更 願 意 為 領 導 者 全 心 全 意 的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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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  

 

（ 六 ） 張 思 敏 （ 2 0 0 6）《 進 階 教 練 訓 練 手 冊 》。 說 明 教 練 的 功  

      能 在 於 指 導 各 年 齡 層 的 運 動 員 ， 使 之 提 升 精 進 專 項 運  

      動 的 能 力 。 教 練 除 了 指 導 運 動 員 之 外 ， 還 需 要 參 與 競  

      賽 之 外 的 活 動 。 現 代 運 動 環 境 影 響 下 ， 教 練 能 力 更 需  

      要 全 面 性 ， 以 避 免 被 社 會 環 境 所 淘 汰 。 因 此 教 練 需 具  

      備 教 育 、 溝 通 與 組 織 等 能 力 ， 在 教 練 場 內 工 作 內 容 為  

      改 善 運 動 表 現 ， 場 外 則 需 計 劃 球 隊 的 未 來 發 展 等 ， 運  

      動 教 練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可 以 是 指 導 者 、 助 益 者 或 是 朋  

      友 等 角 色 ， 教 練 角 色 的 核 心 ， 是 與 運 動 員 共 同 改 善 技  

      巧 、 並 培 育 運 動 員 「 思 考 」 的 能 力 。  

 

（ 七 ） 吳 萬 福 （ 2 0 0 7）《 有 效 的 運 動 訓 練 與 指 導 法 》。 書 中 對  

      運 動 教 練 定 義 為 「 具 備 運 動 專 業 素 養 與 指 導 技 術 ， 給  

      予 運 動 選 手 合 理 有 效 的 訓 練 或 練 習 ， 使 運 動 選 手 在 比  

      賽 中 實 現 自 我，獲 得 優 秀 成 績 為 己 任 」，上 述 得 知 競 技  

      運 動 教 練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應 為 運 動 技 術 與 知 識 的 指 導  

      者 ， 運 用 合 理 的 方 式 引 起 選 手 的 動 機 並 有 效 的 提 心 、  

      技 、 體 等 能 力 ， 使 得 比 賽 能 夠 達 到 預 期 的 良 好 表 現 。  

 

（ 八 ） 李 建 平 、 高 明 峰 （ 2 0 0 7）《 排 球 教 練 角 色 扮 演 之 探 討 》 

      。 說 明 教 練 的 角 色 是 應 以 一 生 的 時 間 去 經 營 的 ， 而 現  

      今 排 球 教 練 之 所 以 會 選 擇 當 教 練 ， 主 要 是 堅 持 著 自 我  

      興 趣 及 快 樂 打 排 球 的 概 念 ， 要 經 營 成 為 一 位 成 功 的 教  

      練 ， 本 身 應 集 人 生 智 慧 與 經 驗 ， 且 將 智 慧 無 形 的 融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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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常 生 活 之 中 ， 教 練 的 一 言 一 行 都 具 有 寶 貴 的 人 生 智  

      慧 與 哲 理 。  

 

（ 九 ）陳 優 華 、 許 光 麃（ 2 0 0 8）《 橄 欖 球 教 練 身 兼 體 育 老 師 雙  

      重 角 色 之 探 討 》。一 文 中 提 及 到，澳 洲 著 名 的 橄 欖 球 教  

      練 P a i n 指 出，成 功 的 教 練 能 夠 造 就 與 協 助 球 員，讓 球  

      員 的 技 術 能 提 升 或 創 新 的 突 破 ， 並 享 受 從 比 賽 競 爭 中  

      所 獲 得 的 樂 趣 與 滿 足 感 ， 因 此 成 功 的 教 練 不 僅 有 運 動  

      技 術 的 成 就 ， 且 更 瞭 解 年 輕 選 手 該 如 何 教 導 ， 使 他 們  

      獲 得 重 要 的 球 技 且 建 立 典 範 。  

 

（ 十 ） 解 德 春 （ 2 0 1 0）《 排 球 運 動 教 練 的 指 導 哲 學 》。 文 中 解  

      釋 身 為 一 位 優 秀 的 教 練 ， 應 需 具 備 「 慧 眼 」 的 能 力 ，  

      是 指 能 看 出 選 手 的 未 來 潛 質 和 洞 悉 選 手 的 心 理 層 面 ，  

      之 後 加 以 琢 磨 鍛 鍊 ， 使 其 選 手 成 為 球 隊 的 主 力 。 並 引  

      述 了 我 國 排 球 前 輩 陳 和 章 教 授 所 說：「 我 雖 然 不 是 一 位  

      非 常 優 秀 的 選 手 ， 但 是 我 曾 經 當 過 選 手 ， 有 比 賽 的 經  

      驗 。 因 此 ， 我 相 當 了 解 選 手 是 如 何 在 進 行 一 場 比 賽 ，  

      也 清 楚 知 道 選 手 在 訓 練 或 比 賽 時，需 要 的 是 什 麼 」。這  

      對 於 一 名 教 練 而 言 這 是 相 當 寶 貴 與 重 要 的 條 件 。  

 

    綜 合 以 上 的 相 關 文 獻 的 探 討 ， 瞭 解 社 會 結 構 的 基 本 概 念

就 是 角 色 ， 社 會 中 人 和 人 產 生 的 互 動 行 為 ， 稱 為 社 會 行 為 ，

主 要 也 是 以 角 色 的 概 念 所 產 生 的 ， 而 以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來 看 角

色 ， 通 常 角 色 與 社 會 地 位 及 職 位 是 有 相 關 連 ， 居 於 社 會 中 何

種 的 地 位 或 職 位 就 該 有 屬 於 它 該 有 的 表 現 行 為 ， 而 本 研 究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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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來 探 究 其 手 球 教 練 在 社 會 結 構 中 的 角 色 與 功 能  

。 整 理 相 關 文 獻 後 ， 發 現 角 色 與 地 位 是 密 不 可 分 的 關 係 ， 每

一 個 角 色 都 具 有 一 定 地 位 ， 而 地 位 會 衍 生 角 色 的 產 生 ， 相 對

的 對 角 色 的 行 為 就 會 被 眾 人 所 期 待 ， 稱 為 角 色 期 待 。 且 社 會

角 色 也 可 能 身 兼 多 個 角 色 ， 多 重 的 角 色 可 能 會 對 角 色 的 行 為

或 理 念 上 產 生 衝 突 ， 稱 此 為 角 色 衝 突 。 用 以 上 之 觀 點 來 瞭 解

手 球 教 練 具 有 的 角 色 與 功 能 ， 需 要 透 過 手 球 教 練 的 多 重 角 色

與 功 能 、 角 色 期 待 與 角 色 衝 突 等 ， 來 對 研 究 問 題 一 一 的 深 入

探 討 。  

 

三 、 教 練 制 度 與 規 範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 一 ） 張 永 政 （ 1 9 9 2）《 淺 談 我 國 運 動 教 練 培 訓 制 度 》。 此 研  

      究 闡 述 了 運 動 教 練 的 規 範 與 制 度 ， 而 結 論 有 三 個 重  

      點 ： 1 .教 練 目 標 雖 然 是 贏 得 勝 利 ， 但 在 方 法 與 手 段 應  

      以 公 平 競 爭 的 原 則 下 施 行 ， 教 育 選 手 發 揮 自 我 潛 能 、  

      追 求 自 我 突 破 與 實 現 的 訓 練 觀 。 2 .教 練 的 課 程 設 計 是  

      需 要 長 期 的 研 究 發 展 ， 由 各 級 教 練 代 表 、 專 家 學 者 、  

      單 項 協 會 及 行 政 主 管 共 同 參 與 研 討 教 練 課 程 內 容 。 內  

      容 有 兩 個 面 向 ， 其 一 為 各 相 關 科 目 力 求 互 相 配 合 ； 其  

      二 為 願 從 各 層 級 互 相 連 貫 進 而 推 展 至 與 國 際 教 練 課 程  

      相 連 結 。 3 .檢 定 制 度 的 建 立 ， 各 單 項 協 會 應 設 立 檢 定  

      及 管 理 小 組 ， 配 合 研 定 之 課 程 ， 制 定 相 關 法 規 ， 嚴 格  

      考 核 教 練 的 績 效 ， 並 研 訂 評 定 之 方 法 。  

 

（ 二 ） 陳 光 中 、 秦 文 力 、 周 愫 嫻 （ 1 9 9 6）《 社 會 學 》。 在 「 制  

      度 ： 社 會 的 結 構 」 的 章 節 裡 ， 指 制 度 是 滿 足 社 會 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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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設 計 之 角 色 和 地 位 的 集 合 體 ， 且 制 度 的 形 成 因 素 之  

      一 就 是 社 會 需 求 。 說 明 人 類 都 生 活 在 高 度 制 度 化 的 社  

      會 之 中 ， 如 教 育 系 統 就 是 一 個 制 度 ， 用 來 傳 遞 知 識 和  

      文 化 特 質 的 資 源 ， 而 經 濟 制 度 負 責 生 產 、 分 配 、 勞 務  

      等 ， 家 庭 也 為 一 個 制 度 ， 為 社 會 產 生 新 成 員 並 且 教 育  

      他 們 。 所 以 最 簡 單 的 互 動 就 是 構 成 複 雜 制 度 的 基 礎 。  

 

（ 三 ）蔡 文 輝（ 1 9 9 7）《 社 會 學 》。 認 為 規 範 ( n o r m s )是 指 社 會  

      裡 的 人 們 所 同 意 公 同 遵 守 的 互 動 規 則 ， 而 社 會 對 每 一  

      種 互 動 情 況 都 有 一 定 的 規 範 ， 才 可 使 人 們 在 互 動 時 不  

      產 生 差 錯 ， 則 一 個 文 化 裡 某 一 部 分 用 以 指 導 人 們 互 動  

      與 解 決 問 題 的 知 識 、 信 仰 、 價 值 和 規 則 的 全 形 ， 視 為  

      「 非 物 質 文 化 」。 非 物 質 文 化 包 括 兩 種 ： 規 範 文 化  

      ( n o r m a t i v e  c u l t u r e )和 認 知 文 化 ( c o g n i t i v e  c u l t u r e )。  

      規 範 文 化 是 用 來 用 來 約 制 人 們 社 會 互 動 的 規 則 與 標  

      準 。  

 

（ 四 ） 張 君 玫 、 劉 鈐 佑 （ 1 9 9 9）《 社 會 學 的 想 像 》。 在 鉅 型 理  

      論 的 章 節 中 談 到 規 範 是 指 價 值 在 行 動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而 社 會 中 各 個 角 色 所 涉 及 到 的 價 值 都 為 「 社 會 參  

      考 」，換 句 話 說 在 一 個 行 動 系 統 或 組 織 有 固 定 的 行 動 特  

      性 時 ， 就 視 為 「 規 範 取 向 」。 派 深 思 ( P e r s o n s )認 為 制  

      度 化 的 標 準 ， 以 系 統 或 組 織 中 任 何 一 個 行 動 者 的 角 色  

      來 看 ， 既 是 一 種 滿 足 自 我 需 求 性 的 模 式 ， 稱 「 最 適 切  

      化 」，唯 有 瞭 解 行 動 者 的 反 應 條 件，才 得 以 稱 之「 制 度  

      化 的 」摽 準 。 所 以 ，「 制 度 」可 說 是 制 度 化 角 色 的 複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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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 ， 在 社 會 結 構 中 ， 被 視 為 比 較 角 色 更 高 層 的 秩 序 單  

      位 ， 且 制 度 的 組 成 是 由 一 群 互 相 依 賴 的 角 色 模 式 所 構  

      成 的 。  

 

（ 五 ） 洪 鎌 德 （ 1 9 9 9）《 2 1世 紀 社 會 學 》。 以 社 會 規 範 對 一 個  

      社 會 群 體 來 說 ， 特 質 為 頻 繁 的 交 互 活 動 ， 而 規 範  

      ( n o r m s )是 公 認 習 得 的 行 為 標 準，也 是 多 數 人 所 遵 守 的  

      行 為 、 模 式 或 行 為 範 式 ， 且 規 範 常 為 持 續 較 長 久 的 群  

      體，長 久 流 傳 下 來 的 行 為 指 標，任 何 社 會 規 範 的 體 系， 

      主 要 任 務 是 把 競 爭 變 成 附 從 ， 也 就 是 將 體 系 變 成 團 結  

      一 致 。  

 

（ 六 ）李 宜 芳 、 劉 宇 等 人（ 2 0 0 3）《 大 陸 運 動 教 練 培 育 制 度 之  

      研 究 》。結 果 說 明 建 立 一 套 完 善 並 具 有 特 色 的 運 動 教 練  

      培 育 制 度，是 可 達 到 良 好 成 效 的，制 度 包 括 技 術 等 級、 

      培 訓 、 考 核 、 定 期 進 修 和 管 理 等 ， 制 度 的 管 理 方 式 由  

      中 央 統 一 規 劃 領 導 ， 以 提 高 專 業 能 力 為 目 的 ， 並 且 具  

      備 良 好 的 專 業 化 、 職 業 化 及 社 會 保 障 的 特 點 在 其 中 。  

      正 因 有 如 此 完 善 與 獨 特 的 教 練 培 育 制 度 作 為 基 礎 ， 方  

      可 使 大 陸 在 角 逐 奧 運 賽 事 中 能 獲 得 前 三 名 的 良 好 成  

      績 。  

 

（ 七 ）洪 嘉 文 、 尤 杏 暖（ 2 0 0 6）《 建 置 各 級 學 校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制 度 之 探 討 》。研 究 說 明 建 立 完 善 的 專 任 教 練 制 度，培  

      育 國 家 優 秀 的 競 技 人 才 ， 創 造 優 秀 運 動 員 就 業 的 管  

      道 ， 此 為 中 央 行 政 單 位 推 動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的 目 標 ，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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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出 四 項 有 效 的 策 略 為 ，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的 定 位 明 確  

      化 、 依 法 制 進 行 的 作 業 應 予 完 善 、 提 高 各 級 學 校 聘 任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的 意 願 、 退 休 制 度 採 用 績 效 制 等 ， 才 能  

      使 各 級 學 校 的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在 法 制 化 和 制 度 化 能 夠 有  

      成 效 。  

 

（ 八 ）王 業（ 2 0 0 7）《 排 球 裁 判 功 能 與 角 色 之 研 究 ─ 以 結 構 功  

      能 主 義 探 討 》。以 社 會 學 的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觀 點，針 對  

      排 球 裁 判 的 規 範 與 制 度 進 行 分 析 ， 認 為 能 使 裁 判 之 角  

      色 發 揮 其 功 能 ， 需 要 在 排 球 社 會 的 結 構 功 能 中 ， 建 立  

      一 個 更 完 善 的 規 範 與 制 度 ， 而 要 使 裁 判 能 夠 發 揮 良 好  

      的 功 能 ， 必 須 建 立 完 善 的 規 範 與 制 度 ， 其 中 最 大 的 影  

      響 關 鍵 在 於 養 成 教 育 、 分 級 制 度 與 考 核 制 度 這 三 項 重  

      點，彼 此 之 間 互 相 影 響，三 者 的 關 聯 性 更 是 密 不 可 分。 

 

（ 九 ） 郭 銘 勻 （ 2 0 0 8）《 啦 啦 隊 教 練 證 照 制 度 之 探 討 》。 對 我  

      國 教 練 證 照 制 度 之 現 狀 的 探 討 ， 說 明 為 提 高 各 單 項 運  

      動 成 績 水 準 與 教 練 素 質 ， 且 培 育 運 動 指 導 人 才 ， 則 我  

      國 各 單 項 協 會 所 現 行 的 教 練 制 度 ， 多 為 中 華 民 國 體 育  

      運 動 總 會 於 民 國 8 1年 制 定 的 「 全 國 各 運 動 建 立 教 練 制  

      度 實 施 準 則 」 為 依 據 來 進 行 ， 依 據 實 際 情 況 建 立 各 單  

      相 運 動 教 練 之 制 度 ， 內 容 包 含 資 格 、 分 級 、 任 用 、 進  

      修 、 晉 升 、 管 理 與 獎 懲 等 。  

 

（ 十 ） 彭 懷 真 （ 2 0 0 9）《 社 會 學 》。 在 社 會 與 社 會 制 度 的 章 節  

      內 ， 說 明 「 社 會 制 度 」 是 人 類 在 生 存 過 程 中 ， 為 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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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問 題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 有 了 制 度 變 使 問 題 有 了 一 致 的  

      處 理 模 式 。 制 度 也 是 一 種 社 會 互 動 的 模 式 ， 有 相 當 穩  

      定 的 結 構 且 又 能 持 續 較 為 長 久 的 時 間 ， 而 制 度 也 包 含  

      組 織 、 有 結 構 ； 傳 達 文 化 等 價 值 。  

 

    綜 合 以 上 教 練 規 範 與 制 度 的 相 關 文 獻 ， 認 為 手 球 教 練 在

於 手 球 運 動 結 構 中 ， 所 產 生 的 社 會 互 動 關 係 ， 與 其 他 運 動 項

目 之 教 練 有 著 共 同 特 性 與 相 關 性 ， 經 由 上 述 也 說 明 有 一 個 良

好 的 教 練 規 範 與 制 度 ， 是 可 有 效 提 升 該 運 動 項 目 之 教 練 的 水

平 素 質 ， 因 此 ， 以 社 會 學 的 觀 點 切 入 探 討 ， 手 球 教 練 的 規 範

與 制 度 ， 將 分 析 現 況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中 的 教 練 規 範 與 制 度 ， 並

與 過 去 做 比 較 ， 期 望 能 從 中 得 到 現 今 制 度 的 優 缺 點 ， 並 舉 出

具 體 的 改 善 方 式 。  

 

 

第 四 節   研 究 意 義 與 課 題  

 

一 、 意 義  

    就 筆 者 參 考 過 去 文 獻 認 為 ， 手 球 運 動 以 社 會 學 的 觀 點 來

看 ， 此 運 動 具 有 團 隊 合 作 的 性 質 ， 意 指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互 動 關

係 ， 解 釋 此 種 關 係 適 合 以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來 探 討 研 究 。 在 手 球

社 會 型 態 中 有 各 種 角 色 ， 包 括 教 練 、 選 手 、 裁 判 、 以 及 行 政

人 員 等 ， 於 既 定 規 範 中 發 揮 各 個 角 色 之 能 力 ， 維 持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的 互 動 關 係 。  

    本 研 究 是 以 社 會 學 理 論 中 的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之 觀 點 ， 探 討

手 球 教 練 在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中 的 功 能 與 角 色 ， 研 究 結 果 可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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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在 培 育 教 練 的 能 力 養 成 時 ， 能 依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 對 教 育 及 制 度 上 修 訂 出 更 完 整 的 教 練 培 育 內 容 ， 並

由 現 行 教 練 當 中 彙 整 出 現 代 手 球 教 練 所 需 具 備 的 能 力 ， 探 討

加 以 改 善 的 方 法 ， 促 使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能 呈 現 更 穩 定 的 現 象 。  

 

二 、 課 題  

（ 一 ） 手 球 教 練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基 礎  

1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有 哪 些 代 表 性 人 物 與 理 論 ？ .  

2 .手 球 教 練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基 礎 為 何 ？  

3 .手 球 教 練 在 之 中 的 價 值 為 何 ？  

（ 二 ） 探 討 手 球 教 練 在 手 球 社 會 中 的 角 色 與 功 能  

1 .手 球 教 練 具 備 哪 些 角 色 ？  

2 .手 球 教 練 具 備 何 種 功 能 ？  

3 .手 球 教 練 會 產 生 哪 些 角 色 期 待 與 角 色 衝 突 ？  

（ 三 ） 探 討 手 球 教 練 的 規 範 與 制 度 ， 在 養 成 教 育 、 分 級 、 考

核 等 制 度 的 合 理 性  

1 .手 球 教 練 的 養 成 教 育 ， 制 定 的 方 法 及 合 理 性 為 何 ？  

2 .手 球 教 練 的 分 級 制 度 ， 制 定 的 方 法 及 合 理 性 為 何 ？  

3 .手 球 教 練 的 檢 定 制 度 ， 制 定 的 方 法 及 合 理 性 為 何 ？  

4 .現 行 體 育 署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的 合 理 性 為 何 ？  

 

 

第 五 節   研 究 方 法 與 步 驟  

 

一 、 研 究 方 法  

    採 用 量 化 或 質 性 研 究 時 ， 必 須 先 考 慮 研 究 目 的 與 研 究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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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 研 究 如 果 要 對 一 個 不 太 暸 解 的 新 現 象 ， 或 是 想 對 一 個 複

雜 的 社 會 現 象 加 以 理 解 ， 並 依 其 用 於 建 立 理 論 作 為 未 來 研 究

之 用 ， 質 性 研 究 較 為 適 合 。 如 想 對 一 個 已 知 的 社 會 現 象 增 加

更 多 的 瞭 解 ， 對 研 究 情 境 需 要 較 多 的 控 制 ， 需 要 證 實 假 設 ，  

或 清 楚 的 描 述 母 群 體 的 特 性 ， 這 時 需 要 採 用 量 化 的 研 究  

（ 趙 碧 華 、 朱 美 珍 ， 1 9 9 5）， 則 本 研 究 決 定 採 用 質 性 研 究 。 質

性 研 究 ， 又 稱 為 質 化 研 究 ， 分 析 資 料 方 式 是 根 據 主 題 、 概 念

或 類 似 相 關 的 特 徵 ， 把 資 料 組 織 成 一 些 類 別 的 程 序 來 分 析 。

這 樣 的 研 究 法 發 展 新 的 概 念 、 形 成 概 念 定 義 ， 並 檢 視 概 念 之

間 獨 關 係 ， 最 後 再 依 據 時 間 順 序 、 對 立 組 別 ， 或 被 整 理 過 的

類 別 ， 將 概 念 串 聯 起 來 。 在 質 性 研 究 中 ， 看 法 與 證 據 是 互 相

依 賴 的 （ 朱 柔 若 ， 2 0 0 0）。  

    本 研 究 以 過 去 手 球 運 動 的 高 度 盛 行 風 氣 至 現 今 的 盛 行 度

逐 漸 消 退 的 現 況 ， 利 用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針 對 手 球 教 練 之 功 能 與

角 色 進 行 研 究 ， 而 教 練 又 是 運 動 推 廣 的 主 要 推 手 ， 從 事 手 球

運 動 是 我 個 人 所 熱 愛 的 ， 也 曾 以 手 球 運 動 教 練 做 為 目 標 ， 探

討 現 今 手 球 教 練 應 具 備 的 功 能 、 角 色 與 規 範 制 度 ， 以 提 供 給

予 自 己 與 相 關 人 員 更 瞭 解 手 球 教 練 這 方 面 。 研 究 採 用 三 種 方

式 進 行 研 究 分 別 是 ： 歷 史 比 較 研 究 法 、 文 獻 分 析 法 及 半 結 構

式 的 訪 談 ， 意 圖 從 文 獻 中 尋 求 理 論 以 支 持 研 究 ， 並 以 訪 談 之

內 容 歸 納 整 理 出 結 果 。  

    以 下 為 研 究 方 法 、 研 究 工 具 和 訪 談 資 料 處 理 的 說 明 。  

（ 一 ） 歷 史 比 較 研 究 法  

    歷 史 比 較 研 究 是 一 種 討 論 大 問 題 的 方 法 ， 例 如 社 會 變 遷  

的 產 生 方 法 、 社 會 制 度 如 何 安 排 、 社 會 有 何 共 同 的 基 本 特 徵

（ 朱 柔 若， 2 0 0 0）。歷 史 比 較 研 究 的 執 行 步 驟 是 調 查 對 象 的 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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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化 、 找 出 證 據 、 評 估 證 據 的 品 質 並 組 織 證 據 ， 綜 合 整 理 後

寫 出 報 告（ 朱 柔 若， 2 0 0 0）。探 討 手 球 教 練 與 選 手 之 間 長 期 存

在 的 複 雜 社 會 關 係 ， 如 互 相 依 賴 及 抗 衡 等 現 象 ， 利 用 歷 史 比

較 研 究 法 對 此 社 會 現 象 進 行 研 究 為 較 適 合 的 方 法 。 歷 史 比 較

主 要 先 瞭 解 手 球 的 起 源 背 景 、 演 進 過 程 與 發 展 過 程 ， 對 整 體

社 會 之 影 響 ， 之 後 探 討 手 球 教 練 在 手 球 結 構 中 的 功 能 演 變 。

較 早 期 教 練 的 功 能 是 乎 僅 限 於 在 競 技 場 上 的 指 導 技 術 之 功 能  

， 過 去 僅 需 指 導 選 手 獲 得 優 良 競 技 成 績 ， 而 忽 略 品 德 教 育 ，

但 現 代 社 會 的 轉 變 或 許 使 教 練 的 角 色 ， 不 僅 只 是 指 導 運 動 方

面 的 知 識 與 技 術 ， 是 否 也 應 具 備 「 教 育 」 的 意 義 。 期 望 能 以

社 會 學 探 討 教 練 的 社 會 結 構 功 能 與 角 色 。  

 

（ 二 ） 文 獻 分 析 法  

    文 獻 分 析 法 的 目 的 ， 在 於 彰 顯 對 該 知 識 體 系 熟 悉 的 程 度  

， 建 立 研 究 者 對 此 領 域 的 信 用 ， 也 可 以 顯 示 過 去 研 究 的 路 線  

， 檢 視 當 下 研 究 與 過 去 研 究 的 相 關 性 ， 整 合 及 摘 要 這 個 領 域  

裡 已 知 的 事 物 ， 藉 著 向 他 人 學 習 並 刺 激 新 觀 念 的 產 生  

（ 朱 柔 若 ， 2 0 0 0）。 應 用 文 獻 分 析 法 ， 必 需 蒐 集 相 關 文 獻 ， 並

進 一 步 深 入 分 析 ， 整 理 歸 納 其 他 學 者 所 研 究 過 之 文 獻 。 本 研

究 所 蒐 集 的 資 料 ， 內 容 包 含 中 華 手 協 手 球 起 源 簡 介 、 社 會 學  

、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 手 球 教 練 功 能 與 角 色 以 及 制 度 與 規 範 等 相

關 文 獻 。  

 

（ 三 ） 半 結 構 式 深 度 訪 談  

    訪 談 是 用 各 種 型 式 進 行 交 談 的 方 法 ， 包 括 面 對 面 訪 談 、

電 話 訪 談 、 電 子 媒 介 訪 談 等 方 法 。 質 性 研 究 中 最 常 被 採 用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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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為 深 度 訪 談 的 資 料 收 集 法 ， 主 要 功 能 用 來 訪 談 受 訪 者 ， 並

收 集 詳 盡 、 豐 富 觀 點 和 想 法 構 思 的 方 法 ， 研 究 取 向 為 「 以 人

為 本 」，企 圖 從 受 訪 者 的 角 度 詮 釋 個 人 的 行 為 或 態 度。受 訪 者

是 主 體 ， 研 究 者 尊 重 受 訪 者 的 觀 點 ， 瞭 解 受 訪 者 的 思 考 ， 重

視 他 們 的 感 覺，尊 重 他 們 的 詮 釋 為 訪 談 之 目 的（ 范 麗 娟，2 0 0 4） 

。 訪 談 當 中 是 經 由 受 訪 者 回 答 訪 談 問 題 的 表 達 方 式 ， 來 暸 解

受 訪 者 對 於 事 件 及 問 題 之 看 法 與 思 考 方 向 ， 且 受 訪 者 在 過 程

中 陳 述 自 我 看 法 必 須 要 能 具 體 且 自 由 不 可 限 制 受 訪 者 的 陳 述  

。 對 於 研 究 複 雜 的 社 會 現 象 時 ， 以 訪 談 的 方 式 來 進 行 研 究 為

較 佳 的 研 究 方 法 ， 訪 談 是 在 問 與 答 的 過 程 中 與 受 訪 者 進 行 較

為 深 入 的 議 題 探 討 ， 可 暸 解 到 受 訪 者 更 多 不 同 面 向 之 看 法 ，  

相 比 之 下 如 用 選 項 問 卷 的 方 式 來 進 行 調 查 ， 只 能 以 問 卷 上 的

選 項 來 做 回 答 ， 而 不 能 夠 完 全 表 達 自 我 其 他 的 意 見 及 看 法 ，  

因 此 可 能 就 會 忽 略 掉 某 些 的 重 要 訊 息 。  

     

（ 四 ） 訪 談 研 究 工 具  

  1 .訪 談 說 明 書 ： 以 蒐 集 完 整 的 資 料 為 前 提 ， 必 須 先 向 受 訪  

    者 清 楚 的 說 明 ， 使 受 訪 者 能 夠 瞭 解 整 個 受 訪 的 過 程 及 問  

    題 ， 讓 受 訪 者 不 受 任 何 的 心 理 層 面 的 影 響 ， 將 訪 談 問 題  

    完 全 依 自 我 意 志 的 去 表 達 出 來 ， 因 此 訪 談 說 明 書 能 使 蒐  

    集 的 資 料 能 更 加 的 完 整 ， 也 讓 受 訪 者 能 夠 更 安 心 且 愉 快  

    的 接 受 訪 談 。  

  2 .訪 談 同 意 書 ： 進 行 訪 談 前 ， 為 了 確 保 研 究 者 與 訪 談 者 的  

    權 利 ， 必 先 取 得 受 訪 者 的 同 意 ， 藉 由 訪 談 同 意 書 的 內 容  

    ， 使 受 訪 者 瞭 解 此 次 訪 談 的 研 究 目 的 與 規 範 之 研 究 範 圍  

    ， 說 明 至 受 訪 者 瞭 解 並 同 意 ， 才 簽 訂 訪 談 同 意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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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訪 談 題 目 綱 要 ： 半 結 構 式 訪 談 法 是 本 研 究 蒐 集 資 料 所 採  

    用 的 方 法 ， 針 對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存 在 的 價 值 與 意 義 、 功 能  

    與 角 色 以 及 手 球 教 練 的 規 範 與 制 度 等 層 面 進 行 訪 談 。  

  4 .錄 音 筆 ： 進 行 面 對 面 的 訪 談 之 前 ， 會 事 先 準 備 齊 兩 支 錄  

    音 筆 ， 以 防 突 如 其 來 的 狀 況 ， 如 沒 電 或 故 障 等 問 題 ， 導  

    致 無 法 錄 音 的 狀 況 。 而 在 訪 談 過 程 中 不 僅 是 當 下 從 訪 談  

    者 口 中 聽 到 的 內 容 以 重 點 式 的 記 錄 ， 運 用 錄 音 筆 能 使 訪  

    談 內 容 的 資 料 整 理 更 為 完 整 ， 在 進 行 逐 字 稿 撰 寫 的 過 程  

    ， 以 此 為 依 據 能 更 清 楚 的 描 述 受 訪 者 對 問 題 的 回 答 。  

 

（ 五 ） 訪 談 資 料 處 理  

    訪 談 所 取 得 的 資 料 處 理 ， 包 括 資 料 收 集 的 過 程 ， 以 系 統

的 方 式 進 行 比 較 分 析 ， 做 成 摘 要 手 記 ， 並 將 整 理 資 料 區 分 為

有 意 義 的 相 關 單 元 。 分 析 資 料 並 無 絕 「 正 確 」 的 方 式 ， 沒 有

絕 對 一 定 的 規 則 模 式 ， 但 分 析 資 料 則 需 要 高 度 的 方 法 論 和 專

業 知 識 ， 經 由 以 上 方 式 來 進 行 整 合 ， 可 提 供 資 料 的 整 體 面 貌

（ 范 麗 娟， 2 0 0 4）。本 研 究 進 行 訪 談 之 前，首 先 要 擬 定 訪 談 題

目 綱 要 ， 選 擇 手 球 教 練 中 較 資 深 且 有 帶 隊 優 良 成 績 者 做 為 訪

談 之 對 象 ， 則 受 訪 對 象 的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 事 先 透 過 網 路 資 訊

取 得 後 ， 列 出 名 單 並 與 受 訪 者 聯 繫 排 定 受 訪 時 間 、 地 點 。 訪

談 過 程 中 ， 必 須 說 明 研 究 目 的 、 問 題 以 及 本 研 究 的 價 值 性 ，

使 受 訪 者 明 白 此 次 訪 談 的 主 要 目 的 為 何 。 由 於 訪 談 的 過 程 中  

， 為 了 不 遺 漏 重 要 且 完 整 的 訊 息 ， 將 會 使 用 錄 音 筆 至 訪 談 流

程 結 束 ， 以 訪 談 當 下 記 錄 的 重 點 與 錄 音 筆 的 內 容 ， 做 為 撰 寫

成 逐 字 稿 的 依 據 ， 完 成 逐 字 搞 後 ， 將 傳 遞 給 予 受 訪 者 做 確 認  

， 受 訪 者 確 認 逐 字 搞 內 容 與 自 我 所 表 達 的 意 思 相 同 且 無 誤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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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 完 成 訪 談 的 記 錄 。  

 

二 、 研 究 步 驟  

    本 研 究 步 驟 的 進 行 ， 首 先 由 手 球 比 賽 和 訓 練 中 ， 觀 察 教

練 與 選 手 的 互 動 現 象 ， 思 考 可 能 形 成 的 問 題 ， 並 思 索 尋 求 解

決 問 題 的 方 法 。 研 究 者 以 身 為 手 球 選 手 的 背 景 及 對 社 會 結 構

中 的 角 色 備 感 興 趣 為 出 發 點 ， 且 與 相 關 研 究 者 與 人 員 進 行 討

論 該 研 究 之 方 向 。 從 書 籍 、 文 獻 、 期 刊 、 網 路 資 源 中 收 集 與

研 究 有 相 關 議 題 的 文 獻 資 料 ， 之 後 將 資 料 做 整 理 歸 類 ， 針 對

本 研 究 所 探 討 的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及 手 球 社 會 的 現 象 能 夠 有 更 深

一 層 的 瞭 解 ， 並 將 其 設 為 本 研 究 的 各 章 節 之 架 構 ， 應 用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解 釋 手 球 教 練 的 現 象 。 研 究 計 畫 擬 定 是 經 由 相 關 的

專 家 及 學 者 的 指 導 ， 並 修 訂 更 完 善 的 研 究 方 向 ， 之 後 對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中 的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進 行 訪 談 ， 整 理 歸 納 出 現 今 手 球

球 教 練 所 必 須 具 備 的 能 力 及 理 想 樣 子 ， 由 訪 談 所 取 得 的 結 果

與 現 今 各 層 級 之 教 練 做 對 照 、 比 較 及 驗 證 ， 研 究 最 後 依 結 果

的 佐 證 找 出 較 為 具 體 的 建 議 ， 提 供 給 予 相 關 單 位 作 為 改 善 的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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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1  研 究 步 驟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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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球 歷 史 發 展 過 程  

 

以 社 會 學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結 構 功 能  手 球 教 練 角 色 與        手 球 教 練 規  

      理 論            功 能 相 關 文 獻         範 與 制 度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手 球 教 練 的 社 會 結 構 功 能 與 角 色  

 

 

  手 球 教 練 在 社  手 球 教 練 具 有  手 球 教 練 的 規  

   會 結 構 功 能 理  的 多 重 角 色 與  範 與 制 度  

   理 論 中 的 基 礎  功 能  

 

 

 

 

 

結 論 與 建 議  

 

圖 1 - 2  研 究 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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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一 、 研 究 範 圍  

    以 手 球 教 練 為 研 究 對 象 ， 用 社 會 學 的 理 論 觀 點 進 行 研 究  

。 社 會 學 中 最 基 礎 的 關 係 屬 於 個 人 與 個 人 之 間 所 構 成 的 互 動

行 為 ， 此 互 動 關 係 在 全 球 社 會 結 構 中 或 許 也 都 存 在 著 相 同 且

類 似 的 互 動 行 為 ， 但 本 研 究 主 要 以 臺 灣 區 域 為 主 ， 則 應 用 之

對 象 以 手 球 運 動 為 範 圍 。  

    本 研 究 設 定 國 內 的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為 研 究 訪 談 的 對 象 。 主

要 以 國 內 大 專 院 校 男 、 女 子 甲 組 球 隊 獲 得 前 三 名 的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為 訪 談 對 象 ， 以 他 們 長 時 間 涉 入 參 與 手 球 運 動 ， 且 長 期

累 積 的 帶 隊 經 驗 、 以 及 優 良 手 球 競 賽 的 成 績 ， 在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當 中 可 能 具 有 相 當 的 地 位 ， 依 身 分 地 位 可 闡 述 表 明 自 我 之

意 見 ， 且 意 見 有 可 能 成 為 引 領 其 他 層 級 教 練 之 作 用 。 以 訪 談

內 容 做 為 依 據 ， 試 圖 暸 解 手 球 教 練 在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中 所 扮 演

的 各 種 角 色 ， 以 及 各 具 何 種 功 能 和 角 色 的 期 待 與 衝 突 等 議 題  

， 與 手 球 教 練 的 養 成 制 度 上 的 優 缺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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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1  本 研 究 訪 談 之 手 球 教 練  

編

號  
姓 名  教 練 經 歷  服 務 學 校  

1 0 0學 年 度 大

專 冠 軍 組 別  

1  張 簡 坤

明  

1 . 2 0 0 2、 2 0 0 6亞  

  洲 運 動 會 手 球  

  隊 總 教 練  

2 .手 球 協 會 理 事  

  兼 技 術 委 員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 職

稱 講 師  

男 子 甲 組 冠 軍  

2  張 榮 顯  1 . 2 0 1 0亞 洲 運 動  

  會 女 子 手 球 隊  

  總 教 練  

2 .手 球 協 會 研 究  

  發 展 組 組 長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 職

稱 專 任 教

練  

女 子 甲 組 冠 軍  

3  何 維 華  1 .  臺 灣 運 動 科 技

發 展 協 會 監 事  

2 .大 專 手 委 會 研  

  發 展 組 副 組 長  

臺 北 市 立

體 育 學 院  

， 職 稱 專

任 教 授  

男 、 女 子 甲 組

亞 軍  

4  王 宗 進  1 .  大 專 手 委 會 委

員  

2 .  大 專 手 委 會 訓

練 組 副 組 長  

國 立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 職 稱 助

理 教 授  

男 子 甲 組 季 軍  

5  洪 嘉 蓮  1 .  臺 中 教 育 大 學

女 子 手 球 隊 教

練  

2 .  目 前 於 潭 子 國

小 任 教  

國 立 臺 中

教 育 大 學  

， 職 稱 女

子 手 球 隊

教 練  

女 子 甲 組 季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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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 究 限 制  

    本 研 究 是 採 取 身 為 教 練 自 我 陳 述 的 觀 點 來 進 行 研 究 問

題 的 探 討 ， 訪 談 對 象 主 要 是 以 1 0 0 學 年 度 大 專 盃 手 球 錦 標 賽

男 、 女 甲 組 前 三 名 之 教 練 為 受 訪 者 ， 因 此 ， 本 研 究 結 果 內 容

推 論 的 優 秀 教 練 之 功 能 ， 對 於 其 他 層 級 教 練 或 許 不 完 全 適

用 ， 亦 為 本 研 究 的 限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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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節   名 詞 解 釋 與 用 語 規 定  

 

一 、 名 詞 解 釋  

（ 一 ）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本 研 究 所 指 的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定 義 為 ， 1 0 0 學 年 度 大 專 盃  

手 球 錦 標 賽 男 、 女 子 甲 組 榮 獲 前 三 名 之 教 練 ， 亦 稱 為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  

（ 二 ）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 由 於 將 社 會 視 為 一 種 靜 態 且 整 合 均 衡 的

體 系 ， 所 以 長 久 以 來 備 受 其 他 學 者 批 評 是 一 種 保 守 靜 態 的 理

論 ， 但 儘 管 如 此 ， 近 年 來 有 部 份 功 能 學 派 的 頂 尖 學 者 將 新 進

化 論 階 段 的 概 念 融 入 其 中 ， 用 來 解 釋 現 代 化 的 過 程 ， 其 原 因  

為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對 於 社 會 變 遷 層 面 的 解 釋 並 無 完 全 的 忽 略  

（ 葉 至 誠 ， 1 9 9 7 )。  

（ 三 ） 社 會 結 構  

    社 會 結 構 意 指 一 群 社 會 參 與 者 行 為 互 動 的 影 響 關 係 ， 使  

彼 此 間 產 生 固 定 的 互 動 模 式 與 互 相 依 賴 之 關 係 。 社 會 中 的 組

織 及 其 中 人 員 的 配 置 ， 因 長 期 下 的 持 續 互 動 而 形 成 有 規 律 的

互 動 模 式 （ 彭 懷 恩 ， 1 9 9 6）。  

（ 四 ） 功 能  

    社 會 學 家 對 「 功 能 」 這 名 詞 之 應 用 有 四 種 不 同 的 用 法 ，

第 一 種 是 數 學 上 所 謂 的「 功 能 」，是 指 某 一 個 變 項 的 價 值 是 由

其 他 的 變 項 來 決 定 的 ， 數 學 社 會 學 上 之 「 功 能 」 都 屬 於 這 類  

。 第 二 種 「 功 能 」 是 指 「 有 用 」 的 活 動 。 例 如 日 常 生 活 中 所

參 加 的 典 禮 、 儀 式 、 演 講 等 大 眾 活 動 ， 有 用 的 活 動 包 括 需 求

的 滿 足 與 願 望 的 實 現 。 第 三 種「 功 能 」指「 適 當 的 活 動 」，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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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階 層 之 存 在 可 能 對 社 會 整 合 屬 於 有 用 的 ， 但 安 排 上 就 並 非

一 定 是 適 當 合 理 的 。 第 四 種 「 功 能 」 指 維 持 體 系 均 衡 的 活 動  

， 這 種 方 法 裡 社 會 制 度 是 由 體 系 而 制 定 的 ， 因 此 社 會 制 度 的

功 能 ， 意 指 對 於 維 持 社 會 體 系 均 衡 有 所 貢 獻 的 活 動  

（ 蔡 文 輝 ， 2 0 0 6）。  

    「 功 能 」 的 意 義 為 一 種 對 維 持 社 會 結 構 平 衡 有 用 且 適 當

的 活 動 ， 功 能 也 可 做 為 效 果 來 看 ， 功 能 是 控 制 體 系 內 結 構 與

過 程 運 作 的 條 件 ， 結 構 運 作 的 穩 定 持 續 性 會 受 到 這 些 條 件 的

影 響 ， 社 會 結 構 的 功 能 包 含 提 高 效 率 、 人 際 溝 通 、 滿 足 需 求

與 統 一 組 織 ， 而 社 會 中 各 部 門 是 互 相 關 聯 的 概 念 ， 即 是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所 要 強 調 的 （ 葉 至 誠 ， 1 9 9 7）。  

    本 研 究 綜 合 以 上 的 觀 點 來 解 釋 ， 功 能 的 產 生 是 社 會 結 構

中 的 各 個 角 色 在 社 會 的 需 求 、 發 展 與 演 進 都 能 發 揮 對 該 社 會

的 結 構 產 生 功 能 的 作 用 。  

（ 五 ） 角 色  

    陳 光 中 、 秦 文 力 、 周 愫 嫻 （ 1 9 9 6） 認 為 ， 每 個 人 在 社 會

中 都 佔 有 不 同 的 位 置 ； 而 每 個 社 會 位 置 都 伴 隨 著 特 定 的 權 利

及 義 務 ， 稱 其 為 地 位 。 當 一 個 人 在 某 一 特 定 地 位 時 的 行 為 期

待 ， 就 是 所 謂 「 角 色 」 的 意 涵 。  

    人 經 由 社 會 化 的 過 程 中 可 以 學 習 到 各 種 的 角 色 ( r o l e s ），  

且 各 種 角 色 的 權 利 、 責 任 及 行 為 ， 與 人 在 社 會 中 的 地 位 有 關  

。 林 登 ( L i n t o n )認 為 角 色 與 地 位 兩 者 是 密 不 可 分 的 ： 角 色 是  

「 地 位 的 動 態 面 」。在 一 個 社 會 組 織 中，每 位 角 色 都 具 有 幫 助

界 定 及 與 人 互 動 的 性 質 ， 藉 由 此 特 性 來 創 造 人 際 與 團 體 關 係

的 模 式 ， 並 促 進 社 會 組 織 的 狀 態 穩 定 （ 張 承 漢 ， 1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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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用 語 規 定  

（ 一 ） 年 代  

    本 研 究 裡 所 提 及 的 年 份 ， 一 律 統 一 使 用 以 西 元 年 份 作 為  

記 錄 ， 可 使 年 代 表 示 清 楚 ， 不 易 混 淆 。  

（ 二 ）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委 員 會 於 1 9 7 0年 成 立，直 到 1 9 7 3年 將 名 稱  

改 為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 因 此 在 本 文 內 將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簡 稱 為 「 中 華 手 協 」。  

（ 三 ） 引 用 訪 談 逐 字 搞 的 格 式  

    本 文 中 以 「 匿 名 代 號 ， 發 表 年 代 」 的 順 序 ， 作 引 用 訪 談

逐 字 稿 的 格 式 ， 呈 現 方 式 如 「（ 1 0 2 0 7 0 1， 2 0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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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節   本 章 小 結  

 

    本 章 節 以 研 究 背 景 說 明 ， 手 球 運 動 在 國 際 上 演 進 的 歷 史

與 臺 灣 發 展 之 現 況 ， 而 筆 者 以 選 手 身 份 參 與 手 球 運 動 多 年 並

對 教 練 角 色 深 感 興 趣 ， 以 此 做 為 研 究 之 動 機 ， 探 討 手 球 教 練

在 現 實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中 ， 所 扮 演 之 角 色 與 功 能 以 及 手 球 教 練

在 養 成 、 分 級 、 考 核 等 制 度 進 行 研 究 。 目 的 在 於 探 究 手 球 教

練 的 現 況 與 制 度 配 合 的 合 理 性 ， 並 提 供 現 今 教 練 應 具 備 之 功

能 ， 給 予 相 關 單 位 作 為 朔 造 理 想 教 練 形 象 的 依 據 。 研 究 意 義

是 為 了 能 使 參 與 手 球 運 動 者 能 夠 更 深 入 的 瞭 解 ， 並 以 提 供 制

度 規 範 的 制 定 之 方 法 給 予 相 關 單 位 參 考 。 研 究 課 題 在 於 能 夠

更 進 一 步 暸 解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所 產 生 的 。 研 究 方 法 以 歷 史 比 較

研 究 法 、 文 獻 分 析 法 、 訪 談 法 等 質 性 研 究 的 方 式 ， 作 為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方 法 。 以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做 為 探 究 目 的 的 基 礎 ， 並 由

訪 談 法 進 行 調 查 ， 試 圖 瞭 解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中 ， 手 球 教 練 所 扮

演 之 角 色 與 功 能 ， 以 及 現 行 手 球 教 練 之 養 成 、 分 級 、 檢 定 等

制 度 與 制 定 規 範 的 合 理 性 。 研 究 範 圍 主 要 以 臺 灣 區 域 手 球 運

動 現 象 為 研 究 重 點 。 研 究 限 制 說 明 本 研 究 以 大 專 院 校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自 我 陳 述 之 觀 點 來 探 究 研 究 目 的 ， 因 此 研 究 結 果 之 功

能 或 許 不 完 全 適 用 於 其 他 層 級 之 教 練 。 名 詞 解 釋 以 讓 本 研 究

的 名 詞 界 定 更 加 清 楚 並 瞭 解 其 意 義 ， 規 定 用 語 為 了 不 讓 讀 者

混 淆 ， 而 筆 者 將 本 文 內 引 用 之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名 稱 、 年 代

以 及 訪 談 引 用 格 式 ， 在 全 文 內 撰 寫 方 式 都 將 統 一 格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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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章   手 球 教 練 在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中 的 基 礎  

 

第 一 節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概 念  

 

一 、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起 源  

    追 朔 至 最 早 期 的 社 會 學 是 由 一 位 名 為 孔 德 ( C o m t e )的 法  

國 人 ， 起 初 他 提 出 「 實 證 哲 學 」 的 觀 點 ， 用 來 考 察 社 會 的 規

律 秩 序 ， 後 來 將 此 種 觀 察 社 會 變 遷 現 象 的 哲 學 稱 為 社 會 學 ，

社 會 學 是 以 實 證 主 義 為 觀 點 ， 所 建 立 起 的 一 種 科 學 ， 孔 德 並  

進 一 步 將 社 會 學 區 分 為 ， 社 會 動 學 ( s o c i a l  s t a t i c s )與 社 會 靜

學 ( s o c i a l  d y n a m i c s )， 前 者 為 研 究 社 會 變 遷 ， 後 者 則 是 研 究  

社 會 秩 序 兩 種 類 型 的 範 疇（ 彭 懷 恩，1 9 9 6）。社 會 靜 學 的 內 容，

主 要 是 說 明 社 會 秩 序 的 原 理 ， 以 社 會 有 機 體 的 理 論 ， 分 析 社

會 結 構 ， 然 而 孔 德 認 為 社 會 有 機 體 的 學 說 中 ， 最 基 本 的 單 位

是 家 庭 。 社 會 動 學 的 理 論 ， 則 注 重 在 說 明 社 會 進 步 的 法 則 ，

以 促 使 知 識 提 升 的 三 階 段 法 則 ， 解 釋 社 會 功 能 （ 葉 至 誠 ，  

1 9 9 7）。 此 理 論 至 英 國 社 會 學 家 史 賓 塞 ( S p e n c e r )時 ， 便 逐 漸

形 成 日 後 的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基 本 雛 形 ， 他 認 為 有 機 體 與 社 會  

是 一 樣 的 ， 比 喻 社 會 就 像 生 物 生 長 的 過 程 ， 當 體 積 越 增 大 其

組 織 內 部 之 結 構 就 越 顯 複 雜 ， 就 有 如 一 個 複 雜 的 社 會 結 構 ，

因 結 構 複 雜 而 使 功 能 呈 現 分 化 ， 但 分 化 的 各 部 份 都 會 各 盡 其

力 ， 為 整 體 的 生 存 而 發 揮 功 能 （ 蔡 文 輝 ， 2 0 0 6）。  

    以 上 孔 德 與 史 賓 塞 兩 位 學 者 ， 他 們 的 思 想 雖 對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有 重 大 的 影 響 ， 但 將 此 學 說 傳 遞 出 去 的 人 ， 則 是 涂 爾 幹

(D u r h e i m )（ 馬 康 莊 、 陳 信 木 ， 1 9 9 8）。 涂 爾 幹 為 法 國 社 會 學

家 ， 他 認 為 社 會 學 應 著 重 於 社 會 事 實 ， 而 社 會 就 是 由 社 會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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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的 風 俗 、 制 度 、 法 律 所 構 成 的 ， 說 明 社 會 事 實 外 在 於 人 ，

但 又 控 制 著 人 ， 而 他 的 著 作 「 自 殺 論 」 就 是 由 此 觀 點 下 所 著

成（ 彭 懷 恩 ， 1 9 9 6）。 以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而 言 ， 涂 爾 幹 有 甚 多 論

及 關 於 結 構 、 功 能 、 以 及 對 社 會 需 求 的 互 相 關 係 等 思 想 。 而

他 最 大 的 貢 獻 ， 或 許 是 區 分 社 會 肇 因 與 社 會 功 能 的 這 兩 個 概

念 ， 前 者 是 關 切 既 定 結 構 為 何 存 在 ， 以 及 為 何 會 以 此 種 形 式

存 在 ； 後 者 則 是 專 注 於 較 大 體 系 所 需 ， 並 由 既 定 結 構 所 提 供

的 需 求 （ 馬 康 莊 、 陳 信 木 ， 1 9 9 8）。  

    於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之 後 ， 諸 多 的 社 會 學 家 紛 紛 轉 型 ， 以

一 般 理 論 來 解 釋 社 會 的 運 作。而 派 深 思 ( P a r s o n s )就 是 其 中 之

一 的 美 國 社 會 學 家 ， 他 企 圖 以 史 賓 塞 和 涂 爾 幹 兩 位 學 者 的 方

法，來 建 立 社 會 體 系 的 理 論，主 要 概 念 是 以「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

( S t r u c t u r a l  F u n c t i o n a l i s m )的 觀 點 來 分 析 社 會 行 動 （ 彭 懷 恩  

， 1 9 9 6）。 派 深 思 在 1 9 3 7年 所 出 版 的《 社 會 行 動 之 結 構 》一 書  

被 眾 多 社 會 學 家 認 為 是 ， 討 論 社 會 學 功 能 理 論 之 基 本 理 論 的  

開 始 ， 此 書 的 出 版 也 是 社 會 功 能 學 派 日 後 獨 霸 美 國 社 會 學 界  

的 起 點（ 葉 至 誠 ， 1 9 9 7）。 而《 社 會 行 動 之 結 構 》一 書 對 於 美  

國 社 會 學 理 論 的 重 要 性 ， 可 大 致 歸 納 為 四 項 ： 1 . 首 次 將 歐 洲  

社 會 學 的 鉅 型 理 論 ， 有 系 統 的 方 式 引 介 予 美 國 大 眾 ； 2 .完 全  

漠 視 馬 克 思 理 論 的 存 在 ； 3 .改 變 世 人 對 社 會 學 的 印 象 ， 承 認  

理 論 建 構 亦 是 社 會 學 重 要 的 工 作 ； 4 .提 出 一 個 具 體 的 社 會 學  

理 論 ， 影 響 日 後 的 社 會 學 發 展 （ 馬 康 莊 、 陳 信 木 ， 1 9 9 8）。  

    從 上 述 可 知 功 能 學 派 對 美 國 社 會 學 理 論 有 著 巨 大 的 貢 獻  

， 但 真 正 將 功 能 學 理 論 推 廣 並 發 揚 光 大 的 人 ， 應 該 是 默 頓  

( M e r t o n )。 而 默 頓 的 功 能 學 理 論 被 視 為 一 種 分 析 的 方 法 論 ，  

他 指 出 有 些 單 位 可 能 只 對 體 系 內 部 有 一 部 份 的 正 功 能 ， 但 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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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同 時 對 其 他 部 分 有 反 功 能 ， 而 有 些 功 能 是 明 顯 可 見 的 ， 有

些 則 是 看 不 見 的 ， 則 默 頓 稱 前 者 稱 為 「 顯 出 功 能 」  

( m a n i f e s t  f u n c t i o n s )；後 者 亦 稱「 潛 在 功 能 」( l a t e n t  f u n c t i o n s )

（ 蔡 文 輝 ， 2 0 0 6）。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概 念 是 由 「 社 會 學 之 父 」 孔 德 才 有 了 開

端 ， 並 基 於 史 賓 塞 才 有 基 本 的 理 論 雛 形 ， 而 在 派 深 思 和 默 頓

兩 人 的 理 論 下 ， 便 將 功 能 學 理 論 發 揚 光 大 。 理 論 起 源 於 1 9世

紀 至 今 已 2 1世 紀 ， 經 歷 悠 久 的 歷 史 以 及 諸 多 社 會 學 大 師 的 理

念 結 合 的 結 晶 ， 而 由 派 深 思 將 諸 多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概 念 做 整

合 ， 所 以 派 深 思 為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最 主 要 提 倡 者 ， 以 此 社 會

學 理 論 ， 做 為 後 人 研 究 社 會 現 象 ， 探 其 社 會 結 構 與 各 個 人 員

的 角 色 功 能 ， 應 該 是 個 據 有 可 靠 性 的 理 論 依 據 。  

 

二 、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之 代 表 性 人 物  

     

（ 一 ） 孔 德 ( A u g u s t e  C o m t e , 1 7 9 8 - 1 8 5 7 )  

    孔 德 曾 說：「 將 社 會 的 有 機 體 當 成 是 諸 多 的 組 合，而 家 庭

就 彷 彿 是 「 生 物 體 」 的 細 胞 或 是 最 基 本 的 元 素 ； 其 次 是 階 級

和 地 位 ， 這 就 如 「 生 物 體 」 的 組 織 ， 且 最 終 城 市 和 社 區 就 會

成 為 真 正 的 器 官 」（ P a r s o n s , 1 9 5 4 ）。 他 所 提 出 的 「 有 機 體 」  

理 論 ， 將 社 會 比 喻 為 生 物 的 有 機 。 他 認 為 社 會 一 個 有 機 體 系  

， 並 像 生 物 有 機 體 般 的 運 作 方 式 。 孔 德 為 體 系 理 論 的 開 端 ，

也 開 啟 之 後 社 會 學 理 論 中 的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 將 社 會 結 構 化 為

生 物 有 機 體 的 器 官 來 看 待 ， 指 社 會 的 有 機 體 是 由 各 種 不 同 的

部 門 所 構 成 的 。 則 生 物 學 是 探 討 個 體 的 有 機 體 ， 而 社 會 學 是

研 究 社 會 的 有 機 體 (馬 康 莊 、 陳 信 木 ， 1 9 9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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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史 賓 塞 ( H .  S p e n c e r , 1 8 2 0 - 1 9 0 3 )  

    史 賓 塞 是 一 位 英 國 社 會 思 想 家 ， 他 也 延 續 孔 德 的 有 機 體

理 論 ， 將 人 類 社 會 與 生 物 的 有 機 體 兩 者 做 相 互 比 較 ， 認 為 兩

者 都 在 「 適 者 生 存 」 ( t h e  s u r v i v a l  o f  f i t t e s t ) 的 引 導 下 ， 進 行

著 由 簡 單 至 複 雜 的 進 化 論 過 程 ， 因 此 ， 史 賓 塞 也 被 視 為 達 爾

文 主 義 的 首 倡 者 。 他 將 社 會 視 為 有 機 體 ， 則 細 分 了 五 項 來 解

釋： 1 .如 生 物 一 樣 有 成 長 過 程； 2 .社 會 結 構 因 成 長 而 變 複 雜 ；

3 . 社 會 功 能 因 成 長 而 逐 漸 分 化 ； 4 . 功 能 的 分 化 導 致 各 部 門 的  

獨 立 ； 5 .社 會 整 體 生 命 長 於 個 體 的 生 命 （ 彭 懷 恩 ， 1 9 9 6）。  

    史 賓 塞 對 於 之 後 的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有 著 很 大 的 影 響 。 因 為

他 關 切 社 會 有 機 體 的「 需 求 」，給 予 後 來 的 結 構 功 能 論 者 也 關

注 此 概 念 ， 且 更 進 一 步 的 轉 化 為 社 會 「 需 要 」 各 種 的 事 物 才

得 以 生 存 。 此 外 ， 史 賓 塞 的 社 會 演 進 法 則 ， 也 應 影 響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理 論 演 化 過 程 ， 例 如 涂 爾 幹 與 派 深 思 兩 人 的 學 說 ，

都 有 受 史 賓 塞 社 會 演 進 法 則 的 影 響（ 馬 康 莊、陳 信 木，1 9 9 8）。 

 

（ 三 ） 涂 爾 幹 ( E m i l e  D u r k h e i m s , 1 8 5 8 - 1 9 1 7 )  

    涂 爾 幹 的 著 作 有 「 社 會 分 工 論 」、「 社 會 學 方 法 論 」、「 宗

教 生 活 的 基 本 形 式 」 與 「 自 殺 論 」 四 本 著 作 ， 至 今 仍 是 社 會

學 的 經 典 之 作 。 他 在 社 會 學 的 貢 獻 有 以 下 三 點 ： 1 .社 會 學 所

研 究 的 是 各 種 制 度 ； 2 .社 會 學 注 重 分 析 要 點 在 ， 各 種 制 度 之

間 以 及 制 度 與 環 境 之 間 的 關 係 ； 3 .將 社 會 視 為 社 會 學 重 要 的

分 析 單 位 （ 彭 懷 真 ， 1 9 9 8）。  

    涂 爾 幹 認 為 社 會 結 構 在 基 本 的 情 況 下 ， 是 傾 向 於 均 衡 穩

定 的 狀 態 ， 而 社 會 結 構 是 特 定 時 間 裡 ， 個 體 全 部 的 社 會 關 係

的 總 和 ， 並 且 相 信 結 構 內 各 部 門 之 間 ， 都 具 有 某 種 程 度 的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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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性 ， 才 能 夠 維 持 整 體 社 會 的 生 存（ 葉 至 誠 ， 1 9 9 7）。 這 種 概

念 便 是 之 後 將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 朝 向 有 系 統 性 發 展 的 因 素 。  

 

（ 四 ） 派 深 思 ( Ta l c o t t  P a r s o n s , 1 9 0 2 - 1 9 7 9 )  

    派 深 思 出 生 於 1 9 0 2 年 ， 早 年 曾 就 讀 安 姆 赫 斯 特 學 院  

( A m h e r t  C o l l e g e )， 原 本 主 修 生 物 學 ， 但 在 1 9 2 3年 受 一 位 經 濟

學 家 影 響 ， 則 轉 學 社 會 科 學 。 於 1 9 2 7年 ， 在 哈 佛 大 學 經 濟 系

擔 任 受 聘 講 師 ， 之 後 幾 年 ， 理 論 更 廣 涉 馬 歇 爾  

( A l f r e d  M a r s h a l l )、 柏 烈 圖 ( Vi l f r e d o  P a r e t o ) 與 涂 爾 幹 等 人 的  

理 論（ 蔡 文 輝，2 0 0 6）。1 9 3 7年 出 版 了《 社 會 行 動 之 結 構 》(  T h e  

S t r u c t u r e  o f  S o c i a l  A c t i o n ) 一 書， 屬 於 綜 合 理 論 性 的 書 籍，以

馬 歇 爾 、 柏 烈 圖 、 涂 爾 幹 及 韋 伯 等 人 的 理 論 為 主 軸 ， 所 合 著

的 作 品 。 而 相 隔 兩 年 的 時 間 便 升 為 副 教 授 ， 並 於 1 9 4 4年 晉 升

為 教 授 ， 可 說 《 社 會 行 動 之 結 構 》 一 書 的 出 版 為 派 深 思 的 學

術 生 涯 轉 折 點 （ 蔡 文 輝 ， 2 0 0 6）。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於 1 9 5 0和 1 9 6 0年 代 ， 正 是 此 理 論 盛 行 之 期

間 ， 在 美 國 社 會 學 界 更 是 風 靡 於 此 理 論 ， 派 深 思 也 在 這 些 年

裡 ， 以 發 表 的 學 說 來 看 他 由 行 動 理 論 逐 漸 轉 成 偏 於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 雖 然 ，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獲 得 社 會 學 界 的 廣 泛 認 同 ， 但 也

受 到 各 方 不 斷 的 批 評 ， 如 米 爾 士 ( C .  W r i g h t  M i l l s ) 、 羅 克 伍  

( D a v i d  L o c k w o o d ) 、 顧 德 納 ( A l v i n  G o u l d n e r ) 、 哈 洛 維 茲  

( I r v i n g  H o r o w i t z ) 等 人 的 批 評 （ 馬 康 莊 、 陳 信 木 ， 1 9 9 8）。  

    派 深 思 的 理 論 雖 然 持 續 遭 到 攻 擊 與 批 評 ， 但 任 何 人 都 無

可 否 認 ， 他 對 美 國 社 會 學 界 的 貢 獻 是 無 人 可 比 擬 的 ， 且 任 何

研 究 美 國 社 會 學 歷 史 的 人 ， 都 必 然 會 涉 及 派 深 思 本 人 以 及 其

學 派 之 理 論 （ 蔡 文 輝 ， 2 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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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於 ， 派 深 思 以 及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 為 本 研 究 所 要 掌 握 的

重 點 ， 從 上 述 便 可 清 楚 瞭 解 ， 以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發 展 來 看 ，

派 深 思 為 此 理 論 中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人 物 ， 因 此 ， 在 介 紹 或 談 其

理 論 時 ， 都 會 以 較 多 篇 幅 來 加 以 清 晰 敘 述 。  

 

（ 五 ） 默 頓 ( R o b e r t  K .  M e r t o n , 1 9 1 0 - 2 0 0 3 )  

    默 頓 認 為 功 能 命 題 完 全 根 據 非 實 證 性 的 經 驗 而 論 斷 ， 純

粹 只 基 於 抽 象 的 、 理 論 的 體 系 所 衍 生 而 來 ， 這 樣 的 預 設 命 題

並 不 符 合 社 會 學 家 最 基 本 的 責 任 ， 且 他 堅 信 實 證 經 驗 的 驗 證  

， 而 並 非 是 理 論 的 斷 定 。 因 此 ， 發 展 出 了 功 能 分 析 的 典 範 ，

藉 此 為 理 論 與 經 驗 研 究 的 整 合 。 對 於 結 構 功 能 分 析 清 楚 的 說

明 ， 從 最 表 淺 的 層 面 來 看 ， 主 要 專 注 於 團 體 、 組 織 、 社 會 、

文 化 的 研 究 分 析 （ 馬 康 莊 、 陳 信 木 ， 1 9 9 8）。  

    早 期 的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都 朝 向 正 向 且 穩 定 的 理 論 方 向 ， 所

以 忽 略 了 一 個 社 會 事 件 可 能 會 帶 來 正 向 功 能 ， 但 也 有 可 能 產

生 負 向 的 效 果 ， 而 默 頓 為 了 矯 正 早 期 的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所 忽 略

的 嚴 重 部 份 ， 於 是 他 提 出 了 「 反 功 能 」 ( d y s f u n c t i o n ) 的 概 念  

來 補 足 。 則 默 頓 之 後 又 引 介 了 顯 性 與 隱 性 的 功 能 概 念 ， 所 謂

的 「 顯 性 功 能 」 ( m a n i f e s t  f u n c t i o n )， 指 意 圖 想 要 或 希 望 的 事

物 ， 相 反 的 「 隱 性 功 能 」 ( l a t e n t  f u n c t i o n ) ， 則 是 不 想 或 者 是

無 意 間 所 達 成 的 事 物 （ 馬 康 莊 、 陳 信 木 ， 1 9 9 8）。  

 

三 、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內 涵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將 社 會 視 為 一 種 有 機 體 的 生 物 ， 是 由 英 國

的 社 會 學 家 史 賓 塞 提 出 ， 他 比 喻 社 會 就 如 像 人 體 的 生 物 有 機

體 ， 人 體 內 各 個 部 門 如 心 臟 、 大 腦 、 腸 胃 等 ， 為 了 維 持 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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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將 各 盡 其 職 ， 則 會 形 成 互 相 依 賴 的 體 系 。 反 之 ， 當 其 中 任

何 部 門 停 止 功 能 或 降 低 效 率，將 導 致 身 體 的 不 健 康（ 陳 光 中、

秦 文 力 、 周 愫 嫻 ， 1 9 9 6）。 由 於 分 化 的 作 用 ， 促 使 社 會 結 構 從

簡 單 演 進 成 複 雜 ， 功 能 越 是 分 化 則 社 會 就 越 顯 複 雜 ， 如 想 要

深 入 瞭 解 社 會 結 構 ， 先 暸 解 其 功 能 是 必 須 的 。 且 他 認 為 社 會

結 構 與 集 體 意 識 ， 才 是 組 合 成 社 會 的 主 要 力 量 。 因 此 ， 社 會

結 構 裡 的 各 個 部 門 ， 是 為 了 實 現 社 會 整 體 意 識 的 需 求 而 存 在  

， 則 各 部 門 所 產 生 的 功 能 是 在 於 維 持 社 會 整 體 的 運 作 （ 葉 至

誠 ， 1 9 9 7）。  

    當 功 能 論 者 要 找 出 什 麼 東 西 具 有 功 能 時 ， 答 案 則 為 結 構

( s t r u c t u r e ) 具 有 功 能 ， 而 功 能 與 結 構 兩 者 是 互 相 關 連 的 ， 因

此 功 能 與 結 構 一 詞 常 連 結 並 用 ， 則 稱 之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 S t r u c t u r a l  F u n c t i o n a l i s m )。 此 理 論 的 研 究 單 位 並 非 是 個 人 ，

而 是 以 結 構 做 為 研 究 的 單 位 ， 所 以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是 以 結 構 解

釋 角 色 之 間 的 互 動 ， 以 及 服 務 的 社 會 制 度（ 蔡 文 輝 ， 1 9 9 7）。

因 為 功 能 理 論 相 信 功 能 的 存 在 ， 以 這 觀 點 的 學 者 則 主 張 社 會  

， 總 是 往 穩 定 整 合 的 方 向 運 行 。 整 合 ， 意 指 社 會 裡 各 部 門 之

間 的 均 衡 且 互 相 調 和 的 現 象 ， 而 當 社 會 結 構 裡 任 何 一 個 部 門

發 生 變 動 時 ， 必 然 也 會 影 響 到 其 他 部 門 而 發 生 變 動 ， 將 失 調

的 社 會 結 構 再 次 的 調 整 均 衡 ， 以 維 護 社 會 結 構 的 整 合 （ 蔡 文

輝 、 李 紹 嶸 ， 1 9 9 2）。  

    將 社 會 結 構 的 概 念 解 釋 最 清 楚 透 徹 的 理 論 為 「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 結 構 」、「 功 能 」、「 均 衡 」 這 三 項 是 該 理 論 的 核 心 概

念。「 結 構 」本 是 源 自 生 物 學 的 詞 彙，指 一 個 有 機 體 的 生 物 所

有 部 份 的 器 官 或 組 織 ， 而 社 會 結 構 則 是 指 ， 結 構 內 部 構 成 的

各 部 分 或 各 個 部 分 之 間 ， 所 建 立 起 來 的 互 動 關 係 模 式 。 如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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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 宗 教 、 學 校 等 ， 均 為 構 成 社 會 系 統 的 要 素 ， 並 有 一 定 的

結 構 、 功 能 、 型 態 與 特 徵 ， 而 社 會 結 構 應 具 有 穩 定 性 、 層 級

性 、 相 對 性 以 及 易 變 性 等 的 特 徵 （ 葉 至 誠 ， 1 9 9 7）。「 功 能 」

為 功 能 學 理 論 的 核 心 概 念 ， 而 功 能 又 可 被 視 為 效 果 ， 而 功 能

的 產 生 猶 如 新 年 時 大 家 互 相 送 禮 拜 年 的 現 象 ， 所 產 生 的 功 能

在 於 可 增 進 社 會 整 合 的 效 果 。 功 能 也 可 說 是 控 制 體 系 內 的 結

構 與 過 程 運 行 的 某 些 條 件 （ 蔡 文 輝 ， 2 0 0 6）。「 均 衡 」 是 一 個

社 會 結 構 最 終 的 運 行 目 標 ， 在 此 狀 態 下 能 使 社 會 結 構 和 諧 ，

且 結 構 內 的 變 遷 是 緩 慢 的 並 有 秩 序 的 。 而 變 遷 是 一 種 對 社 會

結 構 的 調 整 ， 是 局 部 而 緩 慢 的 ， 無 損 在 整 個 社 會 結 構 的 整 合

與 均 衡 （ 蔡 文 輝 ， 2 0 0 6）。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主 要 強 調 社 會 中 各 部 門 的 互 相 關 連 性 ， 而

此 種 互 相 關 連 性 的 特 質 ， 才 是 構 成 功 能 體 系 的 要 素 。 其 概 念  

有 四 個 特 質 ： 1 .每 個 結 構 裡 的 各 部 門 在 功 能 上 都 是 互 相 關 連  

的 ； 2 .每 個 結 構 裡 所 組 成 的 單 位 通 常 都 是 有 助 於 結 構 的 運 行  

； 3 .大 多 數 的 結 構 對 其 他 結 構 都 具 有 影 響 力 ； 4 . 結 構 是 穩 定  

且 和 諧 的 ， 不 容 易 有 所 變 遷 （ 葉 至 誠 ， 1 9 9 7）。  

    綜 合 上 述 可 知 ，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強 調 社 會 結 構 裡 各 個 部 分

都 是 互 相 關 連 ， 且 各 個 部 分 之 產 生 的 功 能 ， 是 為 了 整 體 社 會

結 構 之 均 衡 狀 態 所 存 在 的 ， 換 句 話 說 ， 社 會 結 構 為 求 生 存 ，

需 要 各 個 部 分 產 生 功 能 達 到 均 衡 狀 態 ， 才 可 避 免 該 社 會 結 構

崩 壞。此 理 論 之 核 心 概 念 有 三 項 分 別 為「 結 構 」、「 功 能 」、「 均

衡 」， 則 研 究 單 位 注 重 的 是 結 構 ， 而 並 非 個 人 。 因 此 ，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如 要 解 釋 一 個 社 會 結 構 的 變 遷 所 構 成 的 影 響 或 產 生 的

功 能 ， 必 須 透 過 以 上 的 三 個 核 心 概 念 ， 問 題 由 社 會 構 結 中 切

入 ， 功 能 是 如 何 產 生 與 具 有 何 種 功 能 ， 且 產 生 之 功 能 是 否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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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該 社 會 朝 向 均 衡 狀 態 發 展 。  

 

     

第 二 節   手 球 教 練 的 結 構 基 礎  

 

一 、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體 系 與 功 能  

    派 深 思 所 謂 的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 是 做 為 一 種 中 程 理 論 ， 而

不 是 社 會 學 的 最 終 目 標 。 思 考 源 創 的 理 論 是 由 底 層 著 手 ， 分

析 組 成 複 雜 的 單 位 行 動 ， 而 分 析 這 些 對 象 是 非 常 抽 象 的 ， 於

是 採 用 了 與 以 往 不 一 樣 的 社 會 概 念 ， 將 社 會 視 為 一 個 整 體 ，

便 可 壓 低 個 人 行 為 的 重 要 性 。（ 林 秀 麗 、 林 庭 瑤 、 洪 惠 芬 ，  

2 0 0 3）。對 他 而 言，個 體 的 行 動 是 具 有 體 系 性 的， 存 在 著 一 定

的 結 構 形 態 。 在《 社 會 系 統 》的 書 中 亦 曾 說 到 ：「 一 個 具 體 的

行 動 體 系 是 一 個 與 情 境 有 關 之 行 動 元 素 的 整 合 結 構 。 這 可 能

意 味 著 ， 在 一 個 特 定 的 秩 序 體 系 當 中 ， 動 機 、 文 化 、 象 徵 元

素 的 要 求 都 包 括 在 一 起 而 才 整 合 起 來 （ P a r s o n s , 1 9 5 1 ）。  

    換 言 之 ， 社 會 體 系 結 構 的 骨 幹 是 由 一 群 行 動 體 系 所 組 成  

， 而 派 深 思 認 為 社 會 之 體 系 裡 的 行 動 體 系 ， 包 括 人 格 體 系 、

社 會 體 系 以 及 文 化 體 系 。 人 格 體 系 是 指 動 機 、 精 力 ， 以 及 滿

足 需 求 的 欲 望，人 格 雖 具 獨 特 性，但 會 受 生 理 與 文 化 的 影 響；

社 會 體 系 包 含 角 色 、 模 式 、 團 體 性 結 構 等 ， 意 指 角 色 與 角 色

之 間 的 互 動 ， 就 是 社 會 互 動 的 過 程 ； 文 化 體 系 指 行 動 裡 ， 由

學 習 所 得 來 的 部 分 ， 文 化 是 經 由 進 化 過 程 所 滋 長 的 ， 而 語 言

就 是 文 化 體 系 最 主 要 的 特 徵（ 蔡 文 輝， 2 0 0 6）。社 會 體 系 中 的

個 人 會 分 享 價 值 的 標 準 ， 其 中 某 些 標 準 被 稱 為 規 範 ， 可 使 人

依 循 規 範 而 行 動 。 且 規 範 型 成 的 社 會 規 律 往 往 持 續 的 相 當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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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 ， 又 將 這 種 持 久 而 穩 定 的 規 律 稱 為 「 結 構 的 」 規 律 。 社 會

體 系 內 一 切 的 這 種 規 律 ， 可 說 是 一 種 錯 綜 複 雜 的 平 衡 （ 張 君

玫 、 劉 鈐 佑 ， 1 9 9 9）。  

    社 會 是 由 各 個 部 分 所 組 成 的 體 系 ， 亦 可 稱 為 社 會 的 結 構  

， 社 會 結 構 對 於 整 體 社 會 的 生 存 所 做 的 貢 獻 ， 就 是 功 能 。 結

構 滿 足 社 會 需 求 時 ， 可 存 在 與 維 持 穩 定 ； 反 之 ， 社 會 就 無 法

維 持 穩 定 。 而 功 能 論 視 社 會 為 一 個 均 衡 的 系 統 ， 具 有 穩 定 與

變 遷 的 雙 重 狀 態 ， 使 結 構 的 功 能 易 於 持 續 且 變 動 不 居 （ 謝 高

橋 ， 1 9 9 7）。  

    由 以 上 敘 述 ， 暸 解 派 深 思 的 社 會 體 系 ， 指 的 是 把 社 會 之

結 構 區 分 為 各 個 部 分 ， 也 就 是 社 會 結 構 分 化 的 概 念 ， 而 各 個

分 化 的 部 分 都 將 會 產 生 功 能 ， 促 使 整 體 的 社 會 結 構 達 到 穩 定

均 衡 的 狀 態 。 就 一 個 社 會 體 系 來 說 ， 整 個 結 構 是 由 眾 多 的 元

素 所 組 成 的 ， 猶 如 小 型 的 組 織 內 部 ， 區 分 各 個 部 門 ， 為 小 型

的 組 織 產 生 功 能 並 使 其 順 利 運 行 。 從 小 型 組 織 或 團 體 到 整 體

的 社 會 ， 都 是 由 眾 多 大 小 不 同 且 結 構 複 雜 不 一 樣 的 元 素 ， 包

含 在 社 會 體 系 之 中 ， 並 藉 由 眾 多 元 素 構 成 一 個 整 體 的 模 式 ，

即 是 社 會 體 系 。 陳 上 所 述 ， 以 下 由 圖 2- 1來 顯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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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1  派 深 思 之 社 會 結 構 的 關 係 構 成 圖  

（ 參 考 資 料 來 源 ： 王 業 ， 2 0 0 7）  

 

 

    以 「 存 在 就 是 合 理 」 的 概 念 為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特 點 ， 認

為 只 要 是 社 會 存 在 的「 事 物 」，就 能 夠 尋 找 出 為 何 會 存 在 的「 理

由 」， 而 通 常 能 有 利 的 幫 助 社 會 整 合 的 就 是 這 個 「 理 由 」（ 吳

逸 驊， 2 0 0 4）。而 派 深 思 所 出 版 的《 社 會 行 動 之 結 構 》一 書 裡 ，

認 為 價 值 ( v a l u e )才 是 人 類 行 為 的 準 則，價 值 亦 是 人 類 行 為 的

主 要 動 力 。 人 類 的 價 值 觀 念 只 要 是 共 同 一 致 的 ， 社 會 秩 序 就

能 夠 被 建 立 起 來 ， 因 為 價 值 提 供 了 人 類 ， 在 日 常 生 活 行 為 中

的 共 同 的 準 則 與 依 據 。 雖 然 ， 此 書 裡 的 論 點 並 非 以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觀 點 做 為 基 礎 ， 但 卻 是 派 深 思 日 後 所 有 理 論 的 中 心 論

點 （ 葉 至 誠 ， 1 9 9 7）。  

    派 深 思 最 為 人 知 的 ，就 是 A G I L功 能 架 構 ，此 架 構 主 要 呈

現 兩 的 層 面 ， 其 一 為 劃 分 體 系 的 外 部 和 內 部 之 功 能 需 求 － 每

個 系 統 內 ， 都 含 有 處 理 系 統 於 環 境 的 關 係 ， 以 及 內 部 組 織 需

  社 會 體 系  

構 成 之 元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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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的 處 理 。 其 二 為 劃 分 「 消 耗 性 」 與 「 工 具 性 」 的 行 動 體 系

元 素 － 前 者 指 取 得 所 要 追 求 的 目 標 而 採 取 的 行 動 ， 後 者 則 專

注 工 具 的 取 得 和 納 入 （ 蔡 明 璋 ， 1 9 9 0）。 所 謂 的 A G I L架 構 ，  

是 分 別 由 四 種 基 本 功 能 所 組 成 ， 意 指 任 何 體 系 為 了 維 持 運 作

都 必 須 執 行 以 下 功 能 ：  

 

一 、 適 應 的 向 度 ( t h e  a d a p t i v e  d i m e n s i o n )  

    適 應 ( a d a p t i v e )的 功 能 代 表 A， 是 指 對 情 境 中 和 某 種 特 殊

利 益 有 關 之 對 象 所 有 的 認 知 程 度 ， 亦 為 體 系 對 外 在 環 境 的 工

具 性 功 能 。 也 就 是 說 體 系 必 須 應 對 與 克 服 面 對 它 情 境 危 急 的

事 件 。  

 

二 、 目 標 達 成 的 向 度 ( t h e  i n s t r u m e n t a l  g o a l  a c h i e v e m a n t   

d i m e n s i o n )  

    目 標 達 成 ( g o a l  a c h i e v e m a n t ) 的 功 能 代 表 G， 又 稱 目 標 取  

得 ， 指 在 外 顯 表 現 過 程 中 ， 感 情 動 機 參 與 的 程 度 ， 亦 為 體 系

在 外 在 環 境 的 完 成 性 功 能 。 而 體 系 設 立 目 摽 之 後 ， 必 須 達 成

所 設 立 的 主 要 目 標 。  

 

三 、 整 合 的 向 度 ( t h e  i n t e g r a t i v e  d i m e n s i o n )  

    整 合 ( i n t e g r a t i v e )的 功 能 代 表 I， 指 體 系 中 單 位 行 動 在 系

統 中 整 合 程 度 ， 此 體 系 必 須 規 制 其 他 三 個 功 能 的 必 要 條 件 。

亦 可 說 整 合 是 體 系 內 部 的 完 成 性 功 能 。  

 

四 、 潛 存 或 模 式 維 持  ( l a t e n t  o r  p a t t e r n  m a i n t e n a n c e )  

    潛 存 又 稱 為 潛 在 性 ( l a t e n c y ) 的 功 能 代 表 L，是 意 指 體 系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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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 裝 修 、 保 持 與 更 新 動 機 和 文 化 模 式 ， 潛 在 性 為 體 系 內 部 的

工 具 性 功 能（ 孫 中 興 ， 1 9 9 2； 馬 康 莊 、 陳 信 木 ， 1 9 9 8）。 以 下

圖 2 - 2為 A G I L的 結 構 圖 ：  

 

 

 

 

 

 

 

 

 

圖  2 - 2   A G I L  架 構 圖 （ 取 自 蔡 明 璋 ， 1 9 9 0）  

 

    派 深 思 的 社 會 學 理 論 之 起 點 為 1 9 3 7年 ， 他 所 發 表 的 「 鉅

型 理 論 」， 但 此「 鉅 型 理 論 」卻 引 來 多 方 學 者 的 責 難 説 ， 他 故

意 曲 解 其 他 學 者 的 思 想 ， 並 認 為 派 深 思 只 為 了 突 顯 「 他 自 己

的 」 理 論 取 向 。 不 過 ， 派 深 思 的 著 作 被 諸 多 社 會 學 家 們 廣 為

引 述 與 使 用 ， 更 最 要 的 是 朔 造 了 大 部 分 美 國 社 會 學 理 論 之 結

構 ， 所 以 說 在 美 國 社 會 學 家 中 ， 最 重 要 的 社 會 學 家 無 庸 置 疑

的 是 派 深 思 （ 馬 康 莊 、 陳 信 木 ， 1 9 9 8）。  

    經 由 本 章 第 一 節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起 源 介 紹 ， 能 明 確 的 知

道 ， 繼 派 深 思 之 後 ， 以 功 能 學 著 名 的 學 者 為 默 頓 ， 他 的 理 論

是 依 據 派 深 思 的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觀 點 ， 而 延 伸 出 功 能 分 析 的 典

範 模 式 。 默 頓 發 現 早 期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 在 分 析 社 會 結 構 上 有

許 多 混 淆 不 清 ， 且 被 忽 略 的 要 素 所 導 致 的 不 足 之 處 ， 便 以 他

外 在 的  

內 在 的  

 

適  應  
 
目 標 取 得  

 

潛  存  

 

整  合  

A  

G  

 I  L  

工 具 性  消 耗 性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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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出 的 功 能 學 理 論 來 彌 補 這 漏 洞 。 默 頓 認 為 早 期 功 能 分 析 的

基 本 預 設 有 三 個 不 當 之 處 ： 1 .功 能 的 一 致 性 的 預 設 ， 指 體 系

內 必 須 高 度 的 整 合 ， 且 不 能 擴 展 至 大 規 模 與 較 複 雜 的 社 會 ；

2 .功 能 普 存 性 的 預 設 ， 主 張 所 有 的 標 準 化 社 會 與 文 化 結 構 ，

都 具 有 正 向 功 能 ， 但 必 非 任 何 一 個 結 構 、 習 俗 、 信 仰 都 具 有

正 向 功 能 ； 3 .不 可 欠 缺 性 的 預 設 ， 主 張 所 有 結 構 與 功 能 對 社

會 皆 是 功 能 上 必 要 的 ， 不 過 默 頓 認 為 ， 社 會 中 應 可 發 現 存 在

各 種 結 構 與 功 能 的 代 替 項 （ 馬 康 莊 、 陳 信 木 ， 1 9 9 8）。  

    因 為 這 些 不 妥 當 的 預 設 ， 使 得 有 部 分 被 忽 略 ， 引 致 默 頓

提 出 顯 性 功 能 與 隱 性 功 能 的 概 念 來 彌 補 忽 略 之 部 分 。 除 此 之

外 ， 默 頓 也 認 為 社 會 文 化 要 素 對 某 一 個 社 會 文 化 體 系 而 言 ，

可 能 會 有 正 功 能 、 反 功 能 、 非 功 能 這 三 種 功 能 類 型 。 正 功 能

就 是 早 期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重 視 的 觀 點 ， 即 是 幫 助 社 會 體 系 順 應

或 適 應 。 反 功 能 是 由 默 頓 提 出 的 概 念 ， 在 功 能 論 的 傳 統 中 是

一 項 新 的 創 舉 ， 反 功 能 是 分 析 社 會 結 構 之 中 找 到 變 遷 的 來

源 ， 並 將 變 遷 的 問 題 列 入 功 能 論 的 理 論 架 構 之 中 ， 而 非 功 能

意 指 社 會 文 化 體 系 無 關 的 後 果 （ 黃 瑞 祺 ， 1 9 9 6）。  

    此 外，另 一 個 概 念 則 是「 淨 平 衡 」，是 為 了 有 助 於 理 解 正、

反 功 能 之 間 的 權 衡 輕 重 ， 為 默 頓 所 創 造 的 為 另 一 個 概 念 （ 馬

康 莊 、 陳 信 木 ， 1 9 9 8）。 且 默 頓 也 對「 泛 功 能 主 義 」做 出 批 評

與 修 正 ， 同 樣 以 他 所 提 出 的 多 個 功 能 概 念 來 進 行 修 正 ， 使 得

功 能 分 析 更 為 鬆 動 且 具 經 驗 性 的 取 向 ， 讓 功 能 分 析 不 被 僵 硬

的 理 論 前 提 所 限 制 （ 黃 瑞 祺 ， 1 9 9 6）。 以 下 圖 2 - 3為 「 泛 功 能

主 義 」 的 結 構 模 型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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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3  默 頓 的 泛 功 能 主 義 結 構 模 型  

（ 取 自 方 瑞 毅 ， 2 0 0 8）  

 

 

二 、 手 球 教 練 之 基 本 結 構  

    社 會 學 主 要 有 四 大 理 論 分 別 是 ：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 衝 突 理

論 、 交 換 理 論 、 符 號 互 動 理 論 。 而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與 衝 突 理 論

皆 以 社 會 結 構 觀 點 來 著 手 ， 屬 於 宏 觀 的 社 會 學 理 論 ， 另 外 兩

種 理 論 類 型 則 是 微 觀 的 社 會 學 理 論 ， 將 重 點 關 注 於 個 人 行 動

上 。 但 交 換 理 論 ， 由 於 將 社 會 互 動 太 過 以 經 濟 化 來 解 釋 ， 使

得 此 理 論 應 用 範 圍 最 小 （ 蔡 文 輝 、 李 紹 嶸 ， 1 9 9 2）。  

    由 於 運 動 社 會 學 者 並 未 有 單 一 定 義 的 認 同 共 識 ， 但 運 動  

( s p o r t )可 定 義 為 發 生 在 有 正 式 組 織 或 是 團 體 結 構 內 ， 與 身 體

方 面 的 制 度 化 競 爭（ N i x o n , 1 9 8 4 ）。而 運 動 是 在 社 會 中 存 在 著

重 要 的 一 種 社 會 行 為 ， 如 果 想 在 社 會 結 構 中 瞭 解 運 動 ， 就 必

須 把 運 動 解 釋 為 社 會 現 象 。 目 前 大 部 分 的 社 會 學 與 運 動 社 會

正 功 能  

反 功 能  

隱 性     顯 性  

非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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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之 教 科 書 ， 將 理 論 區 分 為 三 個 部 分 ：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 衝 突

理 論 、 符 號 互 動 理 論 。 此 三 種 理 論 ， 經 由 不 同 的 角 度 來 看 運

動 以 及 社 會 事 物 ， 但 並 不 需 要 因 為 觀 點 不 同 而 互 相 排 斥 ， 且

理 論 觀 點 的 不 同 所 提 供 的 論 點 都 是 具 有 價 值 的 ， 至 於 要 相 信

並 使 用 哪 個 理 論，則 需 要 以 研 究 取 向 來 決 定（ 王 宗 吉，2 0 0 4）。  

    本 研 究 主 要 是 針 對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的 功 能 與 角 色 來 進 行 分

析 探 討 ， 以 一 個 團 體 來 切 入 探 究 其 研 究 問 題 與 其 社 會 結 構 的

形 成 ， 因 為 團 體 是 由 各 個 不 同 的 角 色 所 構 成 的 ， 而 社 會 學 裡

又 把 角 色 比 擬 為 地 位 來 看 待 ， 角 色 處 於 社 會 結 構 之 中 ， 就 會

有 不 同 位 置 的 地 位 ， 而 地 位 的 不 一 樣 就 會 產 生 不 同 的 功 能 。

這 與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中 的 結 構 具 有 功 能 的 概 念 ， 有 不 謀 而 合 之

處 ， 猶 如 結 構 因 各 個 部 門 所 產 生 的 功 能 ， 能 促 使 整 體 結 構 朝

向 均 衡 穩 定 之 狀 態 的 概 念 有 一 致 。 因 此 ， 本 研 究 者 在 眾 多 社

會 學 理 論 當 中 ， 選 擇 屬 於 較 為 適 合 解 釋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的 理 論  

， 即 為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 來 進 行 本 研 究 的 功 能 與 角 色 等 議 題 的

研 究 探 討 。  

    從 過 去 歷 史 來 看 ， 手 球 運 動 起 初 的 發 展 ， 是 於 歐 洲 的 德

國 。 原 本 是 一 種 為 女 性 所 設 計 的 身 體 活 動 方 式 ， 且 所 需 的 能

力 極 低 是 以 人 類 基 本 體 能 跑 、 跳 、 擲 條 件 下 ， 所 開 發 的 球 類

休 閒 運 動 。 但 隨 著 時 間 的 演 進 ， 發 現 縮 小 場 地 與 減 少 人 數 ，

能 使 比 賽 之 進 行 更 具 速 度 感 ， 且 達 到 更 好 的 競 賽 效 果 ， 引 致

更 多 人 投 入 於 此 運 動 中 ， 之 後 便 成 立 了 國 際 手 球 聯 盟 ， 亦 為

手 球 運 動 由 大 眾 的 休 閒 活 動 ， 正 式 轉 變 為 一 種 競 技 運 動 項 目  

。 從 一 般 休 閒 活 動 ， 漸 漸 走 向 競 技 運 動 ， 這 過 程 中 是 由 休 閒

性 轉 變 為 專 業 化 ， 而 走 向 專 業 化 當 然 在 其 體 系 中 的 各 個 成 員  

， 彼 此 之 間 的 分 工 將 會 越 來 越 細 緻 化 ， 不 過 相 對 的 互 相 依 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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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就 越 被 增 強 。                                                                                    

    在 手 球 結 構 中 其 體 系 的 維 持 ， 全 依 賴 著 存 於 體 系 中 的 各

個 部 分 ， 是 否 能 夠 發 揮 正 常 的 功 能 。 例 如 中 華 手 協 扮 演 監 督

者 做 為 獎 懲 下 層 的 角 色 ； 教 練 扮 演 教 育 者 與 指 導 者 的 角 色 ，

以 啟 發 和 培 育 出 更 多 精 英 選 手 為 目 標 ； 裁 判 扮 演 執 法 者 的 角

色 ， 以 維 持 比 賽 中 的 秩 序 ； 選 手 扮 演 為 著 創 造 佳 績 及 突 破 極

限 的 創 造 者 之 角 色 。 雖 然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中 ， 有 著 諸 多 的 角 色

並 也 產 生 各 種 不 同 的 功 能 ， 但 為 了 要 維 持 結 構 的 穩 定 ， 每 個

角 色 必 定 會 在 各 自 的 團 體 或 組 織 中 ， 各 盡 其 力 的 發 揮 功 能 。

就 以 此 概 念 來 看，手 球 社 會 結 構 與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中，「 結 構 」、

「 功 能 」、「 均 衡 」 的 這 三 個 概 念 有 互 相 符 合 之 處 。  

    而 教 練 角 色 以 分 享 與 規 範 來 構 成 他 在 其 結 構 中 的 功 能 ，

「 分 享 」 是 以 分 享 的 方 式 將 自 我 經 驗 傳 承 、 教 育 給 選 手 ， 並

傳 授 給 他 正 確 的 運 動 員 精 神；「 規 範 」另 一 種 比 較 適 意 的 說 法

為 管 理 ， 管 理 球 隊 的 行 為 規 範 與 品 德 個 性 ， 以 及 整 個 球 隊 的

領 導 理 念 為 何 ， 都 是 必 須 由 教 練 來 策 劃 ， 並 達 到 一 個 永 續 經

營 的 理 念 ， 應 為 教 練 角 色 主 要 功 能 之 一 ， 如 果 一 個 球 隊 能 夠

生 生 不 息 延 續 至 永 久 ， 哪 麼 便 可 確 保 其 體 系 不 易 變 遷 或 崩 壞  

， 且 朝 向 更 均 衡 穩 定 的 狀 態 發 展 。  

    因 此 ， 在 進 行 手 球 運 動 的 教 練 角 色 與 其 結 構 中 其 他 角 色

的 互 動 關 係 時，須 以 派 深 思 的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中 A G I L的 理 論 基

礎 ， 來 進 行 手 球 教 練 角 色 的 深 入 分 析 研 究 ， 並 在 加 上 默 頓 功

能 分 析 的 泛 功 能 主 義， 能 補 足 A G I L理 論 的 不 足 之 處，結 合 兩

者 能 讓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變 得 更 加 完 整 ， 且 在 研 究 手 球 教 練 在 其

結 構 中 ， 所 產 生 的 功 能 與 角 色 之 議 題 ， 可 以 分 析 、 解 釋 的 更

加 清 晰 完 整。以 下 圖 2 - 4為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中，各 角 色 之 間 的 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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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依 賴 與 影 響 的 關 係 ， 則 本 研 究 是 以 教 練 角 色 做 為 結 構 核 心  

，與 其 他 角 色 如 選 手、裁 判 與 中 華 手 協 人 員 之 間 的 互 動 關 係，

所 描 繪 的 結 構 圖 。  

 

 

 

 

 

 

 

 

 

 

圖  2 - 4  手 球 社 會 角 色 之 結 構 圖  

（ 參 考 資 料 來 源 ： 王 業 ， 2 0 0 7）  

 

 

第 三 節   手 球 教 練 的 結 構 功 能 角 色 與 規 範 概 念  

 

一 、 手 球 教 練 功 能 與 角 色 分 析  

    以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來 分 析 手 球 教 練 的 功 能 與 角 色 之 前 ， 必

須 暸 解 並 確 認 手 球 教 練 ， 在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中 所 處 於 之 地 位 於

何 處 。 而 手 球 運 動 這 項 目 當 中 ， 教 練 所 扮 演 之 角 色 ， 有 可 能

為 決 策 者 、 教 育 者 、 服 務 者 或 是 分 享 者 等 角 色 ， 或 者 是 一 身

兼 具 多 重 的 角 色 ， 並 且 擁 有 多 個 的 角 色 期 待 。 教 練 在 此 社 會

結 構 當 中 ， 可 能 須 承 受 其 他 角 色 ， 如 選 手 ， 中 華 手 協 人 員 、

  教 練  

選 手  

中 華 手 協 人 員  

  裁 判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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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隸 屬 的 學 校 人 員 之 觀 點 ， 對 教 練 這 個 角 色 所 抱 持 的 不 同 之

期 待 。 而 來 自 各 方 不 同 的 角 色 期 待 ， 難 以 做 到 人 人 都 滿 意 的

情 形 下 ， 此 時 便 會 產 生 角 色 衝 突 ， 產 生 衝 突 的 原 因 可 能 很 多

種 ， 例 如 教 練 口 語 表 達 能 力 不 佳 或 是 教 學 態 度 以 及 理 念 與 其

他 人 所 認 知 的 不 同 ， 可 能 都 是 產 生 衝 突 的 原 因 。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中 的 教 練 角 色 ， 居 多 除 了 教 練 一 職 外 ， 還 身 兼 學 校 教 師 的

角 色 ， 是 否 這 也 是 手 球 社 會 的 趨 勢 ， 如 要 擔 任 教 練 勢 必 會 與

學 校 教 師 之 角 色 相 結 合 ？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中 的 教 練 角 色 應 該 如

何 定 位 ， 並 如 何 以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來 進 行 分 析 論 述 ？  

    角 色 一 詞 為 平 時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用 語 ， 但 「 角 色 」 最 初 應

用 於 戲 劇 舞 台 之 上 ， 用 來 稱 謂 演 員 在 戲 劇 中 扮 演 的 人 物 ， 可

是 這 個 詞 彙 也 常 被 應 用 在 社 會 生 活 的 角 色 扮 演 （ 葉 至 誠 ，  

1 9 9 7 ）。 角 色 ( r o l e s )， 即 為 人 們 要 求 你 在 所 處 的 地 位 當 中 ，  

做 好 本 身 應 盡 職 責 的 方 式 ；至 於 地 位 ( s t a t u s e s )，是 指 某 個 組

織 化 結 構 中 的 定 位 ， 而 某 些 權 利 或 義 務 都 與 地 位 有 相 關 ， 例

如 在 運 動 組 織 中 ， 地 位 通 常 意 味 的 是 ， 教 練 、 助 理 教 練 、 領

隊 、 經 理 等 職 位 （ 王 宗 吉 ， 2 0 0 4）。 苗 延 威 、 張 君 玫 （ 1 9 9 8）

認 為 角 色 又 分 為 幾 個 不 同 的 面 向 ：  

(一 )角 色 的 主 要 特 徵 ： 指 ㄧ 個 人 的 工 作 內 容 ， 在 許 多 組 織 中  

    就 屬 於 角 色 的 主 要 特 徵 。  

(二 )角 色 的 溝 通 模 式 ： 人 際 之 間 的 行 為 多 數 都 為 角 色 行 為 ，  

    其 中 也 涵 蓋 了 與 組 織 內 成 員 的 互 動 方 式 。  

(三 )角 色 的 態 度 和 信 念 ： 例 如 組 織 的 管 理 者 就 會 與 組 織 成 員  

    的 態 度 截 然 不 同 。  

(四 )角 色 的 辨 識 度 ： 不 同 位 置 的 人 們 可 能 會 穿 著 不 同 形 式 的  

    服 裝 ， 使 他 們 的 位 置 可 以 清 楚 的 辨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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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角 色 的 共 同 特 徵 ： 在 一 個 特 殊 位 置 上 的 人 們 會 有 一 些 共  

    同 特 徵 ， 例 如 年 齡 、 性 別 、 能 力 等 ， 但 這 些 特 徵 卻 不 太  

    適 合 被 認 為 角 色 的 一 部 分 ， 原 因 為 它 們 不 具 有 像 行 為 那  

    樣 的 彈 性 。  

    綜 合 上 述 的 角 色 概 念 ， 教 練 此 角 色 是 由 過 往 專 業 運 動 知

識 與 經 驗 的 累 績 ， 轉 化 為 分 享 或 傳 承 的 方 式 教 導 給 予 選 手 ，

該 項 運 動 的 專 業 知 識 及 技 術 ， 以 這 種 方 式 而 朔 造 成 的 社 會 角

色 。 在 社 會 裡 佔 有 某 個 特 殊 地 位 之 時 ， 社 會 大 眾 也 會 對 該 地

位 的 佔 有 者 寄 予 著 不 同 的 角 色 期 待 ， 也 會 用 一 套 教 練 角 色 應

遵 循 的 規 範 來 約 束 其 角 色 的 個 人 行 為 。 而 社 會 大 眾 期 盼 該 角

色 ， 在 不 同 的 情 境 下 能 發 揮 各 種 不 同 的 功 能 ， 但 是 由 於 過 多

不 同 的 角 色 期 待 ， 難 以 一 一 都 達 到 每 個 人 的 期 待 ， 因 此 ， 會

使 角 色 產 生 某 些 壓 力 ， 過 多 的 角 色 期 待 就 必 須 在 不 同 情 境 下  

， 須 扮 演 著 不 同 的 角 色 並 發 揮 其 功 能 ， 屆 時 問 題 便 會 產 生 ，

即 為 角 色 衝 突 。  

    於 2 0 0 7年 曾 出 現 「 火 爆 教 練 」 的 角 色 衝 突 之 問 題 ， 發 生

地 點 為 北 縣 某 所 高 中 手 球 代 表 隊 。 因 不 適 當 的 體 罰 事 件 ， 讓

人 本 基 金 會 批 說：「 已 侵 害 孩 子 的 自 尊 和 身 體，教 育 單 位 定 要

嚴 格 制 止 ！ 」，則 該 名 教 練 認 為，應 是 民 眾 與 體 育 教 育 的 認 知

角 度 不 同 而 產 生 誤 解 ， 不 過 他 往 後 會 以 此 事 為 戒 ， 未 來 訓 練

的 過 程 中 ， 會 多 以 溝 通 為 主 並 考 慮 外 界 的 感 受 （ 楊 雅 靜 、 黃

子 騰 ， 2 0 0 7）。 以 上 之 問 題 應 是 由「 角 色 期 待 」以 及「 角 色 衝

突 」 的 範 疇 之 中 所 衍 生 。 手 球 教 練 於 領 導 球 隊 並 施 予 選 手 的

指 導 過 程 與 方 式 ， 備 受 外 界 關 注 ， 因 教 練 求 好 心 切 的 態 度 ，

對 訓 練 過 程 嚴 格 的 要 求 下 ， 所 導 致 衍 生 出 的 諸 多 問 題 ， 也 是

為 教 練 角 色 該 重 視 之 議 題 ， 並 且 須 從 中 設 法 取 得 平 衡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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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 從 派 深 思 A G I L的 功 能 架 構 來 檢 視 手 球 教 練，在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中 所 存 在 的 價 值 。 教 練 角 色 的 產 生 形 成 ， 為 當 某 一 個

運 動 組 織 必 須 達 到 某 個 目 的 之 時，所 產 生 的 需 求 角 色。其「 目

標 取 得 」，於 如 何 領 導 球 隊 取 得 優 勝，為 教 練 最 為 重 要 的 目 的

所 在 。 從 「 適 應 」 功 能 的 向 度 來 看 ， 教 練 必 須 適 應 各 種 不 同

性 格 、 技 術 能 力 以 及 思 維 的 選 手 ， 或 是 訓 練 以 及 比 賽 中 的 突

發 狀 況 ， 再 更 深 入 一 點 ， 則 可 作 為 教 練 修 改 教 學 內 容 的 參 考

依 據 。 當 教 練 的 考 量 是 ， 以 一 個 球 隊 能 夠 持 續 運 行 並 達 到 永

續 經 營 的 概 念 時 ， 便 是 屬 於 「 潛 存 」 的 功 能 。 吸 收 各 種 訓 練

課 程 且 加 以 修 改 調 整 ， 以 編 製 出 適 合 的 課 程 與 選 手 的 訓 練 相

結 合 ， 並 朝 向 設 立 之 目 標 ， 將 此 型 態 持 續 運 行 下 去 的 過 程 ，

即 為 「 整 合 」 之 向 度 。  

    以 教 練 和 選 手 之 間 發 生 衝 突 或 是 糾 紛 的 問 題 來 看 ， 以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觀 點 來 探 究 其 根 源 ， 則 教 練 是 以 指 導 者 的 身 份  

， 為 了 確 保 在 訓 練 或 比 賽 中 的 效 益 ， 會 嚴 格 要 求 選 手 的 行 為

以 及 各 項 能 力 不 足 之 處 ， 使 選 手 能 增 進 技 術 或 體 能 層 面 的 能

力 ， 以 朝 向 設 立 之 目 標 前 進 ， 讓 整 體 球 隊 持 續 正 常 運 作 。 若

以 默 頓 的 理 論 觀 點 來 檢 視 ， 教 練 如 果 在 訓 練 過 程 中 嚴 格 執 行

每 個 細 節，並 能 使 選 手 的 技 術 得 到 提 升，屬 於「 顯 性 正 功 能 」；

但 當 不 考 慮 選 手 素 質 與 程 度 而 太 過 於 嚴 格 執 行 ， 則 導 致 選 手

無 法 從 訓 練 中 獲 得 效 益 ， 甚 至 讓 選 手 對 該 項 運 動 感 到 厭 惡 感

的「 顯 性 反 功 能 」；如 果 從 中 都 無 獲 得 效 益，但 也 不 因 此 產 生

厭 惡 ， 則 是 為 「 非 功 能 」 的 發 生 。  

    在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內 的 教 練 角 色 ， 須 以 合 理 之 方 式 與 選 手

或 其 他 角 色 進 行 協 調 溝 通 並 達 到 共 識 ， 以 促 進 整 體 結 構 的 功

能 強 化 與 穩 定 現 象 ， 溝 通 為 在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裡 的 各 角 色 互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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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基 礎 。 例 如 與 選 手 說 明 訓 練 內 容 的 指 標 ， 以 及 設 立 之 目 標

的 共 識 ； 與 裁 判 溝 通 瞭 解 該 名 裁 判 判 決 之 尺 度 的 基 準 點 ， 並

告 知 選 手 以 做 調 整 ； 與 中 華 手 協 人 員 提 供 關 於 教 練 的 培 育 、

檢 定 方 面 之 制 度 建 議 ， 如 何 修 改 能 使 教 練 制 度 能 有 更 好 的 發

展 。 身 為 一 名 教 練 ， 必 須 以 客 觀 的 立 場 對 待 每 位 選 手 ， 並 實

施 各 別 能 力 差 異 的 指 導 方 針 ， 以 及 加 強 本 身 專 業 領 域 的 能 力  

， 以 達 到 與 各 角 色 間 的 合 理 共 識 ， 來 降 低 甚 至 於 避 免 衝 突 或

爭 議 的 發 生 。 雖 然 ， 發 生 衝 突 或 是 爭 議 的 事 件 ， 可 使 該 制 度

具 有 更 完 善 的 修 正 效 果 ， 但 也 可 能 會 具 有 破 壞 整 體 結 構 的 不

良 效 果 。 猶 如 2 0 0 7年 發 生 「 火 爆 教 練 」 的 事 件 ， 促 使 該 名 教

練 修 正 訓 練 指 導 的 方 式 ， 以 多 溝 通 代 替 體 罰 為 正 功 能 ， 但 事

件 背 後 可 能 已 破 壞 了 ， 該 名 教 練 或 校 方 之 形 象 及 聲 譽 的 反 功

能 也 隨 之 產 生 。  

 

二 、 手 球 教 練 規 範 與 制 度 分 析  

    手 球 教 練 之 規 範 與 制 度 ， 大 致 分 為 養 成 教 育 、 分 級 制 度

以 及 檢 定 制 度 等 三 項 。 以 手 球 教 練 的 養 成 教 育 來 看 ， 有 三 種

教 育 的 方 式 ， 為 講 習 會 的 培 育 課 程 、 教 練 會 議 、 以 及 較 高 層

級 的 優 秀 教 練 的 培 訓 ， 主 要 目 的 都 是 在 於 能 讓 手 球 教 練 具 備

更 豐 富 的 手 球 相 關 知 識 以 及 良 好 的 指 導 方 針 ， 並 在 該 職 位 上

能 發 揮 其 功 能 。 以 教 練 領 域 的 新 手 來 說 ， 最 基 層 教 練 必 須 先

參 加 三 天 的 講 習 會 ， 課 程 內 容 是 針 對 手 球 教 練 基 礎 的 訓 練 方

式 、 技 戰 術 之 介 紹 或 是 必 須 暸 解 的 相 關 知 識 下 ， 所 擬 定 安 排

之 課 程，最 後 在 實 施 筆 試 的 評 定 方 式，來 考 取 手 球 教 練 證 照。 

    當 然 ， 中 華 手 協 會 依 據 不 同 層 級 的 教 練 ， 設 計 的 培 育 課

程 內 容 會 不 盡 相 同 ， 而 課 程 應 分 為 ， 基 本 、 專 項 、 進 階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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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性 運 用 之 課 程 ， 在 基 本 課 程 中 ， 除 了 理 論 性 質 的 講 座 ，

其 中 也 包 含 實 務 操 作 ， 其 目 的 是 體 會 該 基 礎 技 術 的 要 領 並 與

理 論 相 結 合 ， 才 是 講 習 會 中 養 成 培 育 的 主 要 意 義 。 而 這 些 養

成 的 課 程 內 容 是 否 能 培 育 出 真 正 所 需 要 的 教 練 ， 且 在 該 制 度

上 是 否 有 需 要 修 正 改 善 之 處 ？ 這 些 都 是 該 反 思 的 地 方 。 但 如

果 在 基 層 之 教 練 ， 能 夠 執 行 良 好 的 養 成 培 育 內 容 ， 能 使 各 縣

市 之 相 關 單 位 聘 用 ， 合 格 且 優 良 的 教 練 ， 哪 麼 便 是 個 良 好 可

行 的 教 練 制 度 。  

    再 來 看 分 級 制 度 ， 手 球 教 練 有 區 分 不 同 的 層 級 ， 分 別 為

C、 B、 A或 是 國 家 級 教 練 ， 而 層 級 的 區 分 就 猶 如 是 該 社 會 結

構 中 的 地 位 一 般 ， 應 以 個 人 的 努 力 程 度 而 取 得 不 同 層 級 之 教

練 資 格 ， 與 「 成 就 地 位 」 是 屬 相 同 的 概 念 。 將 教 練 區 分 為 多

個 層 級 ， 為 了 讓 各 層 教 練 都 必 須 具 備 不 同 的 相 對 能 力 ， 以 適

應 各 種 不 同 的 層 級 的 選 手 之 培 育 工 作 ， 例 如 C 級 教 練 對 應 國  

小 層 級 的 基 層 選 手 的 培 育 ； 或 是 國 家 級 教 練 應 屬 於 領 導 及 教

育 國 家 隊 之 選 手 ， 這 些 教 練 層 級 的 區 分 ， 是 為 功 能 的 分 化 ，

以 達 到 更 有 效 率 的 功 能 發 揮 。 功 能 分 化 是 分 級 制 度 的 主 要 目

的 所 在 ， 以 因 應 基 層 、 進 階 、 以 及 高 層 級 的 選 手 而 區 分 ， 並

且 安 排 適 合 各 層 級 選 手 的 訓 練 內 容 ， 就 是 該 制 度 的 功 能 產 生  

。  

    雖 說 分 級 制 度 所 區 分 出 各 種 層 級 的 教 練 ， 但 任 何 一 個 層

級 都 是 由 最 基 礎 開 始 參 與 實 務 學 習 ， 藉 由 實 務 裡 慢 慢 學 習 各

種 教 學 、 訓 練 、 溝 通 的 技 巧 ， 經 過 多 重 的 歷 練 後 ，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應 對 不 同 選 手 、 比 賽 或 訓 練 中 的 任 何 突 發 狀 況 ， 而 分 化

的 功 能 越 細 緻 的 高 層 級 教 練 ， 就 代 表 自 我 能 力 有 較 高 的 水 準  

， 且 較 能 應 付 各 種 比 賽 及 訓 練 中 的 變 化 。 此 過 程 也 是 培 育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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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教 練 的 方 式 ， 由 基 層 的 訓 練 開 始 著 手 磨 練 各 項 能 力 ， 才 可

晉 升 為 更 高 層 級 的 教 練 。 這 些 都 是 促 進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能 更 為

完 整 的 方 法，都 為 明 顯 可 見 的「 顯 性 正 功 能 」，但 當 教 練 層 級

與 選 手 技 術 水 準 不 相 符 時 ， 會 發 生 指 導 訓 練 的 能 力 不 足 ， 或

是 高 於 選 手 水 準 太 多 導 致 無 法 吸 收 的 「 反 功 能 」。  

    最 後 一 項 為 檢 定 制 度 的 分 析 ， 根 據 中 華 手 協 在 於 民 國 9 9

年、 1 0 0年 之 教 練 講 習 暨 檢 定 實 施 計 畫 中，對 於 教 練 各 層 級 的

參 加 資 格 以 及 檢 定 方 法 的 擬 定 如 下 ：（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  

2 0 1 0、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2 0 1 1 b）  

一 、 參 加 資 格  

（ 一 ） C級 報 名 資 格 ：  

 1 .年 齡 滿 2 0歲 ， 品 行 端 正 ， 身 心 健 康 。  

 2 .高 中 以 上 畢 業 學 歷 。  

 3 .熱 愛 手 球 運 動 ， 了 解 手 球 規 則 。  

（ 二 ） B級 報 名 資 格 （ 符 合 下 列 其 中 一 項 資 格 即 可 ）：  

 1 .取 得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核 發 Ｃ 級 教 練 證 二 年 以 上 並 有 實  

   際 經 驗 者 。  

 2 .曾 入 選 參 加 國 際 分 齡 手 球 錦 標 賽 青 年 組 以 上 代 表 隊 教 練  

   ， 現 仍 繼 續 從 事 教 練 工 作 者 。  

 3 .曾 入 選 參 加 國 際 手 球 錦 標 賽 青 年 組 以 上 代 表 隊 助 理 教 練  

   ， 現 仍 繼 續 從 事 教 練 工 作 者 。  

 4 .最 近 三 年 內 連 續 從 事 手 球 訓 練 工 作，其 球 隊 曾 獲 得 全 國 性  

   手 球 錦 標 賽 前 三 名 者 。  

 5 .曾 入 選 參 加 國 際 正 式 手 球 錦 標 賽 國 家 代 表 隊 隊 員 者 。  

（ 三 ） A級 報 名 資 格 （ 符 合 下 列 其 中 一 項 資 格 即 可 ）：  

 1 .取 得 B 級 教 練 證 滿 三 年 並 實 際 從 事 指 導 工 作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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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曾 入 選 為 我 國 參 加 國 際 手 球 錦 標 賽 青 年 組 以 上 代 表 隊 教  

   練 獲 前 三 名 成 績 者 。  

二 、 檢 定 方 式  

    採 筆 試 測 驗：A級 教 練 檢 定，成 績 達 8 5分、B級 教 練 檢 定 ，

成 績 達 8 0 分 、 C 級 教 練 檢 定 ， 成 績 達 7 0 分 。 由 本 會 申  

報 中 華 民 國 體 育 運 動 總 會 核 定 後 核 發 證 照 （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 2 0 1 1 b、 2 0 1 0）。  

    由 以 上 可 知 ， 分 級 與 檢 定 兩 種 制 度 是 互 相 緊 密 之 關 係 ，

以 分 級 來 區 分 各 層 級 的 教 練 資 格 ， 並 藉 由 檢 定 成 績 來 決 定 是

否 能 夠 取 得 該 層 級 教 練 之 證 照。以 A G I L的 功 能 架 構 來 進 行 解

釋 ， 先 以 教 練 制 度 的 個 人 層 面 來 看 。 對 於 手 球 教 練 有 興 趣 以

及 參 予 此 項 工 作 的 意 願 者 ， 並 且 參 加 教 練 培 育 的 課 程 內 容 ，

為 「 目 標 取 得 」 功 能 。 在 實 際 的 訓 練 或 比 賽 中 ， 累 積 指 導 的

經 驗 ， 為 「 適 應 」 功 能 。 指 導 過 程 中 ， 遇 到 問 題 時 會 採 取 的

解 決 方 法 ， 可 能 會 以 請 教 、 進 修 、 討 論 等 方 式 ， 即 是「 潛 存 」

功 能 。 而 從 實 務 的 操 作 中 累 積 經 驗 獲 得 成 長 ， 對 於 日 後 晉 升

為 更 高 層 級 之 教 練 有 幫 助 時 ， 為 「 整 合 」 功 能 。 若 以 教 練 制

度 的 整 體 型 態 而 言，「 目 標 取 得 」是 為 了 能 夠 培 育 更 多 的 合 格

教 練 以 及 增 進 各 層 級 教 練 的 能 力。「 適 應 」為，因 應 各 層 級 選

手 的 需 求 不 同 ， 必 須 培 育 大 量 不 同 層 級 的 合 格 教 練 。「 潛 存 」

在 此 指 能 否 在 該 制 度 下 ， 培 育 出 符 合 標 準 且 能 因 應 各 種 訓 練

及 比 賽 狀 況 的 教 練 。「 整 合 」則 是 ， 依 據 制 度 的 實 施 後 ， 進 行

檢 討 與 改 進 並 作 為 日 後 制 度 修 改 的 要 點 ， 促 使 制 定 出 更 完 善

的 教 練 制 度 。  

    教 練 制 度 的 制 定 ， 是 為 了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整 體 上 的 互 動 所

產 生 的 ， 又 必 須 與 實 際 訓 練 或 比 賽 過 程 中 所 需 求 的 功 能 互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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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合 。 要 使 教 練 更 盡 其 力 的 發 揮 功 能 ， 在 養 成 教 育 、 分 級 制

度 以 及 檢 定 制 度 上 ， 應 該 要 有 更 完 善 的 修 改 ， 且 確 實 執 行 此

制 度 的 落 實 。 因 此 ， 教 練 角 色 處 於 制 度 之 中 ， 本 身 應 具 有 監

督 制 度 的 功 能 性 價 值 ， 可 明 確 知 道 現 行 制 度 是 否 能 培 育 出 ，

迎 合 趨 勢 及 符 合 現 況 之 功 能 的 教 練 ， 並 以 實 際 操 作 的 經 驗 下

提 出 具 體 建 議，作 為 修 改 制 度 的 依 據，能 使 制 度 更 有 公 信 力，

更 有 手 球 教 練 制 度 的 特 殊 性 ， 以 因 應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的 變 遷  

，而 這 些 過 程 都 立 於，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之 基 礎 概 念，「 結 構 」、「 功

能 」、「 均 衡 」 等 要 素 下 的 所 產 生 的 具 體 表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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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本 章 小 結  

 

    第 一 節 為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概 念，介 紹 說 明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歷 史 起 源 ， 經 由 過 往 多 位 學 者 的 琢 磨 下 ， 而 形 成 的 社 會 學

理 論 ， 此 理 論 亦 被 學 者 們 用 來 解 釋 各 種 社 會 的 現 象 。 藉 由 歷

史 的 了 解 便 可 指 出 ， 該 理 論 的 代 表 性 人 物 ， 且 其 中 最 為 重 要

的 人 物 為 派 深 思 。 之 後 便 可 深 入 探 其 理 論 之 內 涵 ， 瞭 解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核 心 概 念 ， 方 可 追 朔 其 根 源 的 功 能 產 生 ， 是 否 能

對 該 社 會 結 構 之 現 象 做 出 適 當 的 解 釋 。 第 二 節 依 此 理 論 的 結

構 與 功 能 之 中，發 現 派 深 思 A G I L功 能 架 構 與 默 頓 的 泛 功 能 主

義 ， 是 屬 於 最 為 適 合 用 於 解 釋 手 球 教 練 的 社 會 現 象 的 理 論 。

將 手 球 教 練 與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兩 者 結 合 ， 期 望 能 從 理 論 中 得 到

手 球 教 練 功 能 與 角 色 的 適 合 解 釋 ， 並 提 供 於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之

中 。 第 三 節 是 探 其 手 球 教 練 的 結 構 價 值 ， 分 為 兩 個 部 份 來 進

行 分 析 ， 其 一 為 手 球 教 練 功 能 與 角 色 的 分 析 ， 經 由 教 練 角 色

的 分 析 來 瞭 解 該 角 色 的 產 生 需 求 及 身 處 之 定 位 為 何 ， 並 以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觀 點 解 釋 ， 角 色 期 待 與 角 色 衝 突 等 議 題 ； 其 二

為 手 球 教 練 規 範 與 制 度 的 分 析 ， 而 教 練 制 度 內 又 細 分 為 三 項

分 別 是 ： 養 成 教 育 、 分 級 制 度 、 檢 定 制 度 ， 對 於 整 體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所 產 生 之 功 能 ， 並 探 討 制 度 的 合 理 性 與 可 行 性 ， 最 終

期 望 能 尋 求 改 進 之 法 ， 亦 為 本 研 究 中 的 眾 多 課 題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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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參 章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功 能 與 角 色  

 

第 一 節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特 質 與 能 力  

 

一 、 優 秀 手 球 教 具 備 之 特 質  

    雖 然 一 位 優 秀 教 練 的 特 質 很 廣 泛 ， 而 每 個 人 所 認 為 的 特

質 也 不 盡 相 同 ， 但 還 是 須 將 其 特 質 彙 整 給 予 方 向 性 ， 則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叢 書 編 輯 委 員 會（ 1 9 8 9），歸 納 了 理 想 教 練 之 特 質 ，

共 以 下 1 2 項 特 質 ：  

(一 )教 練 能 妥 當 適 應 接 納 ， 青 少 年 的 社 會 價 值 變 遷 。  

(二 )具 了 解 、 解 決 問 題 之 能 力 ， 並 且 關 心 運 動 員 。  

(三 ) 能 策 劃 周 密 、 合 乎 邏 輯 和 理 性 的 訓 練 方 法 ， 來 培 養 教 練  

    與 運 動 員 之 間 的 互 敬 精 神 。  

(四 )具 備 良 好 溝 通 能 力 與 意 願 。  

(五 )在 適 當 時 機 能 鼓 勵 運 動 員 ， 並 增 加 運 動 員 的 自 信 心 。  

(六 )主 張 人 道 主 義 與 倫 理 道 德，強 調 公 平、友 善、 堅 定 意 志 。 

(七 ) 具 改 革 與 策 劃 運 動 環 境 之 能 力 ， 並 能 顧 及 影 響 學 校 教 育  

    環 境 的 任 何 因 素 。  

(八 )冷 靜 、 敏 銳 的 關 切 運 動 問 題 。  

(九 )有 耐 性 且 能 採 用 直 接 或 間 接 的 教 學 方 式，達 到 教 育 目 的。 

(十 )不 論 在 言 詞 或 行 為 上 ， 皆 能 作 為 榜 樣 。  

(十 一 )有 運 動 藝 術 的 鑑 賞 力 。  

(十 二 )具 備 尊 重 人 性 的 特 質 。  

    以 上 為 理 想 化 的 教 練 所 具 備 之 特 質 ， 這 皆 屬 於 各 種 運 動

項 目 之 教 練 都 必 須 具 備 的 特 質 ， 藉 此 做 為 依 據 來 佐 證 ，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是 否 也 具 備 以 上 特 質 ， 根 據 訪 談 幾 位 大 專 優 秀 手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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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練 ， 所 認 為 的 教 練 特 質 如 下 ：  

    教 練 需 具 備 手 球 專 業 能 力 外 ， 計 畫 需 合 乎 邏 輯 並 搭 配 合

理 的 訓 練 方 法 ， 在 訓 練 過 程 中 必 須 能 夠 發 現 問 題 ， 並 且 想 出

應 對 方 法 來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 相 對 的 教 練 須 具 備 能 夠 保 持 冷

靜 的 特 質 ， 才 可 敏 銳 下 達 戰 術 應 對 比 賽 中 的 各 種 情 況 ， 耐 性

也 是 在 教 學 訓 練 中 不 可 缺 少 的 一 項 特 質 。 我 認 為 好 教 練 必 須

在 教 育 選 手 時 ， 應 是 身 教 重 於 言 教 ， 以 身 作 則 來 要 求 選 手 ，

除 了 教 會 選 手 們 球 技 之 外 ， 更 應 該 讓 他 們 學 會 做 人 的 道 理 ，

也 就 是 倫 理 道 德 觀 念 的 事 物 （ 1 0 2 0 7 0 1， 2 0 1 3）。  

    優 秀 教 練 本 來 就 很 難 規 範 ， 譬 如 說 是 能 在 競 賽 成 績 獲 得

冠 軍 或 是 訓 練 中 能 讓 參 與 之 選 手 保 持 很 快 樂 的 心 態 ， 這 方 面

在 界 定 上 還 是 有 角 色 的 模 糊 地 帶 。 不 過 大 部 分 所 提 到 的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 應 該 是 能 夠 把 球 隊 之 成 就 帶 向 較 高 者 ， 就 是 以 競

賽 成 績 優 良 與 否 來 界 定 。 既 然 要 提 高 競 賽 成 績 ， 領 導 風 格 我

個 人 偏 向 於 權 威 特 質 的 領 導 方 式 ， 當 然 除 了 本 身 手 球 素 養 方

面 的 提 升 之 外 ， 在 比 賽 中 觀 察 發 現 敵 隊 弱 點 與 瞭 解 選 手 本 身

狀 態 等 ， 進 而 下 達 改 變 隊 伍 戰 術 之 敏 銳 性 特 質 ， 還 要 有 瞭 解

自 己 每 位 選 手 的 特 質 ， 才 可 清 楚 知 道 每 位 選 手 應 安 排 在 什 麼

位 置 以 及 各 選 手 適 合 執 行 何 種 任 務 （ 1 0 2 0 7 0 2， 2 0 1 3）。  

    教 練 需 要 有 統 整 選 手 們 向 心 力 的 特 質 ， 不 僅 是 選 手 與 選

手 之 間 ， 與 教 練 之 間 亦 是 ， 而 教 練 與 選 手 在 球 場 上 的 抗 爭 是

一 致 對 外，且 共 同 積 極 的 往 目 標 進 取。在 球 場 下 選 手 的 學 業、

生 理 、 心 裡 方 面 都 需 要 注 意 ， 必 需 擁 有 親 師 亦 友 的 特 質 。 訓

練 上 則 要 擬 定 好 基 礎 的 訓 練 方 針 以 及 暸 解 選 手 特 性 ， 進 而 讓

選 手 自 我 發 展 其 特 點 ， 針 對 特 點 在 去 雕 琢 各 個 選 手 的 發 展 性  

， 以 上 這 是 我 認 為 教 練 所 需 要 的 特 質 （ 1 0 2 0 7 0 3， 2 0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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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位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須 具 備 的 特 質 ， 是 對 手 球 運 動 的 專 業

性 ， 擔 任 教 練 經 由 本 身 資 歷 、 經 驗 ， 不 管 是 在 手 球 訓 練 法 部

分 ， 還 是 相 關 手 球 技 術 的 瞭 解 ， 又 或 者 是 如 何 去 籌 組 、 管 理

以 及 行 銷 一 支 球 隊 ， 在 這 些 層 面 上 都 要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瞭 解 。

當 然 擔 任 教 練 角 色 最 主 要 還 是 以 訓 練 為 主 ， 而 每 一 個 大 學 都

有 它 獨 具 的 特 色 ， 若 以 有 師 培 的 學 校 來 說 ， 考 量 方 向 可 能 不

止 是 將 球 隊 帶 好 ， 應 該 考 量 學 生 本 身 將 來 的 一 個 走 向  

（ 1 0 2 0 7 0 4， 2 0 1 3）。  

    優 秀 教 練 ， 第 一 應 具 備 組 織 能 力 之 特 質 ， 教 練 需 要 組 織

人 員 (選 手 )以 及 如 何 去 調 配 人 員 的 功 能 性 ， 而 組 織 能 力 亦 可  

能 反 應 在 訓 練 計 畫 ， 使 整 個 計 畫 有 系 統 性 的 組 織 ， 例 如 球 隊

一 整 年 的 參 賽 計 畫 裡 ， 其 中 還 包 括 訓 練 的 細 項 計 畫 ， 教 練 必

需 要 有 系 統 性 組 織 計 畫 的 能 力 。 第 二 是 教 練 應 要 有 吸 收 新 資

訊 的 特 質 ， 因 現 代 社 會 已 經 是 電 腦 全 球 化 的 時 代 ， 各 種 新 資

訊 交 流 速 度 很 快 ， 教 練 如 何 將 吸 收 到 的 新 資 訊 ， 轉 化 為 自 己

教 學 內 容 之 教 材 ， 為 符 合 現 代 趨 勢 之 教 練 亦 該 擁 有 的 特 質  

（ 1 0 2 0 7 0 5， 2 0 1 3）。  

    綜 合 上 述 ， 一 位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具 備 的 特 質 ， 本 身 必 需 具

備 手 球 專 業 知 識 外 ， 還 需 擁 有 整 合 組 織 的 能 力 特 質 ， 組 織 的

特 質 可 能 會 反 應 於 ， 整 體 球 隊 的 向 心 力 、 訓 練 計 畫 的 完 整 性

與 細 膩 程 度 或 行 銷 球 隊 等 方 面 ， 當 然 教 練 須 時 常 保 持 冷 靜 與

耐 性 ， 冷 靜 是 比 賽 中 教 練 下 達 戰 術 的 必 要 前 提 ， 保 持 冷 靜 才

能 發 現 各 種 問 題 所 在 ， 進 而 下 達 改 變 比 賽 局 勢 之 戰 術 ； 耐 性

則 是 任 何 層 級 之 教 練 都 必 備 的 特 質 ， 在 教 育 選 手 必 須 不 厭 其

煩 反 覆 教 導 ， 因 此 冷 靜 與 耐 心 之 特 質 亦 是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應 具

備 之 特 質。若 以 競 賽 成 績 為 前 提，教 練 則 需 要 具 備 權 威 特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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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導 隊 伍 以 軍 事 權 威 的 方 式 ， 可 提 升 整 體 隊 伍 在 練 習 與 比 賽

中 的 成 效 ， 但 若 是 以 選 手 未 來 發 展 為 前 提 時 ， 教 練 則 應 具 備

親 師 亦 友 的 特 質 ， 除 了 指 導 球 技 方 面 之 外 ， 教 育 選 手 倫 理 道

德 的 觀 念 亦 是 重 要 ， 若 能 跟 選 手 相 處 如 朋 友 一 般 ， 不 僅 能 拉

近 彼 此 之 間 的 距 離 感 ， 且 更 能 深 切 了 解 選 手 之 需 求 ， 並 解 決

他 各 方 面 之 問 題 ， 亦 能 引 導 選 手 在 未 來 發 展 上 有 明 確 方 向 。  

    以 上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之 特 質 ， 與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叢 書 編 輯 委

員 會（ 1 9 8 9），歸 納 的 理 想 教 練 特 質， 部 分 特 質 有 互 相 吻 合 之

處 。 而 為 了 因 應 現 代 社 會 趨 勢 ， 一 位 優 秀 教 練 更 應 該 具 備 吸

收 新 資 訊 之 特 質 ， 目 前 全 球 已 處 於 高 資 訊 發 展 時 代 ， 各 國 教

練 之 間 的 交 換 訊 息 速 度 之 快 ， 相 對 的 要 符 合 現 代 趨 勢 之 教 練  

， 吸 收 、 運 用 新 資 訊 已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特 質 。  

 

二 、 國 內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具 備 之 特 質 與 能 力  

    依 據 各 受 訪 者 認 為 目 前 國 內 眾 多 教 練 中 ， 具 備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之 特 質 與 能 力 ， 來 整 合 出 一 位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應 具 備 何 種

特 質 與 能 力 ， 以 及 適 合 作 為 塑 造 教 練 形 象 之 代 表 。 以 下 為 各

受 訪 者 認 為 的 國 內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  

    以 所 接 觸 過 的 教 練 之 中 ， 選 出 官 ○ 政 及 黃 ○ 永 兩 位 教 練  

。 官 ○ 政 教 練 ， 他 具 備 比 一 般 教 練 還 要 細 心 的 特 質 ， 願 意 去

瞭 解 自 己 每 一 位 選 手 ， 並 且 照 料 選 手 的 生 活 起 居 。 另 一 特 點

為 英 文 能 力 ， 英 文 能 力 好 可 以 尋 得 更 多 關 於 手 球 方 面 的 相 關

資 料 ， 以 及 多 媒 體 運 用 的 能 力 ， 運 用 得 宜 可 透 過 圖 片 影 片 來

呈 現 在 教 學 相 對 會 得 到 更 佳 的 效 果 。 而 黃 ○ 永 教 練 ， 亦 有 他

獨 到 之 處 ， 不 僅 能 將 乙 組 球 隊 帶 的 井 然 有 序 ， 也 讓 一 些 未 能

瞭 解 手 球 運 動 的 臺 大 學 生 ， 透 過 社 團 的 比 賽 ， 推 廣 介 紹 該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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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讓 學 生 們 認 識 ， 使 學 生 喜 歡 或 愛 上 此 運 動 項 目 ， 進 而 招

攬 更 多 學 生 參 與 手 球 運 動 。 他 常 舉 辦 手 球 邀 請 賽 ， 剛 開 始 並

不 是 哪 麼 順 利 ， 但 近 年 來 漸 漸 轉 變 為 有 規 模 的 國 際 邀 請 賽 ，

在 推 廣 手 球 運 動 這 點 上 ， 亦 算 是 為 手 球 盡 一 份 心 力  

( 1 0 2 0 7 0 1 ， 2 0 1 3 ) 。  

    一 般 對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的 界 定 上 ， 會 以 競 賽 成 績 優 良 與 否

來 界 定 ， 在 特 質 方 面 必 須 具 備 ， 權 威 特 質 的 領 導 風 格 ， 對 於

比 賽 當 中 有 著 高 度 的 敏 銳 性 ， 以 及 瞭 解 選 手 特 質 的 能 力 。 以

國 內 來 說 我 認 為 張 ○ ○ 明 老 師 ， 具 備 我 以 上 所 談 的 特 質 ， 而

他 擁 有 非 常 敏 銳 的 思 緒 ， 不 論 是 在 訓 練 方 面 或 是 球 場 上 戰 術  

、 戰 略 的 應 用 等 ， 都 是 針 對 隊 伍 優 缺 點 來 進 行 訓 練 方 法 以 及

戰 術 、 戰 略 上 的 改 變 ， 屬 於 較 為 全 面 性 的 教 練 （ 1 0 2 0 7 0 2 ，  

2 0 1 3）。  

    各 層 級 教 練 都 有 所 屬 備 的 特 質 與 能 力 ， 亦 都 有 值 得 學 習

的 地 方 ， 比 如 說 某 些 教 練 在 溝 通 能 力 上 ， 有 著 特 別 突 出 的 表

現 ， 能 輕 易 讓 選 手 知 道 我 想 要 表 達 的 是 什 麼 ， 也 有 些 教 練 在

訓 練 方 面 有 獨 特 的 方 式 ， 將 選 手 基 礎 技 術 練 的 很 扎 實 。 而 每

個 教 練 都 有 自 己 想 要 的 學 習 方 針 ， 以 及 自 己 的 訓 練 、 管 理 模

式 ， 但 以 我 的 觀 點 來 說 ， 黃 ○ 永 老 師 ， 具 備 的 特 質 是 我 想 要

學 習 的 ， 他 能 將 球 隊 向 心 力 凝 聚 的 很 好 ， 不 論 是 專 長 生 還 是

一 般 生 參 與 其 中 都 能 展 現 出 團 隊 的 向 心 力 。 當 然 國 內 教 練 都

各 有 各 的 優 點 應 該 要 擇 其 優 而 學 之 ， 而 一 位 優 秀 教 練 就 必 需

有 互 相 學 習 的 特 質 （ 1 0 2 0 7 0 3， 2 0 1 3）。  

    從 早 期 接 觸 到 的 面 向 來 說 ， 以 我 所 認 為 教 練 具 備 的 特 質  

， 應 為 杜 ○ 大 老 師 與 蘇 ○ 元 老 師 都 具 備 這 樣 的 特 質 。 其 實 每

個 球 隊 要 成 功 ， 教 練 都 一 定 有 他 具 備 的 特 質 ， 只 是 強 調 的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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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不 同 ， 有 些 可 能 強 調 技 術 或 是 體 能 層 面 為 主 體 部 分 ， 但 反

過 頭 來 學 生 基 本 素 養 方 面 的 要 求 ， 對 於 很 多 學 校 之 教 練 於 這

部 分 還 有 待 加 強 。 我 以 上 所 談 到 的 兩 位 教 練 ， 他 們 最 重 要 的

共 同 特 質 ， 是 將 手 球 運 動 當 做 成 一 個 事 業 ， 不 僅 止 是 教 球 還

很 注 重 比 賽 成 績 ， 因 為 他 們 身 處 這 事 業 中 有 必 須 完 成 的 使 命  

， 所 以 對 於 學 生 的 要 求 會 較 為 嚴 格 ， 也 把 學 生 看 作 為 自 己 私

人 的 財 產 ， 並 會 為 學 生 的 未 來 設 想 （ 1 0 2 0 7 0 4， 2 0 1 3）。  

    綜 觀 國 內 各 層 級 教 練 來 看 ， 認 為 是 黃 ○ 永 老 師 ， 雖 然 他

所 面 臨 的 選 手 有 各 種 層 級 與 性 別 ， 但 在 選 手 號 召 力 方 面 有 著

突 出 的 能 力 ， 能 夠 號 召 一 般 生 亦 能 對 手 球 產 生 興 趣 ， 並 參 與

該 項 運 動 ， 以 整 體 球 隊 來 說 ， 不 論 是 甲 組 或 一 般 組 的 選 手 ，

都 表 現 出 很 高 度 的 向 心 力 。 此 外 還 具 備 優 異 的 溝 通 能 力 ， 不

僅 可 以 跟 選 手 良 好 的 溝 通 ， 對 一 般 人 亦 能 以 言 語 清 楚 表 達 介

紹 手 球 運 動 的 優 點 與 特 色 ， 進 而 說 服 他 人 參 與 或 關 注 該 項 運

動 。 另 外 以 女 子 隊 教 練 來 說 ， 認 為 是 彭 ○ 美 老 師 ， 他 有 一 項

較 為 優 秀 的 特 質 是 能 夠 教 育 選 手 正 確 的 人 生 觀 ， 不 論 是 在 日

常 生 活 、 球 場 還 是 學 業 等 層 面 ， 都 能 給 與 選 手 良 好 的 觀 念 ，

根 據 不 同 情 境 給 與 選 手 的 教 導 亦 不 相 同 （ 1 0 2 0 7 0 5 ， 2 0 1 3）。  

    綜 合 上 述 ， 每 位 受 訪 者 認 為 的 優 秀 教 練 不 盡 相 同 ， 但 據

我 所 知 各 受 訪 者 提 及 之 教 練 ， 隊 伍 的 競 賽 成 績 方 面 都 有 優 異

表 現 ， 當 然 每 個 教 練 亦 有 他 能 力 出 眾 之 處 ， 希 望 藉 由 以 上 各

受 訪 者 之 內 容 ， 塑 造 具 體 的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之 特 質 。 其 中 ， 黃

○ 永 老 師 被 多 方 提 及 ， 主 因 在 於 組 織 球 隊 的 號 召 力 有 著 出 色

的 表 現 ， 不 僅 是 甲 組 選 手 ， 連 乙 組 或 一 般 生 都 能 有 興 趣 參 與

手 球 運 動 ， 且 身 處 於 此 隊 伍 中 的 選 手 ， 不 論 是 何 種 層 級 ， 亦

能 表 現 出 強 大 的 向 心 力 ， 在 能 力 方 面 則 是 具 有 優 良 的 溝 通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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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他 透 過 淺 顯 易 懂 的 表 達 方 式 ， 讓 選 手 容 易 清 楚 知 道 重 點

所 在 ， 對 於 一 般 生 在 他 優 異 的 講 解 方 式 下 ， 亦 能 讓 不 瞭 解 手

球 運 動 的 人 對 此 感 到 興 趣 。 另 一 方 面 在 於 推 廣 手 球 運 動 ， 常

藉 由 舉 辦 邀 請 賽 來 推 廣 手 球 讓 更 多 人 能 認 識 這 項 運 動 ， 以 這

些 特 質 及 能 力 方 面 ， 的 確 有 許 多 值 得 效 法 之 處 。  

    因 此 ， 在 塑 造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之 形 象 特 質 ， 若 以 黃 ○ 永 老

師 的 特 質 與 能 力 為 基 礎 ， 其 他 提 及 之 教 練 為 輔 ， 並 秉 持 著 互

相 學 習 的 心 態 ， 如 此 一 來 ， 教 練 角 色 能 更 有 效 的 發 揮 功 能 ，

促 使 手 球 社 會 體 系 趨 於 穩 定 狀 態 ， 於 推 廣 手 球 運 動 亦 能 有 良

好 的 發 展 。  

 

三 、 手 球 教 練 應 增 進 之 能 力  

    林 慶 宏 （ 2 0 0 7 ）， 指 出 若 要 提 升 運 動 教 練 專 業 能 力 與 社  

會 形 象 的 方 法 有 兩 類 ， 第 一 為 良 好 習 慣 的 養 成 ， 如 閱 讀 、 自

我 管 理 、 充 實 工 具 能 力 、 頃 聽 、 建 立 形 象 等 習 慣 ； 第 二 為 專

業 能 力 的 培 養 ， 如 理 解 專 業 運 動 性 質 與 訓 練 理 論 、 計 畫 與 執

行 計 畫 能 力 、 溝 通 與 表 達 能 力 、 自 我 行 銷 等 能 力 的 培 養 。 為

塑 造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之 形 象 ， 依 實 際 現 況 各 受 訪 者 也 提 出 手 球

教 練 應 增 進 的 能 力 ， 可 能 是 專 業 技 術 的 提 升 或 者 是 其 他 等 能

力 。 各 受 訪 者 對 增 進 手 球 教 練 能 力 之 看 法 如 下 ：   

    除 了 基 本 的 手 球 專 業 技 術 增 進 以 外 ， 另 有 兩 項 ， 第 一 項

為 提 升 媒 體 運 用 的 能 力 ， 並 能 在 訓 練 教 學 上 ， 具 有 事 半 功 倍

的 效 果 ， 透 過 此 能 力 將 訓 練 內 容 講 解 的 更 為 清 楚 ， 以 圖 片 、

影 片 的 方 法 呈 現 ， 能 夠 加 深 選 手 對 該 項 運 動 技 術 的 印 象 ， 藉

此 以 達 到 更 好 的 訓 練 效 果 ； 第 二 項 為 體 能 訓 練 的 專 業 能 力 ，

現 況 下 國 內 大 部 分 的 教 練 ， 體 能 訓 練 的 方 法 都 是 依 據 ， 過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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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驗 以 依 樣 畫 葫 蘆 的 方 式 來 進 行 體 能 訓 練 ， 而 不 是 像 國 外 的

球 隊 ， 有 真 正 專 業 的 體 能 訓 練 師 ， 來 執 行 體 能 訓 練 的 區 塊 ，

因 此 體 能 訓 練 的 專 業 能 力 ， 對 教 練 往 後 的 訓 練 有 極 大 的 助 益

（ 1 0 2 0 7 0 1， 2 0 1 3）。  

    在 學 科 能 力 上 是 需 要 再 增 進 的 方 面 ， 其 中 包 括 運 動 禁 藥

相 關 知 識 、 生 理 學 知 識 、 以 及 訓 練 方 法 和 戰 術 運 用 等 ， 都 必

須 再 增 進 學 習 。 教 練 在 手 球 體 系 之 中 的 互 動 能 力 ， 亦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一 項 能 力 ， 教 練 常 需 要 與 協 會 、 選 手 、 裁 判 以 及 其 他

教 練 進 行 互 動 ， 為 了 將 教 練 一 職 扮 演 的 盡 善 盡 美 ， 互 動 能 力

是 必 需 要 不 斷 培 養 學 習 的 （ 1 0 2 0 7 0 2， 2 0 1 3）。  

    以 現 今 手 球 趨 勢 來 看 ， 其 一 為 防 守 技 術 是 最 優 先 要 精 進

的 部 分 ， 因 為 比 賽 中 有 守 備 才 有 攻 擊 的 機 會 ； 其 二 是 體 能 訓

練 上 的 精 進 ， 不 論 選 手 層 級 怎 麼 區 分 ， 最 基 本 還 是 要 注 重 體

能 上 的 訓 練 ； 其 三 為 飲 食 方 面 ， 需 要 告 訴 選 手 食 用 何 種 食 物

對 生 理 恢 復 有 較 佳 的 效 果 ； 最 後 一 點 是 教 練 搜 尋 資 訊 的 能 力  

， 透 過 網 路 或 者 其 他 的 方 式 ， 尋 找 手 球 相 關 資 訊 ， 在 現 今 趨

勢 上 也 勢 必 是 一 項 應 增 進 的 能 力 （ 1 0 2 0 7 0 3， 2 0 1 3）。  

    持 續 不 斷 的 自 我 成 長 更 為 重 要 ， 而 自 我 成 長 不 管 是 在 哪

一 個 面 向 都 是 需 要 的 ， 但 自 我 成 長 不 能 被 局 限 於 某 個 範 圍 ，

除 了 自 我 本 質 專 業 上 的 學 習 外 ， 還 包 括 面 對 面 與 人 溝 通 、 處

理 事 情 的 能 力 ， 以 及 如 何 讓 計 畫 付 諸 實 現 ， 這 些 其 實 都 是 很

重 要 的 能 力 （ 1 0 2 0 7 0 4， 2 0 1 3）。  

    因 手 球 運 動 起 源 於 歐 洲 ， 所 以 有 很 多 新 資 訊 或 訊 息 來

源 ， 皆 是 從 國 外 地 區 得 來 ， 因 此 手 球 教 練 如 能 具 備 外 語 能 力  

， 便 能 接 受 更 多 新 資 訊 ， 例 如 現 在 網 路 有 許 多 社 交 平 台 ， 可

透 過 此 平 台 得 到 很 多 資 訊 ， 像 是 最 新 技 術 的 圖 片 、 影 片 或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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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交 換 等 ， 但 這 些 資 源 都 是 需 要 依 靠 外 語 能 力 才 能 取 得 ，

所 以 外 語 能 力 屬 於 現 代 教 練 應 要 加 強 的 部 分 （ 1 0 2 0 7 0 5 ，  

2 0 1 3）。  

    綜 合 上 述 ， 暸 解 一 位 手 球 教 練 應 於 訓 練 的 專 業 知 識 上 要

不 斷 的 精 益 求 精 外 ， 亦 必 須 在 學 科 能 力 方 面 繼 續 學 習 ， 例 如

生 理 學 、 生 物 力 學 、 營 養 學 、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以 及 運 動 禁 藥 等

相 關 知 識 。 當 然 在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溝 通 能 力 ， 亦 是 需 要 持 續 學

習 的 部 分 ， 教 練 本 身 工 作 任 務 在 於 教 導 選 手 球 技 方 面 的 知 識  

， 如 何 以 淺 顯 易 懂 的 言 語 溝 通 、 表 達 技 術 中 的 要 領 就 顯 得 格

外 重 要 。 而 因 應 現 代 趨 勢 的 演 進 ， 運 用 多 媒 體 與 網 路 搜 尋 資

訊 的 能 力 ， 也 為 需 要 加 強 之 能 力 。 這 與 林 慶 宏 （ 2 0 0 7） 所 指

出 運 動 教 練 專 業 能 力 培 養 中 的 項 目 ， 亦 有 符 合 之 處 。 此 外 ，

教 練 若 本 身 具 有 良 好 的 外 語 能 力 ， 或 許 在 搜 尋 資 訊 上 有 事 半

功 倍 的 效 果 ， 於 手 球 教 學 上 亦 有 加 分 之 作 用 。  

    一 位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 不 僅 在 手 球 專 業 知 識 或 運 動 相 關 學

科 層 面 須 持 續 學 習 外 ， 在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互 動 、 溝 通 能 力 亦 必

須 培 養 ， 而 為 了 符 合 現 代 需 求 ， 多 媒 體 運 用 與 外 語 等 能 力 ，

勢 必 為 教 練 應 增 進 及 培 養 的 能 力。若 以 A G I L功 能 架 構 與 泛 功

能 主 義 來 檢 視 ， 以 上 各 受 訪 者 提 及 的 應 增 進 之 能 力 ， 屬 於 因

應 社 會 趨 勢 之 能 力 為 「 適 應 」 的 向 度 ， 為 了 「 適 應 」 現 況 而

教 練 角 色 則 必 須 具 備 的 ， 最 終 目 的 在 於 提 升 教 練 本 身 指 導 訓

練 之 水 平 與 自 我 涵 養 ， 以 達 到 高 成 效 的 訓 練 效 果 ， 因 此 增 進

之 項 目 皆 屬 於 「 顯 性 正 功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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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角 色 扮 演 與 角 色 衝 突  

 

一 、 手 球 教 練 扮 演 的 多 重 角 色  

    手 球 教 練 在 執 行 訓 練 或 比 賽 任 務 時 ， 可 能 需 要 扮 演 的 角

色 ， 不 僅 是 教 練 而 已 ， 根 據 各 受 訪 者 所 表 示 ， 教 練 還 需 包 含

「 指 揮 官 」、「 教 育 者 」、「 父 母 親 」、「 總 經 理 」、「 總 管 」 等 以

上 的 角 色 扮 演 以 其 功 能 的 發 揮 。  

（ 一 ） 手 球 教 練 扮 演 類 似 「 指 揮 官 」 的 角 色  

    教 練 彷 彿 又 像 指 揮 官 ， 就 比 賽 而 言 彷 彿 就 是 在 戰 場 一 般  

， 指 揮 球 隊 作 戰 找 出 對 手 的 弱 點 ， 下 達 指 令 及 戰 術 讓 選 手 執

行 ， 以 達 到 勝 利 之 目 的 （ 1 0 2 0 7 0 1 ， 2 0 1 3）。  

    在 鍛 鍊 選 手 方 面 會 以 較 為 嚴 厲 的 方 式 ， 執 行 選 手 訓 練 與

管 理 的 層 面 ， 就 彷 彿 是 軍 隊 中 的 指 揮 官 一 樣 ， 而 大 專 階 層 以

上 之 教 練 ， 都 是 一 種 整 合 型 態 的 教 練 ， 因 為 選 手 都 來 自 四 面

八 方 不 同 領 域 的 學 校 ， 要 將 這 些 不 同 來 源 的 選 手 ， 整 合 在 一

起 成 為 一 支 隊 伍 ， 所 以 大 專 階 層 教 練 跟 策 略 家 很 相 似  

（ 1 0 2 0 7 0 2， 2 0 1 3）。  

   教 練 所 掌 控 的 是 整 個 策 略，每 一 個 策 略 下 都 含 有 自 己 的 行

事 風 格 ， 針 對 不 同 事 件 會 有 各 種 不 同 的 行 事 風 格 ， 所 以 指 揮

官 是 屬 於 綜 觀 所 有 趨 勢 的 角 色 ， 如 同 教 練 一 般 綜 觀 球 場 上 所

趨 勢 的 發 展 ， 來 調 度 選 手 或 改 變 戰 略 （ 1 0 2 0 7 0 5， 2 0 1 3）。  

     

（ 二 ） 手 球 教 練 扮 演 類 似 「 教 育 者 」 的 角 色  

    教 育 選 手 不 僅 是 要 求 球 技 方 面 的 精 進 ， 在 課 業 上 也 希 望

選 手 們 能 有 一 定 的 水 準 ， 而 品 德 教 育 是 最 為 重 要 的 ， 要 使 選

手 有 正 確 的 觀 念 來 贏 得 比 賽 ， 不 應 當 是 以 一 些 不 正 當 的 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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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獲 取 自 己 想 要 的 結 果 。 以 教 育 者 來 說 就 是 希 望 選 手 都 能 夠

在 球 技、學 業、品 德 上 有 健 全 良 好 的 發 展（ 1 0 2 0 7 0 1， 2 0 1 3）。 

    以 基 層 的 國 小 教 練 居 多 ， 以 這 角 色 來 說 教 練 會 以 較 多 的

呵 護 與 關 懷 來 對 待 自 己 手 中 的 選 手 ， 保 護 選 手 不 讓 他 們 承 受

太 多 的 壓 力 （ 1 0 2 0 7 0 2， 2 0 1 3）。  

 

（ 三 ） 手 球 教 練 扮 演 類 似 「 父 母 親 」 的 角 色  

    現 況 下 大 部 分 選 手 ， 除 了 國 小 階 段 在 家 裡 之 外 ， 國 中 、

高 中 至 大 專 院 校 幾 乎 都 是 在 外 地 生 活 ， 既 然 選 手 來 到 此 校 做

為 你 的 選 手 ， 所 以 選 手 的 一 切 事 物 都 必 須 要 掌 控 ， 畢 竟 家 長

將 孩 子 交 付 給 你 ， 身 為 教 練 就 如 同 父 母 一 定 要 負 責 選 手 的 一

切 事 物 及 問 題 （ 1 0 2 0 7 0 3， 2 0 1 3）。  

    教 練 應 該 要 像 ， 老 師 、 朋 友 或 是 談 心 的 對 象 等 角 色 ， 能

夠 真 正 去 了 解 學 生 ， 彷 彿 又 像 是 父 母 與 兄 弟 的 關 係 ， 角 色 本

質 上 是 個 楷 模 ， 亦 可 以 是 解 惑 者 或 支 持 者 等 ， 教 練 扮 演 著 多

變 的 角 色，但 不 論 教 練 角 色 為 何，最 重 要 是 本 身 能 從 心 投 入，

由 內 心 而 發 的 關 注 每 個 學 生 ， 如 果 只 從 競 賽 名 次 的 角 度 來 看

時，要 做 到 親 近 學 生 這 個 部 分 是 很 難 做 到（ 1 0 2 0 7 0 4， 2 0 1 3）。 

 

（ 四 ） 手 球 教 練 扮 演 類 似 「 總 經 理 」 等 角 色  

    教 練 角 色 來 說 性 質 有 點 像 公 司 總 經 理 ， 要 去 分 配 手 中 員

工 的 工 作 ， 每 個 員 工 都 有 他 適 合 的 職 位 ， 而 總 經 理 就 是 在 執

行 這 樣 分 類 安 排 的 工 作 ， 而 教 練 的 工 作 亦 是 相 同 ， 需 將 每 位

選 手 的 特 性 分 類，並 放 在 能 夠 讓 選 手 發 揮 的 位 置 上（ 1 0 2 0 7 0 3， 

2 0 1 3）。  

    若 以 國 家 隊 教 練 來 說 ， 是 屬 於 單 一 任 務 取 向 的 教 練 ，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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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執 行 在 協 會 指 派 的 任 務 時 ， 會 以 獨 裁 的 領 導 方 式 ， 來 進 行

整 個 隊 伍 的 整 合 與 訓 練 ， 此 角 色 絕 對 不 是 一 個 善 良 的 人 ， 會

想 盡 各 種 辦 法 來 達 成 協 會 指 派 的 任 務 （ 1 0 2 0 7 0 2， 2 0 1 3）。  

 

（ 五 ） 手 球 教 練 扮 演 類 似 「 總 管 」 的 角 色  

    總 管 為 管 理 家 中 任 何 大 小 事 物 ， 這 點 與 教 練 幾 乎 是 完 全

一 致 ， 領 導 一 個 球 隊 不 僅 是 訓 練 方 面 的 問 題 要 解 決 ， 有 時 連

選 手 自 身 的 問 題 也 要 去 了 解 ， 帶 隊 參 賽 時 更 不 用 說 ， 每 樣 大

小 事 物 都 是 要 透 過 教 練 來 決 定 （ 1 0 2 0 7 0 3， 2 0 1 3）。  

    其 實 在 臺 灣 當 一 名 教 練 是 很 辛 苦 的 工 作 ， 因 為 工 作 的 內

容 不 僅 是 訓 練 選 手 而 已 ， 可 能 還 包 含 決 策 者 、 教 育 者 、 分 享

者 等 等 的 多 重 角 色 工 作 之 內 容 ， 並 不 像 歐 洲 德 國 將 手 球 教 練

之 工 作 分 的 很 細 膩 、 很 完 整 （ 1 0 2 0 7 0 5， 2 0 1 3）。  

    而 國 內 幾 乎 都 是 一 個 球 隊 一 位 教 練 ， 而 一 位 教 練 所 包 含

的 工 作 內 容 ， 就 有 如 同 總 管 一 樣 多 ， 除 了 訓 練 、 比 賽 以 外 ，

還 包 含 選 手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各 種 大 小 事 物 ， 例 如 運 動 傷 害 的 處

理 、 比 賽 期 間 外 宿 的 生 活 起 居 以 及 行 為 規 範 等 ， 所 以 我 想 以

總 管 這 稱 謂 應 該 算 是 相 當 貼 切 的 （ 1 0 2 0 7 0 1， 2 0 1 3）。  

 

    綜 合 上 述，手 球 教 練 像 是「 指 揮 官 」，以 一 絲 不 苟 的 態 度  

， 執 行 比 賽 與 訓 練 中 的 任 務 需 求 ， 並 維 持 整 體 隊 伍 之 秩 序 。

手 球 教 練 又 類 似 「 教 育 者 」 的 角 色 ， 秉 持 有 教 無 類 之 精 神 ，

發 揮 推 廣 手 球 運 動 以 及 作 育 英 才 等 功 能 ， 使 選 手 能 健 全 發 展  

。 教 練 又 像 是 「 父 母 親 」 的 角 色 ， 身 為 教 練 除 了 指 導 技 術 ，

還 須 發 揮 了 解 選 手 並 解 決 選 手 各 方 面 之 問 題 ， 如 同 親 人 般 的

功 能 。 教 練 亦 像 是 「 總 經 理 」 的 角 色 ， 將 隊 伍 的 運 作 視 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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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公 司 ， 如 何 將 任 務 分 配 至 適 合 的 員 工 身 上 ， 並 達 到 整 合 性

的 工 作 目 標 ， 為 此 角 色 應 發 揮 之 功 能 。  

    以 現 況 來 看 ， 手 球 教 練 必 須 扮 演 多 重 角 色 ， 其 中 應 發 揮

之 功 能 有 ， 訓 練 選 手 與 指 揮 作 戰 、 教 育 品 德 與 推 廣 手 球 、 了

解 選 手 並 解 決 其 疑 難 雜 症 以 及 分 配 任 務 並 達 整 合 性 之 目 標 等  

。 而 眾 多 的 工 作 項 目 教 練 必 須 一 人 負 責 又 類 似 「 總 管 」 的 角

色 ， 各 項 事 物 都 由 此 角 色 包 辦 。 但 不 論 手 球 教 練 扮 演 著 何 種

角 色 ， 最 終 目 的 都 在 於 發 揮 促 進 手 球 運 動 的 順 利 發 展 與 培 育

更 多 優 良 選 手 之 功 能 。  

 

二 、 手 球 教 練 的 角 色 衝 突  

    手 球 教 練 的 角 色 衝 突 問 題 ， 筆 者 將 其 分 為 五 種 類 別 來 探

討 ， 分 別 是 教 練 與「 工 作 角 色 」、「 家 庭 方 面 」、「 中 華 手 協 」、

「 交 友 圈 」、「 健 康 問 題 」 等 角 色 衝 突 一 一 探 討 。  

（ 一 ） 教 練 角 色 與 工 作 角 色 之 衝 突  

    身 兼 校 內 行 政 職 務 ， 這 方 面 與 我 身 為 教 練 的 角 色 有 所 衝

突 ， 兼 行 政 職 務 後 需 要 時 常 開 會 ， 可 能 會 導 致 訓 練 時 在 球 場

的 時 間 縮 短 ， 以 我 是 教 練 的 立 場 ， 當 然 是 想 在 訓 練 上 多 用 點

時 間 ， 但 開 會 時 又 不 得 不 去 ， 很 難 兩 者 完 全 兼 顧（ 1 0 2 0 7 0 1，

2 0 1 3）。  

    本 身 是 在 學 校 內 擔 任 一 位 教 練 的 工 作 ， 因 為 目 前 國 內 教

育 政 策 是 愛 的 教 育 來 推 廣 ， 以 不 能 打 、 不 能 罵 、 不 能 體 罰 為

前 提 的 教 育 方 式 ， 這 和 教 練 角 色 的 工 作 性 質 上 有 所 牴 觸 ， 例

如 選 手 訓 練 當 中 ， 因 為 要 約 束 他 們 可 能 就 會 採 取 ， 其 他 的 手

段 來 要 求 訓 練 要 完 成 的 課 題 內 容 ， 但 手 段 方 面 自 己 就 要 斟 酌

了 （ 1 0 2 0 7 0 2， 2 0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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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為 我 現 在 是 國 小 教 師 又 身 兼 大 專 教 練 ， 所 以 需 要 常 常

兩 頭 奔 波 ， 但 若 是 處 於 訓 練 期 時 ， 假 日 一 整 天 都 在 陪 著 選 手

練 習 ， 導 致 心 思 全 放 在 訓 練 上 ， 與 國 小 教 師 的 角 色 顯 得 有 點

衝 突 （ 1 0 2 0 7 0 3， 2 0 1 3）。  

    在 學 校 裡 我 是 一 位 老 師 ， 這 與 教 練 角 色 的 扮 演 會 發 生 衝

突 ， 因 為 擔 任 老 師 與 擔 任 教 練 時 ， 兩 者 執 行 的 任 務 或 本 質 上

是 截 然 不 同 的 （ 1 0 2 0 7 0 4， 2 0 1 3）。  

    多 半 的 衝 突 都 是 因 為 訓 練 時 間 與 教 師 事 務 上 的 重 疊 ， 而

產 生 必 需 耽 誤 兩 者 其 中 之 一 ， 但 只 要 能 安 排 事 務 重 要 性 的 先

後 順 序 ， 兩 者 的 角 色 衝 突 便 不 會 產 生 太 大 問 題 （ 1 0 2 0 7 0 5 ，  

2 0 1 3）。  

    綜 合 上 述 ， 受 訪 的 幾 位 教 練 ， 除 了 擔 任 教 練 角 色 ， 與 學

校 教 師 或 校 園 內 之 職 務 也 有 密 不 可 分 的 關 係 ， 因 此 身 兼 教 師

或 行 政 工 作 或 許 會 與 教 練 角 色 產 生 衝 突 。  

  

（ 二 ） 教 練 角 色 與 家 庭 方 面 之 衝 突  

    教 練 亦 是 一 個 在 家 庭 中 ， 必 需 扮 演 戶 長 或 父 親 的 角 色 ，

當 大 部 分 時 間 投 入 於 訓 練 當 中 時 ， 常 常 會 因 訓 練 球 隊 ， 而 無

法 撥 出 時 間 陪 家 庭 ， 便 會 與 家 庭 內 需 扮 演 之 角 色 產 生 衝 突 ，

在 學 校 內 擔 任 老 師 、 教 練 ， 而 家 庭 中 亦 扮 演 父 親 之 角 色 ， 這  

方 面 時 間 上 要 怎 麼 去 做 調 配 ， 便 會 產 生 很 大 的 衝 突  

（ 1 0 2 0 7 0 4， 2 0 1 3）。  

    若 以 家 庭 方 面 來 看 ， 當 然 身 兼 教 練 在 時 間 的 調 配 ， 會 付

出 較 多 時 間 於 球 隊 的 訓 練 ， 此 時 便 會 與 家 庭 之 間 ， 產 生 時 間

上 的 調 配 不 均 的 狀 況 （ 1 2 0 2 0 7 0 5 ， 2 0 1 3）。  

    身 為 一 位 教 練 ， 當 然 在 訓 練 上 會 多 花 一 點 時 間 ， 但 是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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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中 的 成 員 可 能 就 會 產 生 反 彈 ， 畢 竟 在 家 庭 中 要 扮 演 丈 夫 、

父 親 的 角 色 ， 如 果 要 在 訓 練 球 隊 上 多 花 點 時 間 ， 哪 麼 陪 家 人

的 時 間 一 定 會 縮 減 （ 1 0 2 0 7 0 1。 2 0 1 3）。  

    教 練 角 色 在 家 庭 方 面 是 最 大 的 衝 突 點 ， 以 我 目 前 來 說 跟

家 庭 的 關 係 疏 遠 了 很 多 ， 如 孩 子 在 成 長 的 過 程 中 ， 是 很 需 要

父 親 角 色 的 陪 伴 ， 但 時 常 因 帶 隊 問 題 ， 而 導 致 我 無 法 在 家 中

陪 伴 孩 子 學 習 成 長 。 當 然 衝 突 在 夫 妻 之 間 亦 是 存 在 的 ， 可 能

會 因 為 孩 子 的 問 題 ， 而 在 溝 通 層 面 上 會 處 於 對 立 關 係  

（ 1 0 2 0 7 0 2， 2 0 1 3）。  

    綜 合 上 述 ， 教 練 角 色 與 家 庭 之 間 的 衝 突 屬 於 較 為 明 顯 的  

， 教 練 角 色 執 行 訓 練 與 比 賽 任 務 時 ， 必 須 縮 減 與 家 庭 的 相 處

時 間 ， 而 教 練 本 身 在 家 庭 當 中 ， 又 必 須 扮 演 戶 長 、 父 母 親 等

角 色 ， 因 此 教 練 角 色 會 造 成 無 法 常 在 家 中 扮 演 該 角 色 。  

 

（ 三 ） 教 練 角 色 與 中 華 手 協 之 衝 突  

    中 華 手 協 是 一 個 行 政 單 位 ， 教 練 本 身 則 是 在 基 層 發 展 ，

協 會 應 該 扮 演 一 個 提 供 協 助 的 角 色 ， 與 教 練 角 色 之 間 應 是 處

於 互 動 狀 態 ， 其 實 產 生 衝 突 的 關 鍵 在 於 ， 兩 者 所 看 的 角 度 不

同 ， 如 果 能 夠 取 得 多 一 點 的 共 識 ， 便 會 有 相 輔 相 成 的 作 用 ，

但 真 正 的 問 題 是 取 決 於 協 會 本 身 ， 協 會 必 需 秉 持 著 協 助 、 幫

忙 的 心 態 ， 與 教 練 之 間 所 產 生 的 衝 突 才 會 相 對 減 少 ， 不 過 當

協 會 想 要 做 一 個 領 導 角 色 時 ， 則 必 需 在 教 練 之 中 做 取 捨 ， 此

時 的 衝 突 便 會 不 斷 發 生 （ 1 0 2 0 7 0 4 ， 2 0 1 3）。  

    而 中 華 手 協 在 決 策 一 些 事 情 的 方 式 ， 造 成 某 些 教 練 可 能

無 法 完 全 的 接 納 這 種 做 事 方 式 ， 原 本 是 為 同 一 件 事 情 好 而 進

行 討 論 ， 因 給 與 的 意 見 上 而 產 生 衝 突 ， 但 幾 次 下 來 都 不 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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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的 意 見 時 ， 協 會 這 種 做 事 方 法 ， 將 會 造 成 教 練 不 在 給 與

任 何 的 協 助 （ 1 0 2 0 7 0 2， 2 0 1 3）。  

    其 中 可 能 會 產 生 的 衝 突 ， 例 如 手 球 往 後 發 展 方 向 的 理 念

不 同 ， 或 是 目 標 取 得 的 不 一 致 等 情 形 ， 也 有 可 能 外 行 人 領 導

內 行 人 ， 使 部 分 優 秀 教 練 與 協 會 之 間 漸 行 漸 遠 （ 1 0 2 0 7 0 1，

2 0 1 3）。  

    若 以 現 況 的 社 會 型 態 來 說 ， 與 中 華 手 協 的 衝 突 ， 可 能 是

現 役 選 手 未 來 就 業 方 面 的 問 題 ， 雖 然 參 與 手 球 運 動 能 讓 選 手

有 多 一 條 升 學 管 道 ， 但 現 今 社 會 趨 勢 造 成 選 手 或 家 長 ，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是 未 來 工 作 在 哪 裡 ， 導 致 選 手 與 隊 伍 數 量 逐 漸 減

少 ， 希 望 協 會 能 重 視 這 方 面 的 問 題 ， 並 在 推 廣 上 做 出 改 善  

（ 1 0 2 0 7 0 3， 2 0 1 3）。  

    目 前 與 臺 北 市 手 球 協 會 之 間 有 比 較 密 切 的 合 作 與 委 託 事

務 ， 因 此 與 手 球 協 會 間 配 合 都 還 算 完 美 。 如 果 中 華 手 協 與 各

教 練 之 間 能 有 比 較 密 切 的 合 作 關 係 ， 便 不 會 產 生 太 多 衝 突 等

問 題 （ 1 0 2 0 7 0 5， 2 0 1 3）。  

    綜 合 上 述 ， 中 華 手 協 與 教 練 之 間 的 互 動 不 夠 緊 密 ， 因 此

常 導 致 與 教 練 之 間 的 理 念 與 意 見 上 的 溝 通 不 良 ， 而 溝 通 不 良

與 互 動 關 係 不 密 切 應 是 產 生 衝 突 的 最 大 主 因 。  

 

（ 四 ） 教 練 角 色 與 交 友 圈 之 衝 突  

    教 練 的 角 色 需 要 專 注 在 訓 練 球 隊 上 ， 使 心 思 也 都 放 在 這

上 面 ， 此 時 就 必 須 放 棄 與 親 朋 好 友 一 起 出 去 遊 玩 的 時 間  

（ 1 0 2 0 7 0 3， 2 0 1 3）。  

    教 練 角 色 需 要 時 常 訓 練 與 帶 隊 參 加 比 賽 等 ， 所 以 會 時 常

推 辭 朋 友 間 的 交 際 活 動 ， 此 時 會 與 朋 友 之 間 的 關 係 越 來 越 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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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 ， 相 對 的 在 人 際 關 係 方 面 也 會 變 的 比 較 狹 隘 （ 1 0 2 0 7 0 2  

， 2 0 1 3）。  

    綜 合 上 述 ， 受 訪 者 對 教 練 角 色 亦 會 因 工 作 需 求 ， 認 為 可

能 會 導 致 人 際 關 係 變 差 或 是 交 友 圈 亦 顯 狹 隘 等 問 題 的 衝 突 產

生 。 但 此 觀 點 ， 並 不 全 然 所 有 的 受 訪 者 都 提 出 相 關 的 看 法 ，

因 此 對 交 友 圈 的 衝 突 議 題 ， 只 能 說 是 可 能 會 有 些 許 影 響 ， 但

不 致 於 會 導 致 交 友 圈 變 狹 隘 的 大 問 題 。  

 

（ 五 ） 教 練 角 色 的 健 康 衝 突  

    身 為 一 個 教 練 ， 常 常 會 產 生 無 形 的 壓 力 ， 而 這 個 壓 力 會

與 自 我 身 體 健 康 產 生 衝 突 ， 因 為 對 自 我 或 是 球 隊 的 要 求 過 高  

， 往 往 壓 力 就 會 產 生 ， 這 些 壓 力 將 導 致 我 健 康 方 面 會 產 生 問

題 ， 最 基 本 的 健 康 衝 突 點 就 是 生 活 作 息 會 不 正 常 ， 因 壓 力 過

大 導 致 生 理 方 面 的 變 化 ， 以 我 個 人 而 言 ， 教 練 角 色 最 大 的 衝

突 就 是 健 康 （ 1 0 2 0 7 0 3， 2 0 1 3）。  

    綜 合 上 述 ， 健 康 問 題 亦 是 教 練 角 色 的 一 大 衝 突 ， 為 了 隊

伍 競 賽 成 績 方 面 的 考 量 ， 而 導 致 教 練 產 生 壓 力 ， 進 而 影 響 健

康 問 題 便 會 與 教 練 角 色 產 生 衝 突 。 若 要 身 心 的 健 康 可 能 在 隊

伍 競 賽 成 績 方 面 ， 就 必 須 要 釋 懷 以 對 ， 但 如 此 一 來 便 會 與 教

練 角 色 之 功 能 產 生 衝 突 。  

 

三 、 教 練 與 選 手 在 比 賽 及 訓 練 中 的 衝 突  

    教 練 與 選 手 之 間 的 關 係 是 極 為 密 切 ， 在 比 賽 及 訓 練 中 亦

有 可 能 產 生 衝 突 ， 例 如 選 手 觀 念 與 教 練 不 同 或 經 濟 方 面 的 問

題 而 無 法 參 與 練 習 ， 又 或 者 是 比 賽 前 的 訓 練 期 需 要 以 較 高 訓

練 量 ， 達 到 訓 練 目 標 而 產 生 衝 突 ， 因 此 教 練 與 選 手 在 比 賽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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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練 中 ， 衝 突 的 產 生 各 受 訪 者 認 為 可 能 在 各 種 形 況 之 下 。  

    通 常 訓 練 問 題 發 生 的 原 因 有 兩 點 ， 第 一 點 是 學 生 素 質 下

降 ， 因 為 以 前 大 學 較 少 ， 要 到 大 學 裡 打 球 都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水

準 ， 且 在 高 競 爭 的 情 況 下 ， 選 手 素 質 也 較 佳 ， 而 現 在 大 學 入

取 率 幾 乎 是 九 成 ， 人 人 都 可 以 讀 大 學 ， 導 致 競 爭 水 平 不 高 ，

好 選 手 也 不 一 定 會 來 就 讀 ， 導 致 現 在 選 手 的 素 質 不 如 以 前 。

第 二 點 是 價 值 觀 的 不 同 ， 以 前 參 與 手 球 運 動 時 ， 並 不 會 去 想

要 得 到 什 麼 利 益 、 或 是 想 未 來 工 作 在 哪 ， 只 是 單 純 喜 愛 打 手

球 ， 才 努 力 的 參 與 手 球 訓 練 ， 而 現 在 的 小 孩 子 就 並 不 是 這 麼

想 ， 他 們 會 想 到 一 直 打 球 能 夠 做 什 麼 ， 靠 打 球 以 後 能 有 好 工

作 嗎 （ 1 0 2 0 7 0 1， 2 0 1 3） ？  

    訓 練 內 容 的 強 度 ， 可 能 導 致 選 手 的 生 理 方 面 產 生 問 題 ，

例 如 訓 練 中 因 雙 方 對 抗 產 生 的 一 些 運 動 傷 害 ， 如 扭 傷 、 挫 傷

等 情 況 ， 雖 說 訓 練 會 產 生 不 可 預 期 的 傷 害 ， 但 有 些 問 題 是 選

生 本 身 應 該 可 以 避 免 ， 而 產 生 運 動 傷 害 勢 必 需 要 休 息 ， 這 與

我 在 執 行 訓 練 內 容 上 會 產 生 衝 突 （ 1 0 2 0 7 0 2， 2 0 1 3）。  

    在 比 賽 前 的 訓 練 中 ， 因 比 賽 將 近 會 隨 之 提 高 訓 練 量 ， 並

會 嚴 格 要 求 選 手 訓 練 內 容 的 執 行 度 ， 但 選 手 都 會 對 訓 練 內 容

偷 工 減 料 ， 不 然 則 是 練 習 態 度 懶 散 ， 當 教 練 付 出 時 間 與 心 血

陪 選 手 練 習 ， 卻 換 來 不 同 等 的 回 報 。 另 一 點 則 是 選 手 常 以 受

傷 需 看 醫 生 而 請 假 不 來 練 習 ， 我 的 觀 點 是 認 為 ， 做 為 選 手 應

該 知 道 ， 受 傷 亦 要 在 旁 當 見 習 生 觀 看 訓 練 過 程 ， 而 不 是 佔 用

訓 練 時 間 請 假 養 傷 ， 以 這 種 藉 口 來 逃 避 訓 練 （ 1 0 2 0 7 0 3 ，  

2 0 1 3）。  

    比 賽 當 中 裁 判 執 法 不 公 ， 會 形 成 很 大 的 困 擾 ， 而 為 了 維

持 比 賽 能 夠 繼 續 進 行 ， 便 會 要 求 自 己 選 手 接 受 不 公 的 判 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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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選 手 可 能 無 法 認 同 這 樣 的 要 求 。 雖 然 發 生 這 種 狀 況 是 少 數  

， 但 還 是 曾 經 發 生 過 ， 當 發 生 這 樣 的 衝 突 時 ， 會 避 免 再 次 刺

激 衝 突 點 ， 並 換 下 選 手 讓 他 冷 卻 情 緒 （ 1 0 2 0 7 0 4， 2 0 1 3）。  

    學 生 問 題 居 多 於 生 活 上 的 困 境 所 產 生 ， 所 以 選 手 便 要 開

始 接 觸 打 工 ， 此 時 可 能 會 因 打 工 而 造 成 不 來 練 習 或 是 無 心 參

與 球 隊 活 動 。 但 就 算 生 活 經 濟 上 無 問 題 ， 大 學 生 總 是 會 涉 及

到 所 謂 的 大 學 生 活 ， 除 了 打 工 以 外 ， 可 能 還 有 玩 樂 、 交 朋 友

之 類 等，而 這 些 問 題 都 會 對 訓 練 產 生 影 響（ 1 0 2 0 7 0 5， 2 0 1 3）。 

    綜 合 上 述 ， 本 研 究 者 認 為 教 練 角 色 與 選 手 所 產 生 的 衝 突

或 教 學 問 題 ， 都 在 於 選 手 本 身 價 值 觀 的 問 題 ， 導 致 參 與 訓 練

或 比 賽 時 的 心 態 偏 差 ， 或 是 以 請 假 養 傷 之 藉 口 來 逃 避 訓 練 。

但 正 因 現 代 社 會 之 變 遷 ， 將 造 成 現 代 選 手 與 過 去 選 手 價 值 觀

不 同 的 現 象 。  

    相 較 之 下 ， 過 去 選 手 在 大 學 生 活 的 娛 樂 方 面 ， 可 能 沒 有

現 代 大 學 生 豐 富 相 對 的 其 他 誘 惑 也 不 大 ， 所 以 能 較 為 全 心 全

意 投 入 訓 練 與 比 賽 當 中 ， 因 此 大 學 生 活 娛 樂 方 面 亦 是 影 響 選

手 參 與 訓 練 或 比 賽 熱 忱 度 的 一 個 障 礙 。 而 當 教 練 與 選 手 之 間

產 生 衝 突 時 ， 良 好 溝 通 是 解 決 問 題 的 最 佳 方 式 ， 當 然 亦 不 可

少 團 體 的 約 束 力 ， 讓 選 手 明 確 瞭 解 在 該 團 體 中 ， 應 要 做 好 的

事 物 ， 並 引 導 選 手 正 確 的 價 值 觀 。  

 

 

第 三 節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角 色 期 待  

 

一 、 教 練 自 我 角 色 期 許  

    教 練 角 色 本 身 對 於 自 己 的 角 色 期 許 ， 可 能 是 能 將 球 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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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技 提 升 、 或 是 課 業 方 面 亦 能 兼 顧 ， 又 可 能 是 對 球 員 未 來 就

業 上，教 練 能 夠 盡 一 己 之 力 幫 助 球 員，但 種 種 的 期 待 都 與「 教

育 者 」 的 性 質 頗 為 相 近 。 以 下 為 各 受 訪 者 對 自 我 的 期 許 ：  

    對 於 自 己 身 為 教 練 的 工 作 期 許 是 ， 希 望 能 教 好 每 位 球 員  

， 不 論 是 球 技 方 面 還 是 行 為 方 面 ， 都 能 讓 球 員 有 著 良 好 的 發

展 （ 1 0 2 0 7 0 1， 2 0 1 3）。  

    以 站 在 教 育 選 手 的 立 場 來 說 ， 當 然 是 希 望 教 育 現 役 選 手

時 ， 不 論 是 球 技 或 是 課 業 上 ， 都 能 夠 有 突 出 的 表 現 。 並 期 待

選 手 未 來 就 業 方 面 ， 也 能 在 自 己 的 職 業 領 域 上 有 著 不 錯 的 表

現 （ 1 0 2 0 7 0 2， 2 0 1 3）。  

    在 球 場 上 ， 期 望 能 將 教 練 指 揮 功 能 發 揮 良 好 ， 能 讓 每 位

選 手 都 扮 演 好 選 手 的 角 色 ， 盡 自 己 所 能 完 成 每 樣 任 務 。 而 私

下 我 會 希 望 與 選 手 之 間 就 像 是 朋 友 一 樣 的 關 係 ， 將 日 常 生 活

或 是 心 理 上 遇 到 的 問 題 ， 都 能 與 教 練 做 溝 通 （ 1 0 2 0  

7 0 3， 2 0 1 3）。  

    期 許 學 生 們 目 前 比 賽 成 績 的 維 持 ， 當 然 希 望 未 來 能 夠 再

突 破 ， 並 也 期 待 著 學 生 們 在 學 業 以 及 未 來 就 業 上 也 能 有 所 提

升 ， 透 過 學 校 的 學 習 在 學 業 以 及 做 人 處 事 上 都 能 夠 相 對 成 長  

，希 望 學 生 能 善 用 時 間，多 學 習 或 參 與 各 種 不 同 面 向 的 事 物，

擴 充 自 己 的 能 力 （ 1 0 2 0 7 0 4， 2 0 1 3）。  

    期 望 所 教 育 的 選 手 ， 除 了 在 體 能 、 技 術 方 面 的 提 升 外 ，

另 一 方 面 則 是 期 望 球 隊 的 教 育 能 夠 教 導 選 手 如 何 成 為 一 位 教

練 。 引 導 選 手 在 專 項 訓 練 裡 培 養 出 指 導 他 人 的 教 學 能 力 ， 為

本 人 在 培 養 選 手 中 一 項 很 重 要 的 任 務 （ 1 0 2 0 7 0 5， 2 0 1 3）。  

    綜 合 上 述 ， 手 球 教 練 對 於 自 我 工 作 角 色 的 期 待 ， 都 是 抱

持 著 能 教 育 出 優 良 的 選 手，不 論 是 球 場 上 的 技 術、體 能 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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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是 課 業 、 行 為 方 面 都 期 望 自 己 所 教 育 的 選 手 能 有 優 異 的 表

現 。 而 現 今 社 會 趨 勢 下 ， 學 生 選 手 退 役 後 未 來 路 在 哪 ， 也 演

變 成 教 練 所 擔 心 的 事 ， 因 此 培 育 選 手 指 導 教 學 的 能 力 ， 能 使

選 手 退 役 後 ， 至 少 具 備 當 教 練 或 從 事 其 他 運 動 相 關 產 業 的 能

力 ， 亦 成 為 手 球 教 練 為 了 因 應 社 會 變 遷 而 產 生 的 自 我 期 待 。  

 

二 、 社 會 結 構 對 教 練 的 角 色 期 待  

    各 受 訪 者 認 為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中 ， 其 他 角 色 對 於 教 練 角 色

的 期 待 ， 可 分 為 「 選 手 」、「 中 華 手 協 」、「 裁 判 」 等 三 方 面 。  

（ 一 ） 選 手 對 教 練 的 期 待  

    以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來 說 ， 其 他 人 對 於 這 角 色 的 期 待 ， 最 為

主 要 的 就 是 能 夠 帶 領 球 隊 贏 得 勝 利 的 期 待 ， 不 論 是 手 球 協 會

或 是 選 手 ， 最 主 要 的 期 待 應 該 都 是 贏 球 （ 1 0 2 0 7 0 1 ， 2 0 1 3）。  

    選 手 對 教 練 的 期 待 ， 是 教 練 能 夠 輕 鬆 的 訓 練 ， 並 讓 選 手

享 受 比 賽 的 快 樂 。 另 一 點 為 信 任 度 ， 選 手 會 期 望 一 個 優 秀 教

練 是 可 以 信 任 的 ， 而 一 位 優 秀 教 練 會 去 了 解 選 手 ， 使 雙 方 取

得 共 同 的 信 任 感 ， 當 教 練 被 選 手 信 任 時 ， 選 手 也 會 傾 心 順 從

教 練 的 訓 練 方 式 ， 所 以 我 認 為 選 手 對 教 練 最 大 的 期 待 ， 是 讓

選 手 打 從 心 底 認 為 是 值 得 信 任 的 教 練 （ 1 0 2 0 7 0 3， 2 0 1 3）。  

    對 於 教 練 的 期 待 不 止 局 限 於 專 長 訓 練 上 ， 可 能 還 期 待 教

練 能 夠 教 導 除 了 手 球 之 外 的 知 識 。 因 為 我 本 身 希 望 選 手 除 了

球 技 能 夠 維 持 外 ， 另 一 點 為 在 課 業 上 的 學 習 ， 所 以 選 手 期 待

我 額 外 的 課 程 中 ， 能 夠 帶 給 他 們 有 更 多 新 知 可 以 學 習  

（ 1 0 2 2 0 7 0 4， 2 0 1 3）。  

    綜 合 上 述 ， 選 手 期 望 優 秀 教 練 是 能 帶 領 隊 伍 邁 向 勝 利 的

人 ， 當 然 還 可 以 教 導 手 球 技 術 以 外 的 事 物 ， 例 如 做 人 處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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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 通 技 巧 、 倫 理 道 德 等 ， 除 此 之 外 ， 選 手 也 期 望 教 練 是 夠 能

讓 他 信 服 與 信 任 的 教 練 。 以 一 名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對 於 選 手 來 說  

， 則 必 須 發 揮 這 些 功 能 。  

 

（ 二 ） 中 華 手 協 對 教 練 的 期 待  

    中 華 手 協 與 教 練 之 間 的 互 動 甚 少 ， 有 較 多 互 動 接 觸 的 教

練 ， 似 乎 只 有 比 賽 成 績 優 異 的 幾 名 而 已 ， 因 此 協 會 相 對 的 也

只 對 成 績 優 異 之 教 練 產 生 期 待 （ 1 0 2 0 7 0 4， 2 0 1 3）。  

    若 以 競 賽 成 績 的 觀 點 ， 中 華 手 協 方 面 對 教 練 的 期 待 ， 都

是 以 能 帶 出 優 秀 成 績 為 前 提 ， 也 就 是 指 派 給 予 教 練 的 比 賽 任

務 要 能 夠 贏 （ 1 0 2 0 7 0 2， 2 0 1 3）。  

    中 華 手 協 為 了 使 隊 伍 能 夠 奪 牌 ， 雖 然 會 給 予 教 練 資 源 ，

但 沒 有 展 現 出 成 效 ， 原 因 在 於 選 手 集 訓 的 練 習 時 間 不 夠 長 ，

沒 有 規 劃 長 期 發 展 的 集 訓 計 畫 ， 以 移 地 訓 練 來 說 ， 訓 練 期 間

所 學 到 的 技 術 或 觀 念 ， 在 集 訓 時 間 短 的 情 況 下 ， 可 能 無 法 有

效 將 訓 練 的 成 果 展 現 ， 不 過 協 會 認 為 已 經 給 予 教 練 協 助 ， 至

於 能 不 能 奪 牌 都 歸 咎 於 教 練 的 責 任 ， 而 會 發 生 這 樣 的 情 況 ，

都 是 協 會 與 教 練 間 的 理 念 不 同，所 產 生 的 矛 盾 點（ 1 0 2 0 7 0 3 ，

2 0 1 3）。   

    中 華 手 協 除 了 以 上 幾 點 之 外 ， 可 能 還 期 待 教 練 是 能 好 配

合 的 ， 例 如 帶 隊 參 賽 以 及 協 會 推 動 的 相 關 活 動 等 ， 各 方 面 都

能 有 著 較 高 的 配 合 度 （ 1 0 2 0 7 0 1， 2 0 1 3）。  

    若 從 推 廣 手 球 運 動 的 觀 點 來 看 ， 對 於 資 歷 較 為 深 厚 的 教

練 身 上 或 許 具 有 推 廣 的 能 力 ， 所 以 中 華 手 協 亦 會 對 其 產 生 招

攬 與 開 創 的 期 待 （ 1 0 2 0 7 0 5， 2 0 1 3）。  

    綜 合 上 述 ， 中 華 手 協 對 於 優 秀 教 練 的 期 待 ， 是 以 贏 為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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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期 待 ， 當 然 還 期 待 優 秀 教 練 能 配 合 中 華 手 協 實 施 的 計 畫 並

且 發 揮 推 廣 手 球 與 招 攬 選 手 等 功 能 。  

 

（ 三 ） 裁 判 對 於 教 練 的 期 待  

    裁 判 對 教 練 的 期 待 是 當 裁 判 執 法 時 ， 期 望 教 練 不 要 有 太

過 度 的 反 應 ， 但 裁 判 與 教 練 兩 者 的 關 係 ， 應 會 產 生 對 立 的 情

況 ， 教 練 為 了 球 隊 勝 利 的 立 場 ， 會 盡 力 向 裁 判 爭 取 利 於 我 方

的 判 決 ， 所 以 當 發 生 誤 判 或 有 不 利 之 判 決 出 現 ， 教 練 要 無 任

何 反 應 是 不 可 能 的 ， 所 以 我 認 為 裁 判 對 教 練 最 大 的 期 待 ， 就

是 期 望 教 練 能 夠 接 受 裁 判 的 執 法 角 度 （ 1 0 2 0 7 0 2， 2 0 1 3）。  

    裁 判 在 比 賽 當 中 的 執 法 標 準 ， 雖 有 法 則 規 章 指 示 明 確 的

執 法 方 向 ， 但 在 比 賽 中 臨 場 的 細 微 判 定 皆 因 人 而 異 ， 因 此 ，

受 訪 者 認 為 裁 判 對 於 優 秀 教 練 的 期 待 ， 則 是 期 望 能 接 受 任 何

裁 判 的 執 法 方 式 與 標 準 。 此 部 分 或 許 並 不 全 然 ， 所 有 裁 判 都

與 教 練 間 會 產 生 對 立 的 情 況 ， 因 此 ， 只 能 將 其 解 讀 為 裁 判 對

於 教 練 期 待 中 的 一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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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本 章 小 結  

 

    本 章 節 探 討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於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中 的 功 能 與  

角 色 ， 藉 由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應 具 備 之 特 質 與 能 力 ， 進 一 步 了 解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扮 演 之 角 色 應 具 何 種 功 能 。 最 終 討 探 其 角 色 在

社 會 結 構 中 的 角 色 期 待 與 角 色 衝 突 。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應 具 備 特 質 與 能 力 部 分 ， 除 了 本 身 必 需 具

備 手 球 專 業 知 識 外 ， 還 包 括 整 合 組 織 的 能 力 、 冷 靜 、 耐 性 、

權 威 、 親 師 亦 友 等 特 質 ， 而 因 應 現 代 社 會 趨 勢 ， 具 備 吸 收 新

資 訊 的 特 質 ， 已 是 一 名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特 質 。 而

談 到 該 角 色 應 具 備 之 能 力 應 是 ， 良 好 的 溝 通 能 力 、 凝 聚 隊 伍

向 心 力 的 能 力 、 推 廣 手 球 運 動 的 能 力 以 及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的 能

力 等 ， 具 備 以 上 能 力 不 僅 能 利 於 教 學 上 的 需 求 ， 亦 在 推 廣 手

球 運 動 上 能 達 到 良 好 的 效 果 ， 促 使 參 與 手 球 運 動 人 口 增 加 ，

並 讓 其 體 系 呈 現 穩 定 趨 勢 。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扮 演 之 角 色 與 角 色 衝 突 部 分 ， 部 分 教 練 認

為 手 球 教 練 必 須 扮 演 「 指 揮 官 」、「 教 育 者 」、「 父 母 親 」、「 總

經 理 」、「 總 管 」 等 角 色 ， 在 臺 灣 擔 任 教 練 工 作 ， 必 須 需 要 發

揮 以 上 各 種 角 色 之 功 能 ， 但 不 論 角 色 為 何 教 練 角 色 本 質 上 的

功 能 並 不 會 改 變 ， 因 教 練 本 身 具 有 指 導 球 技 、 教 育 品 德 、 推

廣 運 動 等 功 能 ， 因 此 教 練 角 色 在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中 是 必 要 的 存

在 。 在 角 色 衝 突 部 分 ， 亦 分 為 工 作 方 面 、 家 庭 方 面 、 交 友 圈

方 面 、 中 華 手 協 方 面 、 健 康 方 面 以 及 選 手 方 面 等 衝 突 ， 教 練

角 色 在 工 作 、 家 庭 、 交 友 圈 方 面 的 衝 突 ， 原 因 都 基 於 教 練 訓

練 的 工 作 ， 無 法 排 出 時 間 或 事 務 互 相 重 疊 ， 而 導 致 在 這 些 方

面 上 都 產 生 衝 突 。 在 中 華 手 協 方 面 產 生 衝 突 的 原 因 ， 如 推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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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務 上 的 問 題 或 是 意 見 溝 通 不 良 的 問 題 。 教 練 角 色 亦 有 可 能

在 健 康 方 面 產 生 衝 突 ， 但 每 個 人 的 認 知 不 同 ， 所 以 健 康 方 面

的 衝 突 因 人 而 異 。 選 手 與 教 練 間 的 衝 突 ， 可 分 訓 練 與 比 賽 兩

個 面 向 ， 但 居 多 原 因 都 是 價 值 觀 認 知 的 不 同 ， 所 產 生 的 角 色

衝 突 。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的 角 色 期 待 部 分 ， 在 各 訪 談 者 的 認 知 下 ，

認 為 教 練 角 色 應 做 好 指 導 、 培 育 選 手 ， 並 期 望 經 過 各 教 練 的

教 導 後 ， 於 球 技 、 學 業 、 品 德 都 能 有 優 良 的 表 現 ， 依 據 現 代

社 會 之 變 遷 ， 教 練 角 色 也 期 望 選 手 在 專 長 訓 練 的 教 育 下 ， 產

生 能 執 導 教 育 他 人 之 能 力 ， 於 未 來 就 業 上 亦 有 良 好 發 展 。 而

教 練 認 為 其 他 角 色 對 於 的 教 練 角 色 的 期 待 ， 分 為 選 手 、 裁 判  

、 中 華 手 協 三 個 層 面 ， 選 手 層 面 期 待 教 練 角 色 ， 不 應 只 是 領

導 球 隊 獲 勝 的 人 ， 更 應 該 是 能 讓 選 手 打 從 心 底 信 服 與 信 任 的

人 ； 裁 判 層 面 期 待 教 練 角 色 ， 不 論 比 賽 當 下 執 法 的 好 壞 ， 期

望 教 練 都 能 接 受 判 決 ， 為 裁 判 對 教 練 角 色 的 一 項 期 待 ； 中 華

手 協 層 面 期 待 教 練 角 色 ， 不 僅 是 競 賽 成 績 優 秀 外 ， 在 推 廣 手

球 運 動 與 招 攬 選 手 等 方 面 都 能 產 生 一 定 的 功 能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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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肆 章   手 球 教 練 制 度 與 規 範  

 

第 一 節   中 華 手 協 的 教 練 制 度  

 

一 、 教 練 的 養 成 教 育  

    中 華 民 國 體 育 運 動 總 會 （ 以 下 簡 稱 中 華 體 總 ） 的 規 定 中

說 明 ， 各 級 教 練 講 習 會 最 低 研 習 天 數 為 三 天 或 授 課 時 數 達 二

十 四 小 時 ， 必 須 以 連 續 性 之 方 式 舉 辦 。 檢 定 方 式 以 各 運 動 教

練 所 需 之 技 術 標 準 ， 各 運 動 協 會 視 實 際 情 形 給 予 規 定 （ 中 華  

民 國 體 育 運 動 總 會 ， 2 0 0 4）。  

    教 練 講 習 會 應 包 含 ， 體 能 訓 練 法 、 運 動 基 本 技 術 、 運 動

規 則 、 指 導 技 術 、 戰 術 與 戰 略 、 運 動 營 養 學 、 運 動 科 學 理 論  

、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 英 文 （ A 級 講 習 會 必 備 課 程 ） 等 課 程 內 容  

（ 中 華 民 國 體 育 運 動 總 會 ， 2 0 0 4）。  

    目 前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舉 辦 的 教 練 養 成 教 育 ， 亦 是 依 據

中 華 民 國 體 育 總 會 之 運 動 教 練 之 制 度 實 施 準 則 。 中 華 手 協 的

教 練 培 育 制 度 在 長 年 的 實 施 下 ， 也 已 經 逐 漸 形 成 一 個 固 定 的

模 式 ， 要 參 加 C 教 練 講 習 ， 必 須 年 滿 2 0 歲 以 外 還 需 高 中 畢 業  

者 ， 滿 足 兩 項 要 求 才 可 參 加 講 習 會 ， 全 程 參 與 講 習 會 後 ， 最

終 以 筆 試 成 績 決 定 是 否 取 得 教 練 資 格 ， 而 各 級 教 練 的 取 得 成

績 亦 不 相 同 ， 分 別 為 A級 8 5分 、 B級 8 0分 、 C級 7 0分 ， 筆 試 成

績 達 到 標 準 則 取 得 該 級 教 練 資 格 ， 欲 想 再 晉 升 更 高 層 級 之 教

練 ， 則 需 持 續 參 與 訓 練 實 務 以 及 參 加 高 層 級 教 練 講 習 會 ， 之  

後 才 可 參 加 考 核 。 但 有 受 訪 者 曾 指 出 ， 目 前 中 華 手 協 的 教 練

養 成 ， 沒 有 所 謂 的 計 畫 性 ， 單 以 辦 講 習 會 的 方 式 來 培 育 教 練  

（ 1 0 2 0 7 0 5， 2 0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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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目 前 中 華 手 協 所 辦 的 教 練 講 習 會 ， 對 於 教 練 的 養 成 教

育 是 一 項 重 要 的 培 育 方 式 ， 所 以 各 級 教 練 講 習 會 之 課 程 內 容

的 編 制 是 更 是 極 為 重 要 。 ㄧ 個 講 習 會 的 課 程 內 容 在 編 制 上 ，

不 僅 須 符 合 各 層 教 練 在 指 導 上 的 需 求 ， 亦 要 符 合 現 況 趨 勢 。

各 級 教 練 講 習 之 課 程 內 容 的 編 制 如 下 ：  

（ 一 ） C級 教 練 講 習 會 之 課 程 內 容 包 括 ：  

基 礎 運 動 訓 練 學 、 手 球 規 則 、 個 人 攻 擊 技 術 、 個 人 防 守 技 術  

、 運 動 禁 藥 、 球 隊 組 訓 與 管 理 、 小 組 攻 擊 技 術 、 運 動 傷 害 與

防 護 、 守 門 員 防 守 技 術 （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 2 0 1 0）。  

（ 二 ） B級 教 練 講 習 會 之 課 程 內 容 包 括 ：  

體 能 訓 練 實 務 (專 項 )、 攻 擊 技 術 與 戰 術 、 防 守 技 術 與 戰 術 、

基 本 步 法 訓 練 、 手 球 運 動 週 期 訓 練 計 畫 、 手 球 比 賽 資 訊 管 理  

、 手 球 規 則 、 運 動 禁 藥 （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 2 0 1 1 a）。  

（ 三 ） A級 教 練 講 習 會 之 課 程 內 容 包 括 ：  

訓 練 計 畫 國 家 隊 組 訓 、 運 動 科 學 哲 學 、 防 守 施 壓 訓 練 、 裁 判

規 則 研 討 、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 攻 擊 技 術 與 戰 術 、 防 守 技 術 與 戰

術 、 手 球 運 動 諮 詢 管 理 與 分 析 、 體 能 訓 練 課 程 、 運 動 營 養 學  

、 奧 會 模 式 、 運 動 禁 藥 、 手 球 指 導 英 文 用 語 （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 2 0 1 1 b）。  

    藉 由 以 上 各 級 教 練 講 習 會 的 課 程 內 容 得 知 ， 中 華 手 協 在

各 級 教 練 課 程 的 編 制 上 ， 都 符 合 總 會 的 運 動 教 練 實 施 準 則 之

規 定 。 不 過 ， 仔 細 觀 察 後 發 現 各 級 教 練 講 習 內 容 並 無 太 大 差

異 ， 若 以 講 習 會 的 養 成 教 育 方 式 ， 要 培 育 出 符 合 現 代 需 求 之

教 練 ， 是 否 還 有 待 考 量 ？ 以 下 為 各 受 訪 者 對 目 前 養 成 教 育 的

意 見 ：  

    目 前 中 華 手 協 的 培 訓 方 式 ， 居 多 只 是 以 每 年 舉 辦 一 次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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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 講 習 會 ， 以 講 習 會 課 程 內 容 ， 之 後 施 以 筆 試 考 核 ， 來 培 育

各 層 級 的 教 練 ， 單 單 只 有 這 麼 一 種 培 育 方 式 ， 要 培 育 出 符 合

現 代 需 求 的 教 練 顯 得 有 些 困 難 （ 1 0 2 0 7 0 3， 2 0 1 3）。  

    現 行 的 教 練 制 度 無 法 培 育 出 符 合 現 代 需 求 的 教 練 ， 因 為

在 於 高 層 領 導 者 的 觀 念 有 落 差 ， 觀 念 的 落 差 導 致 在 培 育 教 練  

， 僅 止 於 有 做 就 好 的 心 態 。 然 而 ， 經 費 不 足 也 是 大 一 問 題 ，

因 經 費 的 缺 乏 ， 在 執 行 教 練 養 成 教 育 這 個 層 面 上 少 很 多 資 源  

， 例 如 無 法 聘 請 國 外 優 秀 的 手 球 教 練 來 臺 灣 ， 做 技 術 上 的 心

得 交 流 （ 1 0 2 0 7 0 1 ， 2 0 1 3）。  

    目 前 養 成 教 育 的 問 題 ， 第 一 為 中 華 手 協 在 教 練 培 訓 課 程

並 非 是 常 態 性 ， 且 期 程 亦 非 固 定 ， 常 是 被 迫 而 為 ， 自 然 在 相

關 講 師 之 聘 請 ， 人 選 合 適 性 待 考 量 。 第 二 為 協 會 各 及 教 練 講

習 會 的 講 師 ， 部 分 在 球 隊 組 訓 有 非 常 獨 到 之 見 解 與 訓 練 法 ，

但 較 欠 缺 與 國 際 手 球 接 軌 （ 1 0 2 0 7 0 4， 2 0 1 3）。  

    由 此 得 知 ， 目 前 中 華 手 協 對 教 練 的 養 成 教 育 ， 似 乎 只 有

一 種 培 育 方 式 為 各 級 教 練 講 習 會 ， 但 是 講 習 會 的 舉 辦 又 是 非

固 定 性 ， 可 能 會 造 成 無 法 有 效 發 揮 教 練 的 培 育 功 能 。  

 

二 、 教 練 分 級 制 度  

     依 據 教 練 的 經 驗 資 歷 與 競 賽 成 績 ， 將 教 練 區 分 為 不 同 等  

級 ， 讓 新 進 教 練 得 到 高 層 級 教 練 的 指 導 ， 在 經 由 考 核 認 定 後  

， 能 再 往 更 高 一 層 級 邁 進 ， 而 分 級 制 度 主 要 功 能 是 在 於 ， 使

教 練 根 據 不 同 等 級 的 區 分 ， 因 應 各 種 不 同 層 級 之 選 手 ， 進 而

發 揮 訓 練 指 導 與 比 賽 指 揮 之 功 能 ， 便 能 讓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在 整

體 上 更 為 健 全 的 發 展 。 每 一 層 級 選 手 都 有 因 應 等 級 的 教 練 ，

如 國 小 階 層 的 選 手 ， 分 配 給 新 進 教 練 來 指 導 ， 亦 能 發 揮 其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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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 之 功 能 ， 但 反 之 ， 國 小 階 層 選 手 ， 讓 國 家 級 教 練 來 指 導 ，

可 能 會 產 生 大 材 小 用 或 選 手 無 法 吸 收 該 教 練 的 指 導 等 情 形 發

生 ， 如 此 一 來 便 會 不 符 合 分 級 制 度 的 意 涵 ， 亦 可 能 產 生 各 層

級 教 練 分 配 不 均 的 問 題 。  

    根 據 中 華 體 總 的 教 練 分 級 ， 在 各 運 動 協 會 建 立 運 動 教 練

制 度 實 施 準 則 中 說 明 ， 運 動 教 練 之 分 級 以 C（ 縣 市 ）、 B（ 省

市 ）、 A （ 國 家 ） 等 三 級 為 原 則 。（ 中 華 民 國 體 育 運 動 總 會 ，  

2 0 0 4）。因 此，中 華 手 協 也 依 據 此 實 施 辦 法，將 手 球 教 練 區 分

為 C、 B、 A三 個 等 級 ， C級 教 練 屬 於 縣 市 級 ， B級 教 練 屬 於 省

市 級， A級 教 練 屬 於 國 家 級，而 A級 教 練 亦 屬 為 國 內 最 高 層 級

之 教 練 。  

以 下 為 參 加 各 級 教 練 講 習 會 須 具 備 的 資 格：（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 2 0 1 0、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 2 0 1 1 b）  

（ 一 ） C級 教 練 資 格  

    1 .年 齡 滿 2 0歲 ， 品 行 端 正 ， 身 心 健 康 。  

    2 .高 中 以 上 畢 業 學 歷 。  

    3 .熱 愛 手 球 運 動 ， 了 解 手 球 規 則 。  

（ 二 ） B級 教 練 資 格  

    1 .取 得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核 發 Ｃ 級 教 練 證 二 年 以 上 並  

      有 實 際 經 驗 者 。  

    2 .曾 入 選 參 加 國 際 分 齡 手 球 錦 標 賽 青 年 組 以 上 代 表 隊  

      教 練 ， 現 仍 繼 續 從 事 教 練 工 作 者 。  

    3 .曾 入 選 參 加 國 際 手 球 錦 標 賽 青 年 組 以 上 代 表 隊 助 理  

      教 練 ， 現 仍 繼 續 從 事 教 練 工 作 者 。  

    4 .最 近 三 年 內 連 續 從 事 手 球 訓 練 工 作 ， 其 球 隊 曾 獲 得  

      全 國 性 手 球 錦 標 賽 前 三 名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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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曾 入 選 參 加 國 際 正 式 手 球 錦 標 賽 國 家 代 表 隊 隊 員 者 。  

（ 三 ） A級 教 練 資 格  

    1 .取 得 B級 教 練 證 滿 三 年 並 實 際 從 事 指 導 工 作 者 。  

    2 .曾 入 選 為 我 國 參 加 國 際 手 球 錦 標 賽 青 年 組 以 上 代 表  

      隊 教 練 獲 前 三 名 成 績 者 。  

    若 以 中 華 體 總 的 「 各 運 動 協 會 建 立 運 動 教 練 制 度 實 施 準

則 」 之 內 容 來 看 ， 惟 有 在 晉 升 等 級 的 年 限 有 稍 往 上 調 高 ， 例

如 C級 晉 升 為 B級 教 練 ， 根 據 總 會 的 分 級 制 訂 辦 法 ， 應 須 取 得

C級 教 練 證 滿 一 年 以 上 ， 便 可 參 加 晉 升 B級 教 練 之 考 核 ， B級

晉 升 為 A 級 教 練 亦 同 ， 年 限 都 往 上 提 高 一 年 。 不 過 ， 就 以 目  

前 現 況 來 看 ， 中 華 手 協 會 將 分 級 制 度 的 資 格 年 限 調 高 ， 可 能

的 原 因 是 期 望 藉 由 更 多 的 實 際 經 驗 與 實 務 ， 來 提 升 各 層 級 教

練 的 指 導 水 準 。  

    受 訪 者 亦 認 為 ， 中 華 手 協 在 教 練 的 養 成 教 育 區 塊 ， 沒 有

產 生 太 大 的 功 能 性 ， 所 以 要 培 育 一 位 學 生 成 為 教 練 ， 一 般 都

是 落 於 學 校 教 育 之 中 （ 1 0 2 0 7 0 5， 2 0 1 3）。  

    在 中 華 手 協 無 明 確 區 分 出 養 成 、 分 級 或 檢 定 等 制 度 ， 造

成 國 內 教 練 都 是 屬 於 自 然 在 這 社 會 中 成 長 的  

（ 1 0 2 0 7 0 1， 2 0 1 3）。  

    中 華 手 協 將 教 練 參 與 該 層 級 指 導 之 時 間 拉 長 ， 或 許 可 加

強 教 練 指 導 訓 練 之 能 力 ， 有 利 於 之 後 晉 升 考 試 。 原 因 基 於 ，

目 前 中 華 手 協 在 教 練 養 成 教 育 的 功 能 性 彰 顯 不 健 全 ， 並 認 為

實 務 經 驗 才 是 教 練 能 力 提 升 的 最 大 主 因 ， 所 以 將 晉 升 年 限 提

高 。 若 以 其 分 級 制 度 依 據 現 況 下 的 實 施 情 形 ， 應 屬 於 可 行 且

合 理 的 分 級 制 度 。  

    分 級 制 度 是 區 分 各 層 級 教 練 養 成 教 育 的 指 標 ， 依 據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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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級 需 求 編 制 屬 於 各 層 級 教 練 所 需 之 課 程 內 容 。 各 受 訪 教 練

對 於 分 級 制 度 課 程 編 制 的 意 見 如 下 ：  

    A級 教 練 課 程 內 容 ， 屬 於 較 不 合 適 的 部 分 ， A級 是 屬 於 最

高 階 層 ， 但 講 課 的 師 資 都 是 屬 於 國 內 的 資 深 教 練 ， 並 沒 有 請

國 外 的 教 練 來 授 課 交 流 ， 長 久 沒 有 新 的 刺 激 ， 便 會 失 去 進 取

的 心 態 ， 也 會 與 國 外 的 訓 練 方 式 、 技 戰 術 的 演 變 上 呈 現 落 差  

， 這 也 是 長 久 以 來 的 問 題 （ 1 0 2 0 7 0 1， 2 0 1 3）。  

    手 球 教 練 雖 然 區 分 為 C 、 B、 A級 ， 但 在 分 級 課 程 內 容 的

編 制 上 都 是 一 樣 的 ， 連 授 課 講 師 亦 都 是 相 同 的 人 ， 則 A 級 教  

練 講 習 是 國 內 手 球 教 練 最 高 層 級 的 講 習 會 ， 但 中 華 手 協 在 這

部 分 因 為 參 與 人 數 過 少 ， 也 只 是 有 舉 辦 就 好 的 心 態 ， 並 沒 有

花 太 多 心 力 在 講 習 會 上 （ 1 0 2 0 7 0 2 ， 2 0 1 3）。  

    講 習 會 分 為 A、 B 、 C各 層 級 的 課 程 內 容 ， 但 各 層 級 之 內  

容 上 並 無 明 顯 的 課 程 區 分 ， 所 以 要 將 課 程 內 容 貼 近 於 實 際 教

學 之 現 況 ， 以 目 前 分 級 課 程 的 編 制 上 ， 是 屬 於 不 適 當 的 。 因

為 ， 每 個 教 練 所 接 觸 的 教 學 對 象 都 不 一 樣 ， 但 卻 將 各 層 教 練

都 混 雜 編 制 於 同 一 套 課 程 內 容 中 ， 例 如 國 小 教 練 與 國 家 隊 教

練 在 同 一 套 課 程 內 ， 所 學 到 的 是 國 家 隊 教 練 的 訓 練 方 法 ， 應

該 是 不 太 吻 合 與 實 際 現 況 互 相 配 合 的 情 形（ 1 0 2 0 7 0 5，2 0 1 3）。  

    經 各 受 訪 教 練 與 各 級 講 習 會 課 程 內 容 對 照 後 ， 發 現 分 級

制 度 在 編 制 各 層 級 教 練 的 培 訓 課 程 上 無 太 大 區 別 ， 通 常 用 以

相 同 一 套 課 程 ， 對 各 層 級 教 練 進 行 養 成 教 育 ， 這 或 許 為 教 練

的 分 級 養 成 無 法 有 效 符 合 現 況 的 因 素 之 一 。  

    此 外 ， 教 練 分 級 制 度 是 區 分 各 層 級 教 練 能 力 與 實 務 上 所

需 所 區 分 之 基 準 ， 依 據 層 級 編 制 出 符 合 實 際 所 需 之 課 程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一 環 。 因 此 ， 受 訪 者 也 提 出 分 級 制 度 下 ， 教 練 培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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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編 制 應 重 視 的 部 分 之 意 見 ：  

    實 際 技 術 指 導 的 操 作 為 最 主 要 的 養 成 內 容 ， 實 際 的 指 導

為 任 何 教 練 教 學 的 根 本 ， 有 此 基 礎 才 得 以 延 伸 出 其 他 的 指 導

方 式 ， 當 然 運 用 科 學 知 識 並 且 可 以 與 訓 練 實 務 兩 者 互 相 結 合  

， 這 是 養 成 教 育 上 最 為 理 想 的 教 練 型 態 （ 1 0 2 0 7 0 1 ， 2 0 1 3）。  

    除 了 學 科 知 識 以 外 ， 更 應 重 視 倫 理 道 德 方 面 的 問 題 ， 在

教 育 英 才 方 面 倫 理 是 極 需 要 被 重 視 的 ， 不 論 是 培 育 教 練 還 是

選 手 都 應 以 倫 理 為 教 育 基 礎 （ 1 0 2 0 7 0 2， 2 0 1 3）。  

    教 育 過 程 中 ， 應 以 資 訊 做 為 學 習 的 媒 介 ， 讓 參 與 培 訓 之

教 練 ， 以 影 片 、 圖 片 加 深 印 象 達 到 記 憶 猶 新 的 效 果 ， 之 後 在

加 入 實 際 操 作 的 課 程 （ 1 0 2 0 7 0 3， 2 0 1 3）。  

    裁 判 法 為 裁 判 執 法 相 關 之 事 項 ， 教 練 也 勢 必 要 了 解 ， 因

此 裁 判 講 習 教 練 應 必 須 參 加 增 加 相 關 訊 息 及 知 識 ， 才 可 達 到

相 輔 相 成 的 效 果 （ 1 0 2 0 7 0 4， 2 0 1 3）。  

    如 果 要 辦 一 個 完 整 的 教 練 講 習 課 程 ， 實 際 技 術 指 導 的 操

作 與 科 學 相 關 知 識 都 涵 蓋 在 內 。 此 外 基 層 教 練 培 育 課 程 內 應

加 入 樂 趣 化 課 程 ， 因 為 教 學 對 象 是 國 小 、 國 中 或 高 中 的 學 生  

， 則 教 學 內 容 裡 需 要 具 有 較 高 的 樂 趣 化 ， 便 可 吸 引 更 多 的 學

生 參 與 手 球 運 動 （ 1 0 2 0 7 0 5， 2 0 1 3）。  

    綜 合 上 述 ， 瞭 解 各 受 訪 者 對 教 練 課 程 重 視 的 指 標 為 何 ，

不 僅 要 有 實 際 技 術 指 導 的 操 作 與 運 動 科 學 相 關 知 識 ， 亦 須 包

含 其 他 內 容 在 其 中 ， 如 教 練 倫 理 、 資 訊 應 用 、 手 球 相 關 規 則  

、 裁 判 法 則 以 及 樂 趣 化 教 學 ， 以 上 都 是 各 受 訪 者 認 為 在 教 練

養 成 教 育 課 程 中 ， 須 重 視 的 課 程 內 容 編 制 之 指 標 。  

      

三 、 教 練 檢 定 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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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手 協 對 於 手 球 教 練 的 檢 定 制 度 分 為 兩 部 分 ， 其 一 為

參 加 各 級 教 練 講 習 會 之 前 的 資 格 審 查 ； 其 二 為 參 加 各 級 教 練

講 習 會 之 後 的 檢 定 考 試 。 而 檢 定 教 練 的 方 式 ， 與 教 練 制 度 中

的 養 成 教 育 與 分 級 制 度 有 互 相 關 聯 性 。  

（ 一 ） 參 加 各 級 教 練 講 習 會 之 前 的 資 格 審 查  

    依 據 分 級 制 度 將 教 練 區 分 為 各 種 等 級 ， 以 因 應 各 層 級 選

手 對 於 教 練 的 功 能 需 求 ， 因 此 參 加 各 級 教 練 講 習 會 之 前 ， 都

必 須 準 備 資 料 並 接 受 審 查 ， 並 根 據 各 種 不 同 等 級 之 教 練 ， 也

制 訂 出 各 級 教 練 應 符 合 的 資 料 審 查 內 容 。 參 加 C 級 教 練 講 習  

會 之 前 ， 必 須 先 填 寫 個 人 資 料 （ 年 齡 、 學 歷 等 ） 以 及 備 齊 身

分 證 影 本 ， 接 受 審 查 並 通 過 後 才 得 以 參 加 該 級 講 習 會 。 若 參

加 B級 教 練 講 習 會 ， 除 了 C級 教 練 的 審 查 資 料 外 ， 還 需 取 得 C

級 教 練 證 兩 年 以 上 資 歷 之 證 明 ， 或 其 他 相 關 單 位 提 出 的 具 體

成 績 證 明 。則 A級 教 練 講 習 會 的 資 格 審 查 ，必 須 取 得 B級 教 練

滿 三 年 還 要 有 參 與 實 際 指 導 訓 練 之 工 作 ， 或 是 擔 任 國 家 隊 教

練 參 與 國 際 手 球 錦 標 賽 青 少 年 組 以 上 前 三 名 ， 應 符 合 兩 者 其

一 ， 才 具 備 參 加 檢 定 A級 教 練 的 資 格 。  

（ 二 ） 參 加 各 級 教 練 講 習 會 之 後 的 檢 定 考 試  

    通 過 資 格 、 成 績 證 明 的 審 查 後 ， 必 須 全 程 參 與 各 級 教 練

講 習 會 的 培 訓 課 程 ， 並 於 講 習 會 最 後 以 筆 試 方 式 進 行 最 終 的

檢 定 考 試 。 中 華 手 協 也 依 據 各 級 教 練 講 習 會 之 課 程 內 容 ， 編

制 符 合 各 級 教 練 的 考 核 試 卷 ， 試 卷 內 容 為 手 球 技 術 相 關 知 識

與 手 球 規 則 ， 為 C、 B級 教 練 檢 定 之 內 容 ， 但 A級 教 練 的 檢 定

筆 試 的 內 容 ， 除 了 以 上 兩 個 方 面 ， 還 須 增 加 手 球 英 文 指 導 用

語 級 手 球 英 文 專 業 術 語 ， 原 因 在 於 ， A 級 教 練 屬 於 國 內 手 球  

教 練 最 高 層 級 ， 因 此 中 華 手 協 會 指 派 A 級 教 練 擔 任 國 家 隊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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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 ， 並 參 與 國 際 性 競 賽 ， 則 參 與 國 際 競 賽 應 須 加 強 英 文 方 面

的 能 力 。 根 據 教 練 層 級 的 不 同 ， 所 制 訂 的 筆 試 合 格 標 準 亦 不

相 同 ， 分 別 是 A級 8 5分 、 B級 8 0分 、 C級 7 0分 ， 若 達 到 該 級 教

練 檢 定 考 試 之 標 準 ， 便 可 獲 得 該 級 教 練 證 。  

    依 據 目 前 的 檢 定 制 度 ， 亦 有 受 訪 者 指 出 ， 若 都 以 競 賽 成

績 作 為 考 核 的 單 一 指 標 ， 事 實 上 會 造 成 諸 多 教 練 在 考 核 方 面

無 法 達 到 基 本 門 檻 。 因 此 建 議 ， 比 賽 或 訓 練 作 為 考 核 條 件 的

比 例 不 應 該 佔 太 重 ， 只 以 比 賽 成 績 來 考 核 一 個 教 練 的 好 與 壞  

， 是 屬 於 單 一 層 面 的 考 量 ， 如 要 評 定 一 位 教 練 考 核 的 優 良 與

否 除 了 成 績 之 外 ， 應 需 重 視 指 導 學 生 的 過 程 ， 並 將 指 導 過 程

的 評 定 列 入 教 練 考 核 的 條 件 之 中 （ 1 0 2 0 7 0 5， 2 0 1 3）。  

    綜 合 上 述 ， 現 行 的 檢 定 制 度 似 乎 有 待 考 量 之 處 。 教 練 本

身 任 務 雖 說 是 領 導 球 隊 贏 得 比 賽 ， 但 往 往 比 賽 中 定 會 有 勝 負

之 分 ， 但 產 生 勝 負 的 因 素 有 很 多 種 ， 例 如 選 手 來 源 的 多 寡 與

素 質 是 教 練 不 可 控 制 的 ， 不 過 選 手 素 質 往 往 對 於 比 賽 勝 負 來

說 有 高 度 的 關 連 性 。 以 基 層 教 練 來 說 ， 是 以 推 廣 與 啟 發 興 趣

的 性 質 居 多 ， 若 是 只 是 競 賽 成 績 為 考 量 ， 便 可 能 造 成 基 層 選

手 往 後 不 願 意 在 參 與 此 運 動 。 所 以 說 ， 考 核 一 位 教 練 競 賽 成

績 必 然 能 作 為 考 核 制 度 中 的 一 項 指 標，但 應 加 入 其 他 指 標（ 投

入 訓 練 的 時 間 、 教 育 指 導 過 程 的 熱 忱 、 對 手 球 運 動 推 廣 貢 獻

度 等 ），來 擴 大 教 練 考 核 制 度 的 標 準，才 不 會 造 成 參 與 教 練 工

作 者 ， 無 熱 忱 繼 續 從 事 手 球 運 動 教 練 。  

 

    經 過 以 上 各 項 細 部 的 分 析 後 暸 解 ， 中 華 手 協 教 練 制 度 的

養 成 教 育 、 分 級 制 度 以 及 檢 定 制 度 ， 在 制 訂 的 條 件 上 有 高 度

的 關 連 性 ， 若 修 改 其 中 一 部 份 便 會 牽 連 整 體 制 度 ， 皆 屬 於 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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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髮 動 全 身 的 關 係 。 檢 定 制 度 的 審 核 教 練 之 方 式 除 了 筆 試 檢

定 外 ， 資 歷 與 競 賽 成 績 則 為 檢 定 各 教 練 的 優 先 前 提 ， 若 以 競

賽 成 績 作 為 唯 一 考 核 指 標 ， 似 乎 還 有 尚 待 考 量 之 處 。  

 

第 二 節   體 育 署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一 、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的 簡 述  

    體 育 署 所 實 施 的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 屬 於 應 因 社 會 趨 勢 所 擬

定 之 政 策 ， 對 各 種 運 動 項 目 參 與 人 員 來 說 ， 勢 必 有 著 可 觀 的

影 響 力 ， 當 然 對 於 手 球 運 動 的 參 與 者 也 不 例 外 。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實 施 的 好 壞 與 否 ， 都 可 能 直 接 或 間 接 的 影 響 各 種 運 動 項 目  

。 舉 例 來 說 ， 國 內 屬 於 熱 門 的 運 動 項 目 ， 可 能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的 實 施 ， 導 致 更 多 人 參 與 該 運 動 項 目 ， 除 了 對 該 運 動 之 發 展

有 助 益 ， 亦 讓 選 手 退 役 之 後 ， 對 未 來 想 成 為 教 練 的 人 有 良 好

管 道 。 因 此 ， 在 探 討 手 球 教 練 制 度 ， 也 將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含 括

在 其 中 。  

    依 據 教 育 部 體 育 署 的 「 各 級 學 校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資 格 審 定

辦 法 」， 第 三 條 法 規 規 定 分 為 ， 初 級 、 中 級 、 高 級 以 及 國 家 級

專 任 教 練 ， 各 級 專 任 教 練 以 專 業 能 力 又 分 為 ， 一 般 專 任 教 練

與 身 心 障 礙 專 任 教 練 兩 類（ 教 育 部 體 育 署， 2 0 1 0）。由 此 可 知  

， 專 任 教 練 的 分 級 制 度 ， 不 僅 止 取 於 一 般 教 練 亦 連 身 心 障 礙

類 的 教 練 也 包 含 在 內 ， 如 此 看 來 分 級 制 度 方 面 ， 似 乎 屬 於 較

全 面 性 的 分 級 制 度 。 手 球 運 動 應 分 為 一 般 類 專 任 教 練 ， 至 於

資 格 取 得 方 面 ， 從 初 級 級 專 任 教 練 取 得 資 格 來 看 ， 有 以 下 幾

種 取 得 資 格 的 辦 法 ：（ 教 育 部 體 育 署 ， 2 0 1 0）  

一 、 體 育 相 關 科 系 畢 業 ， 曾 獲 得 以 下 成 績 之 一 ， 並 取 得 全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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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體 育 團 體 C級 運 動 教 練 證 者  

（ 一 ） 臺 灣 區 運 動 會 或 全 國 運 動 會 前 三 名 。  

（ 二 ） 全 國 大 專 校 院 運 動 會 最 優 級 組 ， 團 體 項 目 前 二 名 或 個  

      人 項 目 前 三 名 。  

（ 三 ） 大 專 運 動 聯 賽 最 優 級 組 ， 團 體 項 目 前 二 名 。  

二 、 取 得 全 國 性 體 育 團 體 C級 以 上 運 動 教 練 證 後 ， 連 續 從 事  

    教 練 工 作 三 年 以 上 ， 現 仍 在 職 ， 且 符 合 以 下 條 件 之 一  

（ 一 ） 擔 任 選 手 曾 獲 得 以 下 成 績 之 一 者 ：  

      1 .臺 灣 區 運 動 會 或 全 國 運 動 會 前 二 名 。  

      2 .大 專 校 院 運 動 會 最 優 級 組 前 二 名 。  

      3 .大 專 運 動 聯 賽 最 優 級 組 ， 團 體 項 目 前 二 名 。  

（ 二 ） 任 職 期 間 指 導 個 人 項 目 不 同 之 五 人 以 上 或 團 體 項 目 之  

      選 手 獲 得 全 國 性 運 動 會 最 優 級 組 前 二 名 。  

（ 三 ） 任 職 於 國 民 小 學 之 專 職 教 師 或 專 職 教 練 而 具 備 以 下 要  

      件 ：  

      1 .最 近 二 個 年 度 考 績 均 為 八 十 分 以 上 。  

      2 .最 近 三 年 所 指 導 之 選 手 ， 每 年 有 不 同 之 三 人 以 上 ，  

        升 學 後 繼 續 該 項 運 動 訓 練 且 參 加 縣 市 級 以 上 比 賽 。  

（ 四 ） 任 職 期 間 有 連 續 三 年 參 加 教 育 部 核 定 之 全 國 棒 球 聯 賽  

    硬 式 組 比 賽 ， 所 指 導 之 選 手 ， 有 不 同 之 三 人 以 上 ， 升 學  

    後 仍 繼 續 該 項 運 動 訓 練 並 參 加 縣 市 級 以 上 比 賽 。  

三 、 現 職 專 任 教 練 且 具 取 得 指 導 該 項 運 動 種 類 之 全 國 性 體 育  

    團 體 C級 以 上 運 動 教 練 證 。  

四 、 擔 任 選 手 曾 獲 得 國 光 體 育 獎 章 三 等 三 級 以 上 ， 且 取 得 全  

    國 性 體 育 團 體 C級 以 上 運 動 教 練 證 。  

五 、 擔 任 選 手 曾 獲 得 世 界 運 動 會 正 式 運 動 項 目 第 一 名 ， 且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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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各 該 項 運 動 競 賽 種 類 相 關 國 際 體 育 組 織 正 式 會 員 之 體  

    育 團 體 所 核 發 ， 且 仍 於 有 效 期 間 內 ， 並 經 中 華 體 總 登 錄  

    C級 以 上 運 動 教 練 證 。  

    從 以 上 初 級 專 任 教 練 各 種 的 取 得 資 格 ， 可 看 出 分 級 制 度

的 全 面 性 ， 亦 會 影 響 取 得 資 格 方 面 的 廣 闊 性 ， 取 得 資 格 的 面

向 寬 廣 ， 可 造 就 更 多 退 役 優 秀 選 手 從 事 教 練 工 作 ， 提 供 各 運

動 項 目 的 需 求 以 及 促 進 整 體 發 展 趨 於 穩 定 現 象 。 但 各 種 取 得

資 格 的 辦 法 ， 最 基 本 一 項 條 件 都 要 具 備 該 運 動 項 目 的 C 級  

以 上 運 動 教 練 證 。  

    專 任 教 練 的 考 核 制 度 方 面 ， 分 為 取 得 或 晉 升 資 格 的 考 核

與 聘 任 後 的 年 終 考 核 兩 類 ， 則 取 得 與 晉 升 資 格 方 面 的 考 核 ，

應 以 競 賽 成 績 作 為 優 先 考 量 ， 如 果 是 選 手 申 請 資 格 ， 要 看 是

否 有 取 得 全 國 運 動 會 前 三 名 或 其 他 規 定 的 運 動 賽 會 之 名 次 。

若 是 以 取 得 初 級 專 任 教 練 資 格 ， 要 晉 升 為 中 級 專 任 教 練 ， 則

亦 要 依 據 帶 隊 競 賽 成 績 方 面 來 做 審 核 。 而 另 一 項 聘 任 後 的 年

終 考 核 ， 其 考 核 內 容 分 為 績 效 、 服 務 、 品 德 及 行 政 配 合 等 四

項，各 項 考 核 比 例 為 績 效 占 百 分 之 五 十、服 務 占 百 分 之 二 十、

品 德 占 百 分 之 十 、 行 政 配 合 占 百 分 之 二 十 （ 教 育 部 體 育 署 ，

2 0 1 3）。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若 以 考 核 制 度 來 分 析 ， 不 論 是 何 種 考 核 方

式 ， 最 主 要 都 是 以 競 賽 成 績 為 主 ， 而 聘 任 後 還 包 含 其 他 的 考

核 項 目 ， 屬 於 合 理 之 處 ， 不 完 全 都 以 競 賽 成 績 為 單 一 考 核 指

標 ， 有 服 務 、 品 德 與 行 政 配 合 等 面 向 ， 若 以 整 體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來 說 ， 在 是 分 級 制 度 或 是 考 核 制 度 ， 都 似 乎 為 合 理 制 度 。

但 往 另 一 個 層 面 想 ， 目 前 的 專 任 教 制 度 取 得 資 格 制 訂 ， 都 符

合 各 種 運 動 項 目 的 賽 制 嗎 ？ 而 初 級 專 任 教 練 資 格 取 得 ， 並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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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件 容 易 的 事 ， 在 競 賽 成 績 方 面 為 最 主 要 的 考 核 指 標 ， 是 否

能 加 入 其 他 項 目 來 增 設 考 核 的 指 標 呢 ？ 這 些 問 題 都 是 有 待 考

量 的 部 分 。  

  

貳 、 教 練 對 體 育 署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的 看 法  

    依 據 目 前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的 實 施 ， 是 否 能 造 就 更 多 退 役 選

手 找 到 教 練 工 作 ？ 各 受 訪 教 練 也 依 其 提 出 各 種 看 法 ， 如 其 制

度 落 實 性 尚 差 、 教 師 與 專 任 教 練 職 位 重 疊 、 取 格 資 格 問 題 、

或 目 前 環 境 下 造 成 的 問 題 等 。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 擁 有 立 法 美 意 ， 但 落 實 性 差 。 或 許 有 可

能 造 就 比 較 多 的 人 可 以 擔 任 教 練 ， 但 是 有 種 惡 性 循 環 的 感 覺  

， 像 是 有 些 人 取 得 專 任 教 練 這 個 職 缺 後 ， 猶 如 鐵 飯 碗 一 般 ，

即 使 不 再 對 球 隊 有 任 何 的 貢 獻 也 無 所 謂 ， 因 為 以 取 得 專 任 教

練 資 格 ， 所 以 就 算 沒 有 成 效 ， 但 也 還 是 得 到 同 樣 的 薪 水 ， 這

樣 必 然 造 成 一 種 惡 性 循 環 ， 還 沒 得 到 資 格 時 很 努 力 ， 在 該 職

位 上 努 力 進 取 ， 得 到 資 格 後 便 開 始 沉 淪 ， 是 一 種 不 好 的 現 象

（ 1 0 2 0 7 0 1， 2 0 1 3）。  

    雖 然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下 可 造 就 更 多 的 教 練 找 到 工 作 ， 但 是

現 實 情 況 專 任 教 練 的 職 位 ， 常 與 體 育 教 師 職 位 畫 上 等 號 ， 除

了 專 任 教 練 的 工 作 外 ， 還 要 身 兼 學 校 一 般 的 體 育 課 ， 這 兩 者

是 完 全 不 同 的 工 作 內 容 ， 便 會 使 專 任 教 練 的 在 職 者 產 生 模 糊  

， 而 這 部 分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應 該 需 要 在 明 確 規 範 （ 1 0 2 0 7 0 2 ，  

2 0 1 3）。  

    手 球 運 動 項 目 是 屬 於 競 技 運 動 ， 但 是 相 關 法 規 並 沒 有 受

體 育 署 的 接 受 與 採 納 ， 所 以 體 育 署 的 專 任 教 練 實 施 辦 法 ， 應

該 要 以 目 前 我 們 手 球 運 動 的 賽 制 現 況 ， 做 出 變 更 成 符 合 手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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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的 規 章 辦 法 。 我 相 信 有 許 多 選 手 都 嚮 往 著 未 來 能 夠 成 為

教 練 ， 但 因 為 這 種 不 符 合 現 況 手 球 賽 制 的 制 度 ， 造 成 很 多 選

手 夢 想 破 碎 （ 1 0 2 0 7 0 3， 2 0 1 3）。  

    應 該 不 會 造 就 更 多 的 教 練 找 到 工 作 。 因 為 基 層 球 隊 及 參

與 人 數 有 限 ， 加 上 國 小 、 國 中 、 高 中 至 大 專 院 校 承 接 選 手 的

學 校 也 有 限 ， 自 然 限 制 其 發 展 （ 1 0 2 0 7 0 4， 2 0 1 3）。  

    目 前 所 實 施 的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 我 無 法 評 論 它 的 優 與 劣 ，

但 制 度 已 經 實 施 ， 我 只 能 期 待 是 否 有 更 多 的 人 願 意 投 入 教 練

工 作 。 因 為 原 本 教 師 的 職 場 已 經 開 始 萎 縮 ， 在 針 對 運 動 項 目

來 看 ， 熱 門 項 目 參 與 人 數 較 多 ， 相 對 的 冷 門 項 目 人 數 會 逐 漸

減 少 ， 因 此 冷 門 運 動 項 目 參 與 人 數 驟 減 ， 教 職 人 員 也 會 被 排

除 掉，但 願 此 制 度 能 重 視 非 重 點 發 展 的 運 動 項 目（ 1 0 2 0 7 0 5 ，

2 0 1 3）。  

    綜 合 上 述 ， 目 前 體 育 署 實 施 的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 對 於 手 球

運 動 項 目 來 說 沒 有 顯 著 的 助 益 性 ， 雖 然 可 能 造 就 更 多 參 與 手

球 運 動 人 員 ， 因 其 制 度 而 可 以 擔 任 教 練 的 工 作 ， 但 似 乎 還 有

需 要 改 善 之 空 間 ， 例 如 專 任 教 練 與 教 職 人 員 的 職 位 必 須 區 分

清 楚 ， 以 及 應 修 改 為 符 合 手 球 運 動 賽 制 的 取 得 資 格 ， 雖 說 手

球 運 動 在 國 內 是 屬 於 冷 門 項 目 ， 但 也 應 該 在 制 度 上 有 與 其 他

運 動 項 目 平 等 的 權 利 。  

 

 

第 三 節   未 來 手 球 教 練 制 度 之 觀 點  

 

一 、 中 華 手 協 教 練 制 度 與 提 升 國 內 教 練 水 平 之 意 見  

（ 一 ） 中 華 手 協 教 練 制 度 之 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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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於 中 華 手 協 教 練 制 度 ， 各 受 訪 者 也 給 予 未 來 改 善 之 意

見 ， 如 教 練 養 成 教 育 的 計 畫 性 、 中 華 手 協 的 整 合 性 、 檢 定 制

度 等 方 面 。  

    對 於 國 內 整 體 的 培 育 制 度 ， 不 能 像 現 在 一 樣 毫 無 章 法 的

擬 定 制 度 ， 執 行 下 易 產 生 漏 洞 ， 是 要 有 依 據 讓 養 成 培 育 附 有

計 畫 性 ， 一 步 一 步 循 序 漸 進 的 來 達 成 目 的 。 因 此 ， 建 議 中 華

手 協 在 執 行 各 項 計 畫 的 積 極 度 ， 應 具 有 強 烈 的 執 行 力 ， 而 不

是 有 做 就 好 的 心 態 （ 1 0 2 0 7 0 1， 2 0 1 3）。  

    若 要 的 制 度 問 題 解 決 ， 要 規 劃 臺 灣 手 球 幾 個 主 要 系 統 區

域 ， 並 由 各 區 域 推 舉 出 每 個 系 統 區 域 的 負 責 人 ， 系 統 區 域 內

不 只 有 教 練 而 已 ， 也 包 含 中 華 手 協 的 工 作 人 員 、 裁 判 等 ， 便

能 解 決 國 內 舉 辦 比 賽 時 場 地 不 足 的 問 題 （ 1 0 2 0 7 0 2 ， 2 0 1 3）。  

    教 練 與 中 華 手 協 之 間 應 改 善 溝 通 方 式 ， 並 且 雙 方 都 能 夠

接 受 各 自 的 想 法 才 能 達 到 共 識 ， 有 了 共 識 教 練 與 中 華 手 協 兩

者 所 提 出 的 需 求 ， 都 可 互 相 協 助 尋 求 解 決 之 道  

（ 1 0 2 0 7 0 3， 2 0 1 3）。  

    除 了 建 立 良 好 互 動 溝 通 方 式 之 外 ， 還 必 須 加 強 中 華 手 協

與 各 地 方 委 員 會 的 推 廣 與 訓 練 之 連 結 性 （ 1 0 2 0 7 0 4 ， 2 0 1 3）。  

    建 議 考 核 制 度 方 面 ， 不 應 該 只 有 考 核 比 賽 成 績 方 面 ， 應

將 指 導 選 手 之 過 程 列 入 考 核 內 ， 讓 考 核 制 度 達 到 平 衡 ， 使 教

練 有 更 多 發 揮 空 間 ， 促 進 教 練 因 應 比 賽 或 訓 練 的 需 求 培 養  

（ 1 0 2 0 7 0 5， 2 0 1 3）。  

    綜 合 上 述 ， 目 前 現 行 的 教 練 制 度 有 許 多 方 面 尚 待 改 進 ，

而 一 個 制 度 能 否 改 善 與 上 層 人 員 有 很 大 的 相 關 性 ， 則 要 改 善

制 度 須 有 要 具 有 強 烈 的 執 行 力 的 前 提 之 下 。 欲 想 改 善 教 練 制

度 問 題 ， 除 了 須 整 合 臺 灣 各 地 區 的 主 要 系 統 外 ， 也 要 建 立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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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 與 中 華 手 協 之 間 的 連 結 性 。 如 能 以 此 方 向 做 修 改 ， 或 許 中

華 手 協 能 建 立 更 健 全 的 教 練 制 度 。  

（ 二 ） 提 升 教 練 水 平 之 具 體 意 見  

    各 受 訪 者 亦 對 提 升 教 練 水 平 上 給 了 ㄧ 些 具 體 意 見 ， 為 了

能 更 有 效 的 提 升 教 練 水 平 ， 除 了 教 練 本 身 心 態 ， 亦 須 建 立 教

練 統 一 的 學 習 模 組 ， 以 及 國 內 增 加 比 賽 次 數 和 講 習 會 的 定 期

舉 辦 等 方 式 ， 來 全 面 提 升 國 內 教 練 之 水 平 。  

    若 要 提 昇 國 內 教 練 水 平 ， 教 練 本 身 自 我 的 心 態 要 做 調 整  

， 每 位 教 練 都 應 該 要 具 有 積 極 進 取 的 心 態 ， 並 對 此 工 作 內 容

抱 持 著 熱 忱 ； 且 中 華 手 協 在 執 行 各 項 計 畫 的 積 極 度 ， 是 否 具

有 強 烈 的 執 行 力，而 不 是 有 做 就 好 的 心 態（ 1 0 2 0 7 0 1， 2 0 1 3）。 

    中 華 手 協 應 統 一 教 練 學 習 的 模 組 ， 將 北 、 中 、 南 各 區 都

整 合 出 一 套 學 習 的 模 組 ， 之 後 在 由 各 區 域 負 責 人 向 手 協 報 告  

， 整 合 各 地 區 的 學 習 模 組 ， 並 提 供 給 全 臺 灣 教 練 參 考  

（ 1 0 2 0 2， 2 0 1 3）。  

    若 以 中 華 手 協 作 為 一 個 主 導 ， 應 多 舉 辦 分 齡 的 手 球 國 際

性 競 賽 ， 例 如 青 少 年 、 青 年 等 的 分 齡 國 際 賽 ， 藉 由 舉 辦 或 參

與 國 際 賽 事 ， 臺 灣 便 能 與 國 際 接 軌 ， 亦 能 提 升 整 體 的 教 練 水

平 （ 1 0 2 0 7 0 5， 2 0 1 3）。  

    每 年 固 定 期 間 辦 理 講 習 會 並 聘 請 國 際 知 名 講 師 ， 傳 遞 新

的 訓 練 理 論 與 技 術 、 戰 術 ， 以 提 升 球 隊 組 訓 知 識 ， 以 及 積 極

參 加 國 際 手 球 教 練 研 習 會 ， 持 續 提 升 相 關 知 能 ， 刺 激 手 球 相

關 組 訓 知 能 不 斷 的 更 新 躍 進 （ 1 0 2 0 7 0 4， 2 0 1 3）。  

    增 加 國 內 比 賽 場 次 的 數 目 ， 比 賽 參 加 次 數 越 多 ， 不 論 是

對 教 練 或 選 手 都 可 以 得 到 實 力 上 的 提 升 。 此 外 賽 事 必 須 利 用

國 內 媒 體 的 推 廣 ， 來 提 升 手 球 運 動 知 名 度 ， 進 而 建 起 社 會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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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度 （ 1 0 2 0 7 0 3， 2 0 1 3）。  

    綜 合 上 述 ， 若 要 提 升 國 內 教 練 水 平 ， 必 須 先 調 整 各 教 練

本 身 心 態 的 問 題 外 ， 中 華 手 協 是 掌 握 主 導 各 教 練 的 單 位 ， 所

以 必 須 先 整 合 一 套 教 練 學 習 的 模 組（ 模 式 ）。 因 此，在 承 辦 各

級 教 練 講 習 會 應 定 期 舉 辦 ， 並 且 遴 選 出 國 內 優 秀 教 練 去 參 與

國 際 性 的 教 練 研 習 會 ， 增 進 與 國 際 上 的 連 結 性 。 且 國 內 比 賽

甚 少 應 增 加 教 練 與 選 手 的 比 賽 次 數 ， 來 提 升 實 際 經 驗 ， 目 前

臺 灣 手 球 運 動 參 與 或 舉 辦 國 際 性 競 賽 方 面 ， 算 是 少 之 又 少 ，

所 以 即 使 無 法 承 辦 國 際 賽 事 ， 亦 可 邀 請 亞 洲 各 國 來 做 交 流 比

賽 ， 增 進 彼 此 間 的 實 力 。 以 國 內 來 說 ， 手 球 運 動 屬 於 冷 門 運

動 項 目 ， 在 推 廣 上 容 易 受 到 阻 礙 ， 因 此 須 製 造 話 題 性 藉 由 媒

體 的 力 量 ， 提 升 手 球 運 動 的 知 名 度 ， 欲 想 提 升 教 練 水 平 或 選

手 實 力 ， 則 社 會 支 持 度 應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環 。  

 

二 、 體 育 署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之 意 見  

    對 於 目 前 體 育 署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 為 了 能 夠 更 能 迎 合 手 球

教 練 ， 各 受 訪 教 練 亦 給 予 一 些 相 關 意 見 ， 如 整 體 制 度 的 獎 勵

方 式 、 擴 展 取 得 資 格 方 面 、 考 核 指 標 的 增 加 等 。  

    結 合 永 業 制 與 績 效 制 兩 種 制 度 的 混 合 度 ， 既 有 永 業 制 的

穩 定 ， 也 有 績 效 制 的 獎 勵 方 式 ， 舉 例 來 說 ， 就 是 有 較 多 帶 隊

成 績 之 教 練 ， 將 得 到 績 效 制 的 獎 勵 ， 除 了 永 業 制 的 穩 定 新 資

外 ， 還 可 以 透 過 此 種 方 法 得 到 有 成 正 比 的 收 獲 獎 勵 。 另 一 點

為 以 取 得 資 格 的 建 議 ， 無 全 國 大 專 院 校 運 動 會 與 大 專 聯 賽 的

運 動 項 目 ， 是 否 需 要 成 立 其 他 的 辦 法 ， 來 補 足 取 得 資 格 的 方

式 （ 1 0 2 0 7 0 1， 2 0 1 3）。  

    除 了 結 合 永 業 制 與 績 效 制 兩 者 並 進 之 外 ， 還 建 議 既 然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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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任 教 練 應 該 讓 制 度 的 面 變 寬 ， 使 初 級 專 任 教 練 資 格 變 成 容

易 取 得 ， 但 在 要 升 級 為 中 級 、 高 級 或 國 家 級 教 練 時 ， 必 須 從

嚴 以 待 來 執 行 （ 1 0 2 0 7 0 2， 2 0 1 3）。  

    在 取 得 資 格 上 應 修 改 成 符 合 現 況 的 手 球 賽 制 的 制 度 。 考

核 制 度 方 面 ， 都 是 以 比 賽 成 績 好 一 點 ， 相 對 的 考 核 自 然 就 高

一 些 ， 便 可 能 造 成 教 練 為 了 要 贏 ； 為 了 能 夠 繼 續 聘 任 ， 而 會

用 盡 任 何 辦 法 達 成 目 的 。 而 現 今 教 練 居 多 是 與 老 師 的 職 位 相

結 合 ， 如 果 是 身 兼 老 師 與 教 練 兩 個 職 位 ， 必 然 就 不 會 在 意 比

賽 成 績 了 ， 但 這 與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的 理 念 不 同 ， 因 此 考 核 制 度

需 要 在 將 考 核 辦 法 細 緻 化 （ 1 0 2 0 7 0 3， 2 0 1 3）。  

    目 前 的 分 級 制 度 應 算 合 理 並 指 出 惟 獨 在 取 得 資 格 方 面 ，

除 競 賽 成 績 考 量 外 ， 應 考 慮 其 他 項 目 ， 例 如 投 入 程 度 與 貢 獻

度 、 教 養 方 面 、 學 校 文 化 、 地 方 特 色 等 （ 1 0 2 0 7 0 4， 2 0 1 3）。  

    以 目 前 取 得 資 格 來 看 ， 認 為 現 在 所 選 取 的 比 賽 項 目 還 不

夠 全 面 ， 大 部 分 都 是 亞 、 奧 運 項 目 ， 如 果 要 擴 大 將 其 他 非 亞  

、 奧 運 項 目 也 列 入 之 中 ， 則 必 須 去 考 量 比 賽 層 級 的 問 題 ， 例

如 東 亞 運 、 青 年 運 動 會 等 國 際 賽 事 ， 以 這 幾 種 比 賽 層 級 都 應

該 要 納 入 ，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之 取 得 資 格 的 考 量 範 圍 內  

（ 1 0 2 0 7 0 5， 2 0 1 3）。  

    綜 合 上 述 ， 目 前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亦 有 須 改 善 之 處 ，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應 採 取 永 業 制 與 績 效 制 兩 者 結 合 的 教 練 制 度 ， 以 聘 任

中 的 專 任 教 練 來 說 ， 可 防 止 教 練 怠 惰 並 且 積 極 付 出 在 訓 練 上  

， 以 保 持 高 競 爭 心 態 ， 來 維 持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的 正 向 循 環 。 若

以 符 合 手 球 競 賽 趨 勢 來 看 細 項 的 制 度 ， 取 得 資 格 方 面 ， 應 該

要 給 予 沒 有 大 運 會 以 及 聯 賽 的 運 動 項 目 ， 一 些 其 他 彌 補 的 方

案 。 因 此 ， 取 得 資 格 方 面 應 該 要 再 詳 細 擬 定 規 範 ， 並 擴 大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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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資 格 的 範 圍 ， 才 能 使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因 應 各 種 運 動 項 目 的 教

練 需 求 。 經 受 訪 教 練 所 示 ， 目 前 專 任 教 練 常 與 一 般 教 師 的 職

位 畫 上 等 號 ， 但 似 乎 不 符 合 專 任 教 練 的 理 念 與 功 能 ， 考 核 制

度 必 須 明 確 規 定 ， 以 避 免 造 成 角 色 衝 突 的 產 生 ， 讓 專 任 教 練

全 心 全 意 投 入 於 運 動 訓 練 工 作 上 。   

 

 

 

 

 

 

 

 

 

 

 

 

 

 

 

 

 

 

 

 

 



 106 

第 四 節   本 章 小 結  

 

   中 華 手 協 實 施 的 手 球 教 練 制 度 ， 於 養 成 教 育 方 面 ， 由 於  

培 育 訓 練 之 方 式 僅 此 一 種 ， 若 想 發 揮 教 練 的 培 育 功 能 ， 可 能

是 像 當 有 限 的 ， 尚 有 改 善 之 空 間 。 分 級 制 度 ， 將 教 練 分 為  

C、 B、 A三 級 之 外 ， 亦 把 各 級 教 練 晉 升 年 限 向 上 提 升 一 年 ，

以 此 來 因 應 教 練 實 際 指 導 訓 練 所 需 要 之 經 驗 ， 若 以 現 況 下 來

說 ， 屬 於 可 行 且 合 理 的 分 級 制 度 。 檢 定 制 度 ， 分 為 參 加 講 習

會 之 前 的 資 格 審 核 與 之 後 的 筆 試 檢 定 兩 種 ， 則 考 核 指 標 以 競

賽 成 績 為 優 先 前 提 ， 以 適 合 性 來 說 似 乎 來 有 待 考 量 。  

    目 前 體 育 署 實 施 的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 在 分 級 制 度 上 ， 將 教

練 區 分 成 四 級 與 兩 類 ， 為 初 級 、 中 級 、 高 級 、 國 家 級 與 一 般

類 和 身 心 障 礙 類 ， 屬 於 較 為 全 面 性 的 分 級 制 度 。 取 得 資 格 方

面 ， 主 要 是 以 競 賽 成 績 為 第 一 考 量 ， 但 最 基 本 條 件 則 是 必 須

已 取 得 C 級 以 上 運 動 教 練 證 。 考 核 制 度 ， 有 取 得 資 格 和 晉 升  

資 格 的 考 核 與 聘 任 後 之 考 核 兩 種 ， 主 要 的 考 核 指 標 亦 是 以 競

賽 成 績 為 標 準 。  

    以 下 為 本 章 整 理 之 重 點 用 表 格 呈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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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手 球 教 練 制 度  

 

養 成 教 育  

目 的  
使 手 球 教 練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 以 達 到 因 應 各 層 級 選 手 ，

實 際 訓 練 與 比 賽 的 需 求 。  

培 育

方 式  
以 講 習 會 正 式 課 程 內 容，培 育 C、B、A各 層 級 之 教 練 。 

分 級 制 度  

C級  C級 又 為 縣 市 級 ， 屬 於 最 基 層 之 等 級 。  

B級  B級 又 為 省 市 級 ， 屬 於 中 層 階 級 ， 為 最 高 級 做 準 備 。  

A級  A級 又 為 國 家 級 ， 屬 於 國 內 手 球 教 練 最 高 等 級 。  

檢 定 制 度  

C級  

1 .年 齡 滿 2 0歲 ， 品 行 端 正 ， 身 心 健 康 。  

2 .高 中 以 上 畢 業 學 歷 。  

3 .熱 愛 手 球 運 動 ， 了 解 手 球 規 則 。  

4 .本 會 會 員 或 所 屬 團 體 會 員 單 位 之 會 員 。  

5 .筆 試 檢 定 及 格 分 數 為 7 0。  

B級  

1 .取 得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核 發 C級 教 練 證 二 年 以 上  

  並 有 實 際 經 驗 者 。  

2 .曾 入 選 參 加 國 際 分 齡 手 球 錦 標 賽 青 年 組 以 上 代 表  

  隊 教 練 ， 現 有 繼 續 從 事 教 練 工 作 者 。  

3 .曾 入 選 參 加 國 際 手 球 錦 標 賽 青 年 組 以 上 代 表 隊 助  

  理 教 練 ， 現 有 繼 續 從 事 教 練 工 作 者 。  

4 .最 近 三 年 內 連 續 從 事 手 球 訓 練 工 作 ， 且 球 隊 曾 獲  

  得 全 國 性 手 球 錦 標 賽 前 三 名 者 。  

5 .曾 入 選 參 加 國 際 正 式 手 球 錦 標 賽 國 家 代 表 隊 隊 者 。  

6 .筆 試 檢 定 及 格 分 數 為 8 0分 。  

A級  

1 .取 得 B級 教 練 證 滿 三 年 並 實 際 從 事 指 導 工 作 者 。  

2 .曾 入 選 為 我 國 參 加 國 際 手 球 錦 標 賽 青 年 組 以 上 代  

  表 隊 教 練 獲 前 三 名 成 績 者 。  

3 .筆 試 檢 定 及 格 分 數 為 8 5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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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教 練 對 手 球 教 練 制 度 及 培 育 課 程 之 看 法  

 

  教 練  

制 度  

1 .中 華 手 協 領 導 者 與 教 練 的 觀 念 落 差 。  

2 .培 育 教 練 的 方 式 過 少 。  

3 .各 級 教 練 講 習 會 舉 辦 無 固 定 性 。  

4 .分 級 制 度 各 級 教 練 課 程 內 容 的 區 分 性 。  

5 .各 級 教 練 講 習 會 ， 授 課 講 師 的 適 合 性 考 量 。  

6 .檢 定 制 度 應 加 入 競 賽 成 績 以 外 的 其 他 考 核 指 標 。  

教 練 培

育 課 程  

1 .實 際 技 術 指 導 的 操 作 。  

2 .運 動 科 學 相 關 知 識 。  

3 .培 育 教 練 倫 理 道 德 觀 念 的 課 程 。  

4 .資 訊 、 科 技 的 應 用 融 入 指 導 教 學 內 。  

5 .手 球 裁 判 相 關 法 規 。  

6 .應 重 視 樂 趣 化 教 學 之 課 程 。  

 

 

 

表  4 - 3  教 練 對 體 育 署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之 看 法  

 

1 .有 立 法 美 意 ， 但 落 實 性 尚 待 加 強 。  

2 .專 任 教 練 常 與 一 般 教 師 職 位 重 疊 ， 勢 必 明 確 規 範 。  

3 .目 前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 無 法 完 全 符 合 手 球 賽 制 的 現 況 。  

4 .需 重 視 其 他 非 重 點 發 展 項 目 ， 以 配 合 各 項 運 動 擬 定 資 格 。  

5 .取 得 資 格 尚 須 修 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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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未 來 手 球 教 練 制 度 意 見  

 

中 華 手 協 教 練 制 度 之 意 見  

1 .教 練 培 育 應 要 有 實 際 具 體 的 計 畫 性 。  

2 .中 華 手 協 對 計 畫 落 實 的 執 行 力 尚 待 加 強 ，  

3 .整 合 臺 灣 各 地 區 的 系 統 單 位 （ 委 員 會 ）， 以 加 強 各 地 區 的  

  連 結 性 。  

4 .中 華 手 協 與 教 練 之 間 ， 應 建 立 良 好 互 動 、 溝 通 的 橋 樑 。  

5 .將 指 導 選 手 之 過 程 ， 列 為 考 核 制 度 中 一 項 指 標 。  

提 升 教 練 水 平 之 具 體 意 見  

1 .整 合 一 套 正 式 且 值 得 學 習 的 教 練 模 組 （ 模 式 ）。  

2 .定 期 舉 辦 各 級 教 練 講 習 會 。  

3 .積 極 參 加 國 際 手 球 教 練 研 習 會 。  

4 .增 加 國 內 比 賽 場 次 數 目 。（ 例 ： 以 年 齡 區 分 組 別 使 參 賽 組  

  別 增 加 ）  

5 .藉 助 傳 播 媒 體 來 推 廣 手 球 運 動 ， 以 獲 得 社 會 支 持 度 。  

6 .多 舉 辦 或 參 加 國 際 性 賽 事 。  

體 育 署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之 意 見  

1 .建 議 目 前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 應 結 合 永 業 制 與 績 效 制 。  

2 .取 得 資 格 ， 應 要 符 合 各 種 運 動 賽 制 現 況 而 制 訂 。  

3 .須 明 確 規 範 專 任 教 練 與 一 般 教 師 的 職 位 重 疊 之 情 況 。   

4 .取 得 資 格 除 了 競 賽 成 績 考 量 外 ， 應 加 入 教 練 參 與 訓 練 、  

  比 賽 的 投 入 程 度 或 貢 獻 等 因 素 ， 作 為 審 核 的 指 標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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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伍 章   結 論 與 建 議  

 

第 一 節   結 論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分 別 為 ， 探 討 手 球 教 練 在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中

的 基 礎 、 探 討 手 球 教 練 的 功 能 與 角 色 、 分 析 手 球 教 練 的 制 度

與 規 範 等 三 項 。 經 由 文 獻 分 析 與 歸 納 、 訪 談 等 資 料 整 理 後 ，

獲 得 以 下 之 結 論 ：  

一 、 手 球 教 練 在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中 的 基 礎  

（ 一 ）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起 源 與 其 內 涵  

    社 會 學 之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起 源 ， 因 追 朔 至 孔 德 的 「 實 證

哲 學 」 啟 蒙 其 概 念 ， 而 史 賓 塞 的 「 有 機 體 」 理 論 ， 朔 造 了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基 本 雛 形 ， 涂 爾 幹 則 是 將 理 論 廣 傳 出 去 的 人 ，

但 把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發 揚 光 大 的 則 是 派 深 思 與 默 頓 ， 派 深 思 創

造 出 A G I L功 能 架 構 ， 則 默 頓 亦 發 展 出 正 功 能 、 反 功 能 、 非 功

能 、 顯 性 與 隱 性 功 能 ， 來 矯 正 早 期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不 足 之 處  

， 此 理 論 經 由 諸 多 社 會 學 家 長 期 琢 磨 下 ， 形 成 的 社 會 學 理 論  

， 對 於 解 釋 社 會 各 種 現 象 亦 是 非 常 合 適 之 理 論 。  

    此 理 論 從 啟 蒙 概 念 、 基 本 雛 型 、 至 成 形 理 論 的 發 展 過 程

中 ， 歷 經 孔 德 、 史 賓 塞 、 涂 爾 幹 、 派 深 思 以 及 默 頓 ， 這 五 位

是 對 於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發 展 上 ， 有 極 為 重 要 地 位 之 人 物 。 其

中 最 具 代 表 性 人 物 ， 又 以 派 深 思 最 為 重 要 。 因 為 ， 派 深 思 所

發 展 出 的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 在 1 9 5 0和 1 9 6 0年 代 為 美 國 社 會 學 界

最 盛 行 之 理 論 ， 而 他 提 出 的 A G I L功 能 架 構 ，不 論 是 探 討 過 去

或 現 代 社 會 現 象 之 問 題 ， 都 能 依 此 功 能 架 構 做 一 個 合 理 解 釋  

， 因 此 ， 大 家 若 談 到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最 具 代 表 性 人 物 ， 通 常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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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想 到 的 便 是 派 深 思 。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研 究 注 重 的 是 體 系 結 構 ， 而 並 非 是 個 人

問 題 ， 亦 強 調 社 會 結 構 裡 各 個 部 分 都 是 互 相 關 連 ， 彷 彿 像 是

人 體 器 官 一 般 ， 器 官 各 部 分 的 功 能 發 揮 ， 其 目 的 是 為 了 讓 生

命 維 持 。 當 社 會 結 構 分 化 由 簡 單 至 複 雜 ， 便 可 知 道 此 社 會 結

構 越 趨 於 穩 定 ， 因 功 能 分 化 越 細 緻 ， 結 構 中 各 部 分 的 互 相 依

賴 性 會 相 對 提 升 ， 促 使 整 體 社 會 結 構 呈 現 均 衡 狀 態 。 而 整 體

社 會 結 構 為 求 生 存 ， 則 必 須 使 各 個 部 分 產 生 之 功 能 達 到 均 衡

狀 態 ， 才 能 讓 其 體 系 穩 定 發 展 而 不 崩 壞 。 若 此 理 論 要 解 釋 結

構 中 變 遷 和 功 能 問 題 ， 定 會 圍 繞 在 「 結 構 」、「 功 能 」、「 均 衡  

」 三 個 核 心 概 念 之 中 。   

（ 二 ） 以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分 析 手 球 教 練 存 在 價 值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認 為 社 會 的 構 成 ， 是 由 社 會 中 各 種 大 、 小

不 一 的 部 分 所 集 合 而 成 ， 則 要 維 持 體 系 穩 定 發 展 ， 體 系 內 各

部 分 須 發 揮 功 能 。 當 然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的 形 成 也 不 例 外 ， 其 結

構 內 包 含 中 華 手 協 人 員 、 裁 判 、 選 手 以 及 教 練 等 角 色 ， 若 要

維 持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 各 角 色 都 是 缺 一 不 可 的 ， 勢 必 要 各 盡 其

職 的 發 揮 各 角 色 之 功 能 ， 才 能 使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朝 均 衡 狀 態 發

展 ， 這 點 與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 結 構 」、「 功 能 」、「 均 衡 」 三 個

概 念 有 互 相 符 合 之 處 。  

    手 球 運 動 經 由 時 間 的 演 進 ， 從 休 閒 活 動 轉 變 為 競 技 運 動  

， 因 此 ， 彼 此 間 的 分 工 越 為 細 緻 ， 當 然 教 練 亦 是 分 化 而 出 的

一 個 角 色 ， 在 其 體 系 中 扮 演 著 教 育 者 與 指 導 者 的 角 色 ， 以 啟

發 與 培 育 更 多 精 英 選 手 為 目 標 。 而 教 練 角 色 為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重 點 ， 此 角 色 以 「 分 享 」 與 「 規 範 」 兩 個 核 心 概 念 ， 來 構 成

他 在 其 結 構 中 的 功 能，「 分 享 」是 將 自 我 經 驗 傳 承 教 育 給 選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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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 範 」又 稱 為 管 理 ， 管 理 球 隊 行 為 規 範 與 個 性 品 德 ， 而 教

練 角 色 另 一 個 主 要 功 能 在 於 永 續 經 營 的 理 念 ， 若 隊 伍 能 維 持

長 久 ， 便 可 確 保 其 體 系 不 易 變 遷 或 崩 壞 ， 並 朝 向 穩 定 均 衡 的

發 展 。 因 此 ， 教 練 角 色 在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中 ， 除 了 能 使 結 構 穩

定 之 價 值 外 ， 最 主 要 之 價 值 是「 分 享 」與「 規 範 」， 這 便 是 教

練 角 色 在 這 社 會 結 構 中 之 價 值 所 在 。  

（ 三 ）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中 手 球 教 練 功 能 角 色 與 規 範 分 析  

1 .功 能 與 角 色 分 析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中 的 教 練 角 色 的 產 生 ， 是 因 應 某 一 運 動 組

織 必 須 達 到 某 種 目 的 時 ， 所 產 生 的 需 求 角 色 。 教 練 為 社 會 需

求 所 產 生 的 角 色 ， 則 該 角 色 定 會 被 社 會 寄 予 期 待 ， 稱 之 「 角

色 期 待 」，但 教 練 角 色 因 扮 演 其 他 角 色，而 導 致 教 練 角 色 無 法

發 揮 健 全 之 功 能 時 ， 便 會 產 生 「 角 色 衝 突 」。 若 以 A G I L功 能  

架 構 來 檢 視 ， 帶 領 球 隊 贏 得 勝 利 為 教 練 角 色 最 主 要 之 功 能 ，

亦 為「 目 標 取 得 」。教 練 適 應 各 種 選 手 之 性 格、技 術 及 以 思 維  

， 屬 於 「 適 應 」。 若 將 球 隊 營 運 列 入 教 練 考 量 內 ， 為 「 潛 在 」 

。 當 教 練 根 據 現 況 ， 編 制 適 合 選 手 之 課 程 ， 並 維 持 該 球 隊 營

運 之 目 的，即 是「 整 合 」。 當 然 教 練 在 發 揮 指 導 選 手 之 功 能 時  

， 不 全 然 都 是「 正 功 能 」， 在 指 導 過 程 中 選 手 程 度 不 同 ， 對 於

教 練 的 指 導 內 容 ， 亦 會 產 生「 非 功 能 」或「 反 功 能 」， 而 功 能

的 展 現 不 見 得 都 是「 顯 性 」， 亦 有「 隱 性 」功 能 的 產 生 ， 例 如

教 練 嚴 格 執 行 選 手 的 訓 練 ， 但 完 全 不 考 慮 選 手 程 度 時 ， 可 能

會 產 生 選 手 技 術 提 升 的「 顯 性 正 功 能 」，亦 有 可 能 產 生 選 手 對

此 運 動 興 趣 或 參 與 願 意 降 低 的 「 隱 性 反 功 能 」。  

2 .制 度 與 規 範 分 析  

    手 球 教 練 的 制 度 可 分 為 ， 養 成 教 育 、 分 級 制 度 、 檢 定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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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三 項 。 以 A G I L功 能 架 構 來 看 手 球 教 練 制 度 ， 其「 目 標 取 得  

」為 培 育 更 多 合 格 教 練 以 及 增 進 教 練 能 力。「 適 應 」則 是 因 應

各 種 層 級 選 手 與 不 同 比 賽 任 務 之 需 求 ， 而 必 須 培 育 大 量 各 層

級 之 教 練。「 潛 存 」為 該 制 度 下 是 否 能 培 育 出 因 應 比 賽 以 及 訓

練 的 各 種 狀 況 之 教 練。「 整 合 」是 將 實 施 的 制 度，依 據 實 際 情

況 對 制 度 修 改 的 過 程 。 而 教 練 制 度 是 為 了 整 體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能 均 衡 發 展 而 擬 定 ， 若 養 成 教 育 、 分 級 與 考 核 制 度 修 改 完 善

並 確 實 執 行 ， 可 使 教 練 角 色 之 功 能 發 揮 的 更 為 健 全 。 因 教 練

本 身 處 於 此 制 度 中 ， 所 以 應 具 有 監 督 其 制 度 的 功 能 ， 以 實 際

經 驗 提 出 具 體 建 議 ， 將 其 制 度 修 改 以 因 應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的 變

遷 ， 而 此 過 程 都 建 立 在 「 結 構 」、「 功 能 」、「 均 衡 」 的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概 念 之 下 。  

二 、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功 能 與 角 色  

（ 一 ）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具 備 的 特 質 與 能 力  

    經 由 文 獻 與 訪 談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中 的 大 專 優 秀 教 練 ， 獲 得

許 多 教 練 應 具 備 特 質 的 內 容 ， 不 過 每 位 教 練 都 有 各 自 觀 點 ，

因 此 將 其 整 理 後 得 知 以 下 結 果 ：  

1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具 備 之 特 質  

（ 1 ） 具 備 綜 合 性 組 織 隊 伍 的 能 力 特 質 。 此 特 質 反 應 於 凝 聚  

     球 隊 向 心 力、訓 練 計 畫 完 整 性 與 細 膩 度、管 理 及 行 銷 球  

     隊 等 層 面 。  

（ 2） 須 常 保 持 冷 靜 與 敏 銳 思 緒 之 特 質 。  

（ 3）具 備 耐 性 的 特 質，在 培 育 選 手 須 不 厭 其 煩 的 給 予 指 導 。 

（ 4） 領 導 隊 伍 的 權 威 性 特 質 。  

（ 5）與 選 手 相 處 應 具 備 親 師 亦 友 之 特 質。除 了 指 導 訓 練 外 ， 

     亦 要 教 育 倫 理 道 德 觀，且 更 需 要 深 切 的 了 解 選 手 身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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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因 應 現 代 社 會 趨 勢，須 具 備 吸 收 新 資 訊 之 特 質，並 運 用  

     於 訓 練 和 比 賽 之 中 。  

（ 7） 引 導 選 手 未 來 發 展 之 特 質 。  

（ 8）一 位 好 的 教 練 應 具 備 不 斷 自 我 成 長 與 互 相 學 習 之 特 質 。 

2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具 備 之 能 力  

（ 1） 多 媒 體 運 用 的 能 力  

（ 2） 推 廣 手 球 運 動 的 能 力  

（ 3） 具 備 優 異 的 溝 通 能 力  

（ 4） 具 備 強 大 的 號 召 、 凝 聚 隊 伍 之 能 力  

（ 5） 具 備 教 育 選 手 價 值 觀 之 能 力  

3 .手 球 教 練 應 增 進 之 能 力  

（ 1） 手 球 運 動 專 業 知 識  

（ 2） 運 動 科 學 相 關 知 識  

（ 3） 增 進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互 動 、 溝 通 能 力  

（ 4） 多 媒 體 運 用 的 能 力  

（ 5） 增 進 外 語 能 力 ， 對 於 教 學 有 加 分 之 作 用  

（ 二 ）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的 多 重 角 色 扮 演  

手 球 教 練 扮 演 的 多 重 角 色  

    經 由 訪 談 各 教 練 ， 發 現 各 教 練 之 間 有 著 不 同 的 看 法 ， 但

也 有 相 同 意 見 存 於 不 同 角 色 中 的 情 形 。 手 球 教 練 須 扮 演 「 指

揮 官 」、「 教 育 者 」、「 父 母 親 」、「 總 經 理 」 以 及 「 總 管 」 等 多

重 的 角 色 。  

（ 三 ）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認 為 的 角 色 期 待 與 角 色 衝 突  

1 .教 練 認 為 的 教 練 角 色 期 待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中 ， 存 在 著 其 他 相 關 角 色 ， 依 據 各 教 練 本

身 觀 點 認 為 教 練 角 色 應 具 有 何 種 期 待 ， 以 及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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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教 練 對 教 練 角 色 的 期 待 如 下 ：  

（ 1） 教 練 對 於 本 身 工 作 之 期 待  

    認 為 教 練 必 須 做 好 教 育 選 手 之 工 作 ， 不 止 於 球 技 方 面 ，

亦 連 學 業 、 人 格 品 德 都 寄 予 期 望 ， 在 自 己 的 工 作 角 色 上 。 如

秉 持 著 「 教 育 者 」 的 角 色 功 能 一 般 ， 各 教 練 也 期 望 自 己 能 發

揮 出 這 樣 的 功 能 。  

（ 2） 教 練 認 為 選 手 對 教 練 角 色 的 期 待  

    選 手 對 教 練 所 產 生 的 期 待 ， 除 了 能 領 導 隊 伍 能 迎 向 勝 利

外 ， 還 期 望 教 練 如 同 「 父 母 親 」 一 樣 是 值 得 信 任 的 人 。  

（ 3） 教 練 認 為 中 華 手 協 對 教 練 角 色 的 期 待  

    中 華 手 協 對 教 練 角 色 期 待 為 ， 交 付 給 教 練 的 任 務 必 須 能

贏 ， 以 及 配 合 中 華 手 協 各 種 計 畫 的 執 行 ， 並 也 寄 予 推 廣 手 球

運 動 的 期 待 ， 猶 如 「 被 支 配 者 」 一 樣 的 角 色 期 待 。  

（ 4） 教 練 認 為 裁 判 對 教 練 角 色 的 期 待  

    比 賽 當 中 教 練 與 裁 判 ， 或 許 會 處 於 對 立 關 係 ， 當 誤 判 情

況 出 現 教 練 會 與 裁 判 進 行 爭 議 ， 以 維 護 球 隊 比 賽 中 權 益 ， 所

以 裁 判 對 教 練 的 期 待 應 是 能 夠 接 受 判 決 的 教 練 ， 就 像 「 順 從

者 」 不 論 何 種 情 形 ， 比 賽 當 中 必 須 服 從 裁 判 的 判 決 。  

2 .各 教 練 認 為 的 教 練 角 色 衝 突  

    受 訪 教 練 根 據 自 身 經 驗 ， 提 出 了 各 種 與 教 練 角 色 間 的 衝

突 ， 筆 者 依 據 各 教 練 所 談 的 角 色 衝 突 觀 點 ， 將 其 整 合 為 幾 種

角 色 衝 突 面 ， 分 別 是 工 作 角 色 衝 突 、 家 庭 角 色 衝 突 、 中 華 手

協 角 色 衝 突 、 交 友 圈 角 色 衝 突 、 教 練 之 健 康 衝 突 以 及 選 手 角

色 衝 突 這 六 種 衝 突 面 ， 依 其 在 第 三 章 中 分 別 解 釋 教 練 角 色 與

之 的 衝 突 問 題 。 綜 觀 之 ， 教 練 角 色 與 工 作 、 家 庭 、 交 友 圈 等

角 色 衝 突 ， 原 因 基 於 ， 訓 練 或 比 賽 與 其 他 事 務 重 疊 ， 而 導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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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分 配 不 均 的 角 色 衝 突 產 生 ； 教 練 與 中 華 手 協 的 角 色 衝 突  

， 為 手 球 推 廣 問 題 產 生 的 意 見 不 同 或 溝 通 不 良 ， 而 發 生 的 角

色 衝 突 ； 而 教 練 角 色 健 康 的 衝 突 ， 產 生 衝 突 原 因 為 競 賽 成 績

的 好 壞 而 導 致 無 形 的 壓 力 ， 並 造 成 教 練 本 身 有 可 能 會 產 生 健

康 方 面 的 衝 突 ； 與 選 手 的 角 色 衝 突 ， 居 多 為 兩 者 價 值 觀 的 不

同 ， 而 造 成 的 衝 突 問 題 。  

    以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來 解 釋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中 ， 教 練 、 裁 判 、

選 手 以 及 中 華 手 協 的 衝 突 。 因 其 他 角 色 對 教 練 的 工 作 角 色 ，

有 著 許 多 不 同 層 面 的 角 色 期 待 ， 所 以 說 要 完 成 結 構 中 各 角 色

對 教 練 的 角 色 期 待 ， 便 可 降 低 與 其 他 角 色 的 衝 突 ， 而 提 升 教

練 本 身 的 功 能 性 ， 透 過 教 練 角 色 功 能 的 提 升 過 程 ， 亦 可 促 進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達 到 穩 定 或 進 步 等 現 象 。  

    再 以 A G I L功 能 架 構 來 看 教 練 與 選 手 的 衝 突，教 練 須 了 解

目 前 選 手 的 價 值 觀 不 同 為「 適 應 」；教 練 為 贏 得 比 賽 而 不 在 意

選 手 訓 練 意 願 時 ， 為「 目 標 達 成 」； 當 選 手 在 隊 伍 中 犯 錯 ， 則

教 練 給 予 責 備 和 提 醒 選 手 下 次 別 在 犯 的 過 程，為「 潛 存 」。 而

訓 練 課 程 經 教 練 修 改 後 ， 符 合 選 手 目 前 程 度 ， 為 「 整 合 」。  

    若 用 泛 功 能 主 義 分 析 ， 教 練 與 中 華 手 協 之 間 的 衝 突 ， 教

練 向 中 華 手 協 表 示 意 見，中 華 手 協 採 納 意 見 後 並 修 改，為「 顯

性 正 功 能 」；增 進 教 練 本 身 意 願 並 與 中 華 手 協 彼 此 間 建 立 信 任

度 ， 為「 隱 性 正 功 能 」； 中 華 手 協 不 接 受 教 練 建 議 ， 並 產 生 衝

突 或 發 生 口 角 時 ， 為 「 顯 性 反 功 能 」； 因 此 而 產 生 對 立 關 係  

， 則 為「 隱 性 反 功 能 」； 當 中 華 手 協 不 採 納 教 練 意 見 ， 則 教 練

認 為 也 沒 任 何 影 響 時 ， 為 「 非 功 能 」。  

三 、 手 球 教 練 制 度 與 規 範  

（ 一 ） 中 華 手 協 教 練 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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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 想 將 教 練 角 色 發 揮 完 善 功 能 ， 以 及 使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更

為 穩 定 ， 而 一 個 健 全 完 善 的 制 度 與 規 範 便 能 兼 顧 兩 者 。 制 度

與 規 範 中 ， 分 為 養 成 教 育 、 分 級 制 度 以 及 檢 定 制 度 等 ， 且 三

者 互 相 關 聯 ， 如 牽 一 髮 動 全 身 的 關 係 ， 這 三 者 亦 是 影 響 教 練

功 能 是 否 能 健 全 發 揮 的 一 大 關 鍵 所 在 。  

    手 球 教 練 的 養 成 教 育 ， 目 前 中 華 手 協 僅 以 各 級 教 練 講 習

會 ， 進 行 教 練 養 成 教 育 的 目 的 。 分 級 制 度 將 教 練 以 年 齡 、 資

歷 以 及 競 賽 成 績 ， 區 分 為 C、 B、 A三 個 等 級 。 檢 定 制 度 分 成

兩 類 ， 其 一 為 參 加 各 級 講 習 會 前 的 資 格 審 查 ； 其 二 為 參 加 各

級 講 習 會 後 的 檢 定 考 試 。  

    以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觀 點 分 析 ， 手 球 教 練 的 養 成 教 育 ， 養

成 教 育 是 將 各 教 練 依 據 相 同 資 格 並 施 與 培 育 訓 練 ， 透 過 各 級

講 習 會 之 課 程 ， 培 育 教 練 因 應 各 層 級 選 手 之 能 力 ， 講 習 課 程

最 後 的 筆 試 檢 定 ， 依 檢 定 分 數 將 其 分 級 。 以 達 到 各 層 級 教 練

符 合 實 際 訓 練 與 比 賽 的 需 求 。  

    分 級 制 度 方 面 ， 依 據 教 練 實 際 參 與 手 球 運 動 相 關 活 動 的

年 資 以 及 競 賽 成 績 之 條 件 ， 將 教 練 分 成 各 種 不 同 等 級 ， 以 因

應 在 各 種 不 同 層 級 的 選 手 上 ， 此 分 級 方 法 ， 猶 如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中 的 功 能 分 化 概 念 ， 手 球 教 練 分 級 制 度 亦 是 相 同 ， 能 使 各

層 級 教 練 依 其 等 級 ， 在 各 層 級 選 手 中 發 揮 功 能 。  

    最 終 檢 定 制 度 ， 分 為 參 加 講 習 會 前 的 資 格 審 查 與 參 加 講

習 會 後 的 筆 試 檢 定 。 資 格 審 查 ， 審 定 項 目 為 年 齡 、 資 歷 、 競

賽 成 績 ； 筆 試 檢 定 為 參 與 該 級 講 習 會 課 程 內 容 的 暸 解 程 度 之

考 試 。 依 據 兩 種 方 式 ， 達 成 各 層 級 教 練 的 核 定 。  

    目 前 手 球 教 練 制 度 的 養 成 教 育 ， 其 目 的 是 培 育 出 符 合 實

際 現 況 訓 練 與 比 賽 需 求 的 教 練 ， 使 教 練 具 備 實 務 訓 練 的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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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及 建 立 良 好 教 練 形 象 。 但 目 前 手 球 教 練 於 養 成 教 育 層 面  

， 建 立 的 並 非 健 全 培 育 方 式 過 少 ， 在 各 級 教 練 講 習 的 課 程 編

制 上 也 存 在 尚 待 改 進 的 部 分 。 分 級 制 度 ， 依 據 教 練 資 歷 、 競

賽 成 績 、 以 及 檢 定 分 數 ， 將 教 練 區 分 為 各 種 層 級 ， 以 因 應 各

層 選 手 ， 並 藉 由 實 際 參 與 訓 練 工 作 累 積 經 驗 ， 為 晉 升 考 試 做

準 備 。 而 分 級 制 度 與 培 育 課 程 亦 有 互 相 關 聯 性 ， 為 了 現 況 趨

勢 應 編 制 符 合 各 層 級 教 練 需 求 的 課 程 內 容 ， 課 程 內 容 的 區 別

能 有 效 培 育 各 層 級 教 練 的 實 際 需 求 ， 此 點 亦 有 尚 待 改 善 之 空

間 。 檢 定 制 度 ， 雖 然 已 明 確 評 定 各 級 教 練 資 格 的 檢 定 方 式 ，

但 卻 無 法 評 定 出 教 練 本 身 對 於 隊 伍 或 手 球 運 動 的 貢 獻 度 ， 若

能 將 此 也 列 入 評 定 方 式 之 一 ， 便 能 使 該 制 度 有 更 全 面 的 檢 定

方 式 。  

    手 球 教 練 制 度 的 養 成 教 育 、 分 級 制 度 、 檢 定 制 度 ， 都 是

密 切 且 相 關 的 制 度 ， 而 其 目 的 都 是 為 了 確 保 教 練 能 接 受 課 程

的 培 訓 ， 再 依 有 效 檢 定 區 分 各 層 級 教 練 。 因 此 ， 手 球 教 練 功

能 的 發 揮 健 全 ， 就 越 能 符 合 整 體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的 需 求 ， 亦 能

促 進 手 球 社 會 整 體 之 功 能 。 雖 然 ， 手 球 教 練 制 度 尚 有 待 改 善

之 處 ， 不 過 正 因 有 問 題 的 產 生 ， 才 有 進 行 修 改 的 必 要 性 ， 此

種 過 程 正 是 讓 制 度 修 整 完 備 的 整 合 性 過 程 ， 因 制 度 的 制 訂 與

實 際 現 況 無 法 互 相 配 合 ， 則 改 變 制 度 內 容 的 制 訂 ， 亦 是 改 善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整 體 需 求 而 產 生 的 演 進 、 適 應 之 方 式 ， 此 種 演

進 、 適 應 之 方 式 ， 與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中 的 概 念 亦 有 吻 合 。  

（ 二 ） 體 育 署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體 育 署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施 實 之 目 的 為 ， 造 就 更 多 運 動 員 退

役 後 ， 能 擔 任 教 練 的 工 作 。 其 制 度 分 為 取 得 資 格 、 分 級 制 度  

、 考 核 制 度 ， 取 得 資 格 與 分 級 、 考 核 制 度 環 環 相 扣 ， 分 級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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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亦 將 專 任 教 練 以 取 得 資 格 與 考 核 制 度 的 制 訂 下 ， 分 成 初 級  

、 中 級 、 高 級 以 及 國 家 級 四 種 等 級 ， 又 分 一 般 類 與 身 心 障 礙

類 ， 是 一 種 很 全 面 的 分 級 制 度 。 考 核 制 度 ， 為 各 項 取 得 資 格

與 分 級 制 度 的 制 訂 指 標 ， 如 一 般 類 初 級 專 任 教 練 證 取 得 資 格  

， 最 基 本 的 都 必 須 具 備 C 級 運 動 教 練 證 ， 其 他 細 項 的 考 核 條  

件 則 都 以 競 賽 成 績 為 主 要 指 標 。  

    以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來 檢 視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 可 發 現 在 取 得 資

格 上 ， 屬 於 很 廣 泛 性 的 制 訂 ， 廣 泛 性 的 取 得 資 格 亦 能 展 現 ，

此 制 度 應 發 揮 的 功 能 ， 造 就 更 多 運 動 退 役 者 找 到 教 練 的 工 作  

。 但 在 細 部 規 範 上 欠 缺 明 確 制 訂 ， 若 能 詳 細 制 訂 便 能 將 此 制

度 的 功 能 發 揮 更 為 健 全 。 分 級 制 度 ， 是 配 合 取 得 資 核 與 核 制

度 的 配 套 性 制 度 ， 取 得 資 格 的 廣 泛 性 亦 也 影 響 分 級 制 度 的 全

面 性 ， 則 分 級 制 度 發 揮 之 功 能 便 是 因 應 各 種 運 動 教 練 需 求 ，

因 此 不 僅 是 基 本 分 級 亦 將 身 心 障 礙 類 運 動 教 練 考 量 於 其 中 ，

更 能 因 應 各 種 不 同 運 動 項 目 與 不 同 運 動 對 象 之 需 求 。 考 核 制

度 ， 亦 會 受 前 兩 者 所 影 響 ， 考 核 制 度 為 取 得 資 格 的 審 核 與 聘

任 後 的 考 核 兩 種 類 型 ， 取 得 資 格 擬 訂 面 的 大 小 與 考 核 制 度 息

息 相 關 ， 欲 想 將 取 得 資 格 面 擴 大 ， 相 對 的 考 核 制 度 在 審 核 部

分 亦 要 更 詳 細 制 訂 ， 所 以 說 考 核 制 度 的 功 能 發 揮 與 取 得 資 格

的 需 求 內 容 有 極 高 相 關 性 。  

    手 球 教 練 之 角 度 看 目 前 的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 取 得 資 格 面 亦

不 夠 廣 泛 ， 以 手 球 賽 制 的 現 況 ， 若 要 申 請 初 級 專 任 教 練 資 格  

， 亦 非 容 易 之 事 ， 因 制 訂 條 例 無 符 合 目 前 情 況 ， 以 導 致 對 手

球 教 練 來 說 ， 此 制 度 的 功 能 並 無 健 全 發 揮 ， 考 核 制 度 與 取 得

資 格 是 互 相 影 響 的 ， 若 要 改 善 取 得 資 格 ， 勢 必 考 核 制 度 的 細

項 條 例 制 定 需 要 更 加 詳 細 。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各 層 面 都 是 環 環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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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 相 輔 相 成 的 在 發 揮 功 能 ， 以 促 進 臺 灣 整 體 教 練 需 求 ， 雖

說 造 成 效 益 有 限 ， 但 以 此 制 度 本 質 來 說 正 是 提 供 教 練 有 發 揮

的 舞 台 之 功 能 。 以 A G I L功 能 架 構 來 說 ，「 目 標 取 得 」 為 造 就  

更 多 退 役 選 手 從 事 教 練 工 作；「 適 應 」是 指 取 得 資 格 需 制 訂 符

合 各 運 動 賽 制 的 內 容，以 發 揮 整 體 制 度 之 功 能 ；「 潛 存 」以 分

級 制 度 維 持 整 體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的 實 施；「 整 合 」為 考 核 制 度 因

應 取 得 資 格 的 改 變 ， 進 而 制 訂 與 取 得 資 格 變 更 後 相 符 的 考 核

辦 法 之 過 程 。 因 此 ， 體 育 署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也 符 合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的 概 念 。  

 

第 二 節   建 議  

 

    本 研 究 經 由 相 關 資 料 分 析 、 訪 談 教 練 工 作 者 ， 之 後 將 所

得 資 料 整 理 並 加 以 比 較 歸 納 後 ， 得 到 以 上 之 結 論 。 期 望 藉 由

本 研 究 之 成 果 ， 能 提 供 給 手 球 教 練 制 度 制 定 之 單 位 作 為 參 考  

， 並 給 予 一 些 對 未 來 研 究 的 建 議 。  

一 、 對 未 來 研 究 之 建 議  

（ 一 ） 研 究 題 目 之 建 議  

    題 目 方 面 建 議 ， 可 延 伸 為 「 手 球 教 練 制 度 與 規 範 的 社 會

學 分 析 」、「 手 球 教 練 所 具 備 之 能 力 與 現 況 趨 勢 的 社 會 學 分 析  

」、「 手 球 教 練 的 養 成 與 實 際 訓 練 及 比 賽 需 求 之 相 關 性 研 究 」

等 。  

（ 二 ） 研 究 對 象 之 建 議  

    依 據 研 究 對 象 的 不 同 ， 亦 可 延 伸 出 不 同 的 研 究 題 目 。 如

「 優 秀 籃 球 教 練 功 能 與 角 色 之 研 究 」、「 不 同 層 級 手 球 教 練 所  

產 生 的 功 能 差 異 性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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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提 供 相 關 單 位 的 參 考  

（ 一 ） 增 加 手 球 教 練 的 培 育 方 式  

    目 前 中 華 手 協 對 教 練 的 養 成 教 育 方 式 ， 僅 止 於 各 級 教 練

講 習 會 的 培 訓 課 程 ， 若 以 因 應 現 況 與 提 升 各 級 教 練 來 說 ， 顯

然 是 有 待 增 設 其 他 培 育 方 式 。 筆 者 建 議 教 練 各 級 教 練 講 習 會  

， 除 了 以 C、 B、 A級 設 置 的 講 習 會 外 ， 亦 應 增 設 對 應 各 層 級  

教 練 教 學 對 象 的 講 習 會 ， 例 如 教 學 對 象 為 國 小 選 手 ， 可 設 置

基 層 教 練 實 務 訓 練 講 習 會 ， 以 此 種 方 來 增 加 養 成 教 育 的 方 式  

， 培 育 更 多 符 合 現 況 的 教 練 人 才 。  

（ 二 ） 以 教 學 對 象 編 制 的 課 程 建 議  

    在 各 級 教 練 講 習 會 的 課 程 內 容 ， 應 施 與 更 細 緻 化 的 課 程

編 制 ， 以 因 應 各 級 教 練 的 實 際 需 求 。 例 如 基 層 教 練 屬 於 啟 發  

、 推 廣 性 質 的 教 練 ， 教 學 對 象 亦 為 國 小 選 手 ， 於 此 階 段 之 選

手 適 合 以 趣 味 性 的 訓 練 方 式 。 若 能 提 高 國 小 選 手 在 訓 練 中 的

樂 趣 ， 則 推 廣 與 招 攬 都 能 得 到 更 大 的 效 益 。 若 以 國 、 高 中 為

教 育 對 象 的 教 練 ， 在 培 訓 課 程 內 應 加 入 生 理 學 與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的 相 關 知 識 ， 此 階 段 的 選 手 都 是 處 於 生 理 成 長 階 段 ， 為 了

能 使 選 手 發 育 良 好 並 將 運 動 生 涯 拉 長 ， 生 理 學 與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是 需 要 編 入 的 培 訓 課 程 。 如 能 以 教 學 對 象 編 制 各 教 練 的 培

訓 課 程 ， 更 能 符 合 實 際 需 求 。  

（ 三 ） 增 加 檢 定 制 度 評 定 方 式  

    檢 定 制 度 是 以 競 賽 成 績 與 筆 試 檢 定 之 方 式 ， 來 評 定 各 教

練 對 應 的 等 級 ， 但 只 用 這 兩 種 評 定 的 檢 定 制 度 似 乎 缺 乏 客 觀

性 與 公 平 性 。 因 此 ， 筆 者 建 議 增 加 新 進 教 練 ， 實 際 參 與 訓 練

的 考 核 方 式 ， 例 如 筆 試 檢 定 通 過 後 ， 需 參 與 實 際 的 訓 練 或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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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的 工 作 ， 安 排 檢 定 者 至 各 個 手 球 教 學 相 關 學 校 ， 以 期 間 來

限 定 須 達 到 幾 個 小 時 的 實 務 參 與 ， 並 由 各 相 關 學 校 手 球 教 練

提 出 證 明 以 及 行 為 評 比 。 若 增 加 此 種 方 式 ， 能 驅 使 教 練 達 成

實 務 訓 練 的 需 求 ， 亦 能 讓 資 深 教 練 將 實 務 經 驗 傳 承 。  

（ 四 ） 共 同 定 期 舉 辦 交 流 會 議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中 存 在 著 各 種 角 色 ， 欲 使 各 角 色 都 能 各 司

其 職 的 發 揮 功 能 ， 則 制 度 是 很 大 關 鍵 所 在 ， 而 制 度 的 可 行 性

與 合 理 性 ， 都 建 構 在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中 各 角 色 的 認 知 與 共 識 問

題 。 所 以 說 ， 若 想 教 練 制 度 發 揮 應 盡 之 功 能 ， 與 中 華 手 協 之

間 必 須 要 先 有 密 切 的 互 動 ， 有 密 切 互 動 才 會 有 良 好 的 溝 通 方

式 ， 有 溝 通 才 可 能 讓 雙 方 達 到 共 識 。 而 讓 教 練 與 中 華 手 協 共

同 定 期 舉 辦 交 流 會 ， 便 是 能 促 進 互 動 、 溝 通 、 共 識 等 方 面 的

橋 樑 ， 以 降 低 兩 者 意 見 、 理 念 不 合 的 角 色 衝 突 問 題 ， 並 達 到

修 整 健 全 制 度 的 共 識 。  

 

 

 

 

 

 

 

 

 

 

 

 



 123 

引 用 文 獻  

ㄧ 、 中 文 部 分  

中 華 民 國 體 育 運 動 總 會（ 2 0 0 4）。全 國 各 運 動 會 建 立 教 練 制 度  

    實 施 準 則 修 訂 本 。 2 0 1 3 年 6 月 3 0 日 ， 取 自 中 華 民 國 體  

    育 運 動 總 會 ， 法 令 規 章 網 址  

    h t t p : / /w w w . r o c s f . o r g . t w / F i l e / f o l d e r / D 6 1 9 0 8 1 0 3 9 2 0 1  

    . p d f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2 0 0 9）。手 球 運 動 簡 介。 2 0 1 2 年 1 0 月 1 9   

    日 ， 取 自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網 址  

    h t t p : / /w w w . h a n d b a l l . o r g . t w /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 2 0 1 0）。 中 華 民 國 9 9 年 手 球 教 練 講 習 會  

    暨 B、 C 級 教 練 檢 定 實 施 計 畫 。 2 0 1 3 年 4 月 2 0 日 ， 取  

    自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 教 練 區 網 址  

    h t t p : / /w w w . h a n d b a l l . o r g . t w / i n d e x . p h p ? o p t i o n = c o m _  

    c o n t e n t & v i e w = c a t e g o r y & i d = 5 4 & I t e m i d = 1 5 7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2 0 1 1 a）。 中 華 民 國 1 0 0 年 大 專 院 校 手 球  

    教 練 講 習 會 實 施 辦 法 。 2 0 1 3 年 4 月 2 2 日 ， 取 自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 教 練 區 網 址  

    h t t p : / /w w w . h a n d b a l l . o r g . t w / i n d e x . p h p ? o p t i o n = c o m _  

    c o n t e n t & v i e w = c a t e g o r y & i d = 5 4 & I t e m i d = 1 5 7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 2 0 1 1 b）。 中 華 民 國 1 0 0 年 手 球 A、 B 級  

    教 練 講 習 暨 檢 定 實 施 計 畫 。 2 0 1 2 年 1 1 月 2 3 日 ， 取 自 中  

    華 民 國 手 球 協 會 ， 教 練 區 網 址  

    h t t p : / /w w w . h a n d b a l l . o r g . t w / i n d e x . p h p ? o p t i o n = c o m _  

    c o n t e n t & v i e w = c a t e g o r y & i d = 5 4 & I t e m i d = 1 5 7  



 124 

王   業（ 2 0 0 7）。排 球 裁 判 功 能 與 角 色 之 研 究 － 以 結 構 功 能 主  

    義 探 討。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臺 中 市 。 

王 丕 助（ 2 0 0 6）。女 子 手 球 賽 攻 擊 活 動 因 素 之 分 析 研 究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 臺 中 市 。  

王 宗 吉（ 譯 ）（2 0 0 4）。運 動 社 會 學。臺 北 市：洪 葉。（ N i x o n ,H . L .  

    , &  F r e y , J .H . , 2 0 0 0）  

王 龍 意（ 2 0 0 4）。籃 球 教 練 在 訓 練 中 角 色 扮 演 之 探 討 。休 閒 運  

    動 期 刊 ， 3， 1 0 6 - 1 1 7。  

方 瑞 毅 （ 2 0 0 8）。 排 球 運 動 明 星 社 會 角 色 與 功 能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大 學 （ 臺 中 ）， 臺 中 市 。  

朱 柔 若（ 2 0 0 0）。 社 會 研 究 方 法 ： 質 化 與 量 化 取 向 。 臺 北 市 ： 

    揚 智 。  

江 倩 茹 （ 2 0 0 7）。 手 球 運 動 體 制 化 過 程 。 臺 中 教 育 大 學 體 育  

    學 系 系 刊 ， 2， 1 2 7 - 1 3 0。  

李 宜 芳 、 劉 宇 、 陳 嘉 遠 、 黃 韻 靜 、 林 文 郎（ 2 0 0 3）。 大 陸 運 動  

    教 練 培 育 制 度 之 研 究 。 體 育 學 報 ， 3 5， 2 6 7 - 2 7 8。  

李 建 平 、 高 明 峰（ 2 0 0 7）。 排 球 教 練 角 色 扮 演 之 探 討 。 排 球 教  

    練 科 學 ， 9， 3 3 - 3 8。  

林 慶 宏（ 2 0 0 7）。如 何 提 升 我 國 運 動 教 練 的 專 業 能 力 與 社 會 形    

    象 。 大 專 體 育 ， 9 0， 1 4 9 - 1 5 4。  

林 秀 麗 、 林 庭 瑤 、 洪 惠 芬 （ 譯 ）（ 2 0 0 3）。 最 新 社 會 學 理 論 的   

觀 點 。 臺 北 縣 ： 韋 伯 。 (C u f f ,  E .  C . ,  S h a r r o c k ,  W.  W. ,   

F r a n c i s ,  D .  W. ,  1 9 9 8 )  

范 麗 娟 （ 2 0 0 4）。 深 度 訪 談 。 載 於 謝 臥 龍 （ 策 劃 主 編 ）， 質 性  

    研 究 （ 頁 8 1 - 1 2 6）。 臺 北 市 ： 心 理 。  

苗 延 威、張 君 玫（ 譯 ）（1 9 9 8）。社 會 互 動。臺 北 市：巨 流（ A r g y l e ,  



 125 

M . , 1 9 6 8）  

孫 中 興（ 1 9 9 2）。 結 構 功 能 論 的 營 建 者 ： 帕 深 思 。 載 於 葉 啟 政  

   （ 主 編 ）， 當 代 社 會 學 思 想 巨 擘 （ 頁 2 1 0 - 2 3 1）。 臺 北 市 ：  

    中 正 。  

吳 萬 福（ 2 0 0 7）。 有 效 的 運 動 訓 練 與 指 導 法 。 臺 北 縣 ： 易 力 。 

吳 逸 驊 （ 2 0 0 4）。 圖 解 社 會 學 。 臺 北 市 ： 易 博 士 。  

洪 鎌 德 （ 1 9 9 9）。 2 1 世 紀 社 會 學 。 臺 北 市 ： 揚 智 。  

洪 嘉 文、尤 杏 暖（ 2 0 0 6）。建 置 各 級 學 校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制 度 之  

    探 討 。 中 華 體 育 ， 2 2（ 2）， 3 6 - 4 5。  

馬 康 莊、陳 信 木（ 譯 ）（ 1 9 9 8）。社 會 學 理 論（ 上 冊 ）。臺 北 市 ： 

    巨 流 。 ( R i t z e r ,  G. , 1 9 9 2 )  

馬 康 莊、陳 信 木（ 譯 ）（ 1 9 9 8）。社 會 學 理 論（ 下 冊 ）。臺 北 市 ： 

    巨 流 。 ( R i t z e r ,  G. , 1 9 9 2 )  

郭 銘 勻（ 2 0 0 8）。啦 啦 隊 教 練 證 照 制 度 之 探 討 。輔 仁 大 學 體 育  

    學 刊 ， 7， 1 9 7 - 2 0 8。  

陳 光 中 、 秦 文 力 、 周 愫 嫻 （ 1 9 9 6 ）。 社 會 學 。 臺 北 市 ： 桂 冠 。  

    ( S m e l s e r ,N . J . , 1 9 9 1 )  

陳 優 華、許 光 麃（ 2 0 0 8）。橄 欖 球 教 練 身 兼 體 育 老 師 雙 重 角 色   

    之 探 討 。 真 理 大 學 運 動 知 識 學 報 ， 5， 1 2 2 - 1 2 8。  

教 育 部 體 育 署 （ 2 0 1 0）。 各 級 學 校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資 格 審 定 辦  

    法 。 2 0 1 3 年 7 月 3 日 ， 取 自 教 育 部 體 育 署 ， 法 規 體 系 網  

    址  

    h t t p : / / l a w. s a . g o v . t w / L a w C o n t e n t D e t a i l s . a s p x ? i d = F L 0 3 3  

    9 9 9 & K e y Wo r d H L = & S t y l e T y p e = 1  

教 育 部 體 育 署 （ 2 0 1 3）。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獎 懲 考 評 要 點 。 2 0 1 3  

    年 7 月 3 日 ， 取 自 教 育 部 體 育 署 ， 法 規 體 系 網 址  



 126 

    h t t p : / / l a w. s a . g o v . t w / L a w C o n t e n t D e t a i l s . a s p x ? i d = F L 0 2 1 2  

    2 4 & K e y Wo r d H L = % E 5 % B 0 % 8 8 % E 4 % B B % B B % E 6 % 9 5 % 9 9  

    % E 7 % B 7 % B 4 & S t y l e T y p e = 1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叢 書 編 輯 委 員 會（ 1 9 8 9）。運 動 教 練 學 － 理 論 與  

    實 務 。 桃 園 縣 ：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  

張 思 敏 （ 譯 ）（ 2 0 0 6）。 進 階 教 練 訓 練 手 冊 。 臺 北 市 ： 品 度 。  

    ( P y k e , F . S . , &  A u s t r a l i a n  S p o r t s  C o m m i s s i o n , 2 0 0 1 )  

張 承 漢 （ 譯 ）（ 19 9 9）。 社 會 學 。 臺 北 市 ： 巨 流 。（ B r o o m  . L .   

B o n j e a n  .C . M . , &  B r o o m .D . H . , 1 9 9 3）  

張 永 政（ 1 9 9 2）。淺 談 我 國 運 動 教 練 培 訓 課 程 制 度。中 華 體 育， 

    6（ 1）， 3 5 - 4 1。  

張 君 玫 、 劉 鈐 佑 （ 譯 ）（ 1 9 9 9）。 社 會 學 的 想 像 。 巨 流 。  

    ( M i l l s ,C .W . , &  T h e  s o c i o l o g i c a l  i m a g i n a t i o n , 1 9 9 5 )  

黃 瑞 祺（ 19 9 6）。批 判 社 會 學 － 批 判 理 論 與 現 代 社 會 學。臺 北  

    市 ： 三 民 。  

黃 瑞 祺 （ 2 0 0 7）。 批 判 社 會 學 。 臺 北 市 ： 三 民 。  

彭 懷 真 （ 1 9 8 7）。 進 入 社 會 學 的 世 界 。 臺 北 市 ： 洞 察 。  

彭 懷 恩 （ 1 9 9 5）。 社 會 學 思 想 史 。 臺 北 市 ： 風 雲 。  

彭 懷 恩 （ 1 9 9 6）。 社 會 學 概 論 。 臺 北 市 ： 風 雲 。  

彭 懷 恩 （ 1 9 9 9）。 社 會 學 Q＆ A。 臺 北 市 ： 風 雲 。  

彭 懷 真 （ 2 0 0 9）。 社 會 學 。 臺 北 市 ： 洪 葉 。  

楊 雅 靜 、 黃 子 騰 （ 2 0 0 7年 ， 3月 1 2日 ）。 火 爆 教 練 摑 球 員 扯 頭  

    髮 。 蘋 果 日 報 。 2 0 1 3年 4月 1 5日 ， 取 自 蘋 果 日 報 網 址  

    h t t p : / / w w w. a p p l e d a i l y. c o m . t w / a p p l e d a i l y / a r t i c l e /  

    h e a d l i n e / 2 0 0 7 0 3 1 2 / 3 3 1 1 4 9 1  

葉 至 誠 （ 1 9 9 7）。 社 會 學 。 臺 北 市 ： 揚 智 。  



 127 

蔡 文 輝 、 李 紹 嶸 （ 1 9 9 2）。 社 會 學 概 要 。 臺 北 市 ： 五 南 。  

蔡 文 輝 （ 1 9 9 7）。 社 會 學 。 臺 北 市 ： 三 民 。  

蔡 文 輝 （ 2 0 0 6）。 社 會 學 理 論 。 臺 北 市 ： 三 民 。  

蔡 明 璋（ 譯 ）（ 1 9 9 0）。派 森 思。臺 北 市：桂 冠。 (H a m i l t o n ,  P. ,   

    1 9 9 0 )  

解 德 春（ 2 0 1 0）。 排 球 運 動 教 練 的 指 導 哲 學 。 淡 江 體 育 ， 1 3 ， 

    3 5 - 4 1。  

趙 碧 華 、 朱 美 珍 （ 編 譯 ）（ 1 9 9 5）。 研 究 方 法 ： 社 會 工 作 暨 人

文 科 學 領 域 的 運 用。臺 北 市：雙 葉。(R u b i n ,A . , &  B a b b i e ,  

E . , 1 9 9 5 )  

廖 雯 玲 （ 2 0 0 3）。 廉 政 機 構 組 織 設 計 之 研 究 ： 結 構 功 能 觀 點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臺 北 市 。  

鄭 漢 吾 、 闕 月 清（ 2 0 0 0）。 教 練 訓 練 行 為 之 相 關 文 獻 回 顧 。 體  

    育 學 報 ， 2 9， 4 7 - 5 7。  

賴 婉 瑜 、 林 晉 利 、 盛 世 慧（ 2 0 1 1）。 增 強 式 訓 練 與 核 心 訓 練 對  

    國 小 手 球 選 手 專 項 體 能 與 射 門 準 確 率 之 影 響 。 運 動 教 練  

    科 學 ， 2 3， 7 1 - 8 7。  

謝 高 橋 （ 1 9 9 7）。 社 會 學 。 臺 北 市 ： 巨 流 。  

 

 

 

 

 

 

 

 



 128 

二 、 英 文 部 分  

N i x o n ,  H .  L .  I I .  ( 1 9 8 4 ) .  S p o r t  a n d  t h e  A m e r i c a n  D r e a m .  

C h a m p a i g n ,  I L :  H u m a n  K i n e t i c s .  

P a e s o n s ,  T .  ( 1 9 5 1 ) .  T h e  S o c i a l  S y a t e m ( 1 9 9 1  1 s t  e d . ) . L o n d o n :  

R o u t l e d g e .  

P a r s o n s ,  T .  ( 1 9 5 4 ) .  E s s a y s  i n  s o c i o l o g i c a l  T h e o r y .  N e w  Yo r k :  

F r e e  P r e s s .  

 

 

 

 

 

 

 

 

 

 

 

 

 

 

 

 

 

 

 



 129 

附 錄 一   訪 談 說 明 書  

您 好 :  

    感 謝 您 樂 意 接 受 成 為 本 研 究 的 訪 談 對 象 ， 先 在 此 對 您 表

達 感 謝 之 意 。 因 有 您 的 參 與 ， 將 使 本 研 究 的 內 容 更 為 豐 富 且

更 具 意 義 ， 藉 由 您 的 長 期 涉 入 手 球 領 域 的 寶 貴 經 驗 與 看 法 ，

對 於 本 研 究 所 探 討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功 能 與 角 色 的 議 題 能 更 為 深

入 ， 經 研 究 所 得 之 結 果 ， 在 未 來 培 養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可 提 供 相

關 的 參 考 與 建 議 ， 願 使 手 球 運 動 能 健 全 的 推 展 。 以 下 為 本 研

究 訪 談 之 相 關 說 明 ：  

一 、  研 究 主 題 ：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功 能 與 角 色 之 研 究  

(一 )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 本 研 究 定 義 為 大 專 盃 手 球 錦 標 賽 獲 得

前 三 名 隊 伍 之 教 練 ， 以 國 內 來 說 手 球 運 動 並 無 職 業 隊

伍 ， 因 此 、 大 專 盃 手 球 錦 標 賽 算 是 國 內 最 高 層 級 之 比

賽 ， 而 帶 領 隊 伍 獲 得 前 三 名 之 教 練 ， 可 稱 得 上 優 秀 教

練 。  

(二 )  功 能 ： 本 研 究 所 說 的 功 能 為 ，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在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中 有 穩 定 發 展 基 礎 的 效 果 ， 而 效 果 有 分 顯 而 易

見 與 隱 藏 在 背 後 的 兩 種 特 性 ， 但 當 違 反 社 會 常 規 的 制

度 與 規 範 時 ， 則 會 產 生 反 功 能 。  

(三 )  角 色 ： 本 研 究 定 義 的 角 色 為 ，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在 訓 練 、

比 賽 或 其 他 等 等 的 任 務 ， 所 賦 予 的 社 會 角 色 。  

二 、  研 究 目 的 ：  

 (一 )探 討 手 球 教 練 在 結 構 功 能 理 論 中 的 基 礎 。  

 (二 )探 討 手 球 教 練 的 功 能 與 角 色 。  

 (三 )分 析 手 球 教 練 的 制 度 與 規 範 。  

三 、 訪 談 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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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訪 談 流 程：取 得 您 的 同 意 並 簽 訂 訪 談 同 意 書，之 後 將 安  

     排 您 方 便 的 時 間 進 行 訪 談，訪 談 後 將 內 容 撰 寫 成 逐 字 稿  

     ，並 傳 遞 給 您 做 內 容 的 確 認，確 認 無 誤 才 完 成 訪 談 流 程。 

 (二 )訪 談 內 容：針 對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存 在 的 意 涵、優 秀 手 球 教  

     練 功 能 與 角 色、手 球 教 練 的 制 度 與 規 範 等 研 究 問 題 進 行  

     訪 談 。  

 (三 )訪 談 資 料 處 理：與 您 訪 談 過 程 中 的 內 容，會 以 逐 字 稿 呈  

     現 並 給 您 確 認 無 誤 後，並 將 您 的 寶 貴 經 驗 與 看 法，適 時  

     的 引 用 至 本 研 究 的 內 容 之 中 。  

 (四 )在 訪 談 前，請 您 先 簽 訂 訪 談 同 意 書，本 人 與 您 進 行 訪 談  

     時，會 親 自 收 回，如 有 造 成 您 的 不 便 之 處，本 人 感 到 萬  

     分 抱 歉 ， 最 後 致 上 本 人 最 真 誠 的 謝 意 ， 感 謝 您 。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研 究 生 ： 傅 丞 邑    敬 上  

聯 絡 電 話 ： 0 9 1 6 1 1 0 6 3 9     

E - M A I L： y i 8 8 6 1 1        

@ y a h o o . c o m . t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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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訪 談 同 意 書  

 

    本 人 願 意 接 受 訪 談 ， 以 協 助 「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功 能 與 角 色

之 研 究 」 順 利 的 進 行 ， 並 詳 細 提 供 個 人 寶 貴 的 經 驗 與 看 法 以

做 為 研 究 之 用 ， 允 許 研 究 者 在 撰 寫 論 文 內 容 中 引 用 本 人 訪 談

內 容 與 提 供 相 關 的 資 料 ， 並 以 真 實 姓 名 或 匿 名 代 號 來 敘 述 ，

若 訪 談 中 有 不 愉 快 的 感 受 或 不 適 當 之 處 ， 本 人 有 權 利 立 刻 停

止 受 訪 。  

 

受 訪 者 ：           (簽 名 )  

聯 絡 電 話 ：                  

E - M A I L：                  

 

 

研 究 者 ：           (簽 名 )  

聯 絡 電 話 ： 0 9 1 6 1 1 0 6 3 9      

E - M A I L： y i 8 8 6 1 1         

@ y a h o o . c o m . t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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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三   訪 談 題 目 綱 要  

 

壹 、 手 球 教 練 功 能 與 角 色  

  一 、 您 認 為 一 位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 應 該 需 要 具 備  

     何 種 特 質 ？  

  二 、 請 問 您 在 國 內 眾 多 手 球 教 練 之 中 ， 認 為 那  

     位 具 備 了 優 秀 教 練 的 特 質 與 能 力 ？  

  三 、 您 認 為 手 球 教 練 應 增 進 哪 些 能 力 ？  

  四 、 以 一 個 手 球 運 動 之 外 的 名 詞 來 形 容 教 練 ，  

     您 認 為 手 球 教 練 應 該 像 什 麼 ？ （ 指 揮 官 ？  

     決 策 者 ？ 教 師 ？ 教 育 者 ？ 服 務 業 ？ 主 角  

     ？ 配 角 ？ 分 享 者 ？ ）  

  五 、 您 認 為 教 練 角 色 在 什 麼 樣 的 情 況 下 會 產 生  

     角 色 衝 突 ？ ( 例 如 學 校 教 師 、 教 練 、 家 庭  

     角 色 、 日 常 生 活 或 與 手 球 協 會 之 間 所 產 生  

     的 衝 突 等 ) 請 舉 例 說 明 ？  

  六 、 在 手 球 比 賽 與 訓 練 中 ， 曾 遇 到 什 麼 樣 的 教  

     學 問 題 ？ 是 否 因 為 發 生 的 問 題 ， 而 曾 導 致  

     與 選 手 之 間 發 生 衝 突 ？  

  七 、 身 為 一 位 手 球 教 練 ， 您 對 自 己 的 工 作 所 扮  

     演 之 角 色 有 什 麼 期 許 ？  

  八 、 您 認 為 手 球 社 會 結 構 中 各 角 色 ( 如 中 華 手   

     協 、 選 手 等 ) 對 優 秀 手 球 教 練 ， 有 著 什 麼  

     樣 的 角 色 期 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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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手 球 教 練 制 度 與 規 範  

  一 、 您 對 中 華 手 協 之 教 練 的 養 成 教 育 ， 能 不 能  

     培 育 出 符 合 現 代 需 求 的 教 練 ？ 為 什 麼 ？  

  二 、 您 認 為 手 球 教 練 的 養 成 教 育 上 最 應 該 被 重  

     視 的 為 何 ？ ( 例 如 實 際 技 術 指 導 的 操 作 或  

     是 科 學 知 識 結 合 訓 練 的 相 關 方 法 等 )  

  三 、 您 對 我 國 教 育 部 體 育 署 實 施 的 專 任 教 練 制  

     度 ， 有 何 種 看 法 與 建 議 ？ 此 制 度 下 是 否 真  

     能 造 就 更 多 教 練 找 到 工 作 ？  

  四 、 您 認 為 我 國 教 育 部 體 育 署 實 施 專 任 教 練 的  

     取 得 資 格 、 分 級 、 考 核 制 度 ， 制 定 條 件 是  

     否 合 理 ？  

  五 、 您 認 為 中 華 手 協 之 教 練 分 級 制 度 的 課 程 內  

     容 ， 在 現 況 下 是 否 具 合 理 性 ？ 能 否 與 實 際  

     現 況 互 相 配 合 ？  

  六 、 根 據 現 行 的 養 成 、 分 級 、 考 核 培 育 出 來 的  

     教 練 ， 是 否 能 因 應 比 賽 或 訓 練 中 的 需 求 ？  

     應 該 要 如 改 善 ？  

  七 、 您 認 為 國 內 手 球 教 練 之 水 平 應 該 如 何 提 升  

     實 力 ？ 才 能 與 國 際 接 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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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四   訪 談 行 程 表  

 

 

編

號  
姓 名  

訪 談

方 式  
訪 談 時 間  訪 談 地 點  

1  張 簡 坤 明  面 訪  
2 0 1 3 . 5 . 6  

下 午  3 : 3 0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手 球 場  

2  張 榮 顯  面 訪  
2 0 1 3 . 5 . 2 5  

下 午  3 : 0 0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手 球 場  

3  何 維 華  面 訪  
2 0 1 3 . 6 . 1 9  

下 午  1 : 1 0  

臺 北 市 立 體 育 學 院  

受 訪 者 辦 公 室  

4  王 進 宗  面 訪  
2 0 1 3 . 5 . 2 9  

下 午  2 : 0 0  

國 立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受 訪 者 辦 公 室  

5  洪 嘉 蓮  面 訪  
2 0 1 3 . 5 . 2 8  

下 午  5 : 1 5  

茶 餐 廳 （ 地 址 :台 中

市 北 區 大 德 街 1 3 1  

號 ）  

 


